
保存年限：

司法院秘書長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陳明珠
電 話 ：（02)23618-577轉484

受文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5月24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00012637號 

速 別 ：普通件
來 笼 ；5 姐 衆 备 株 戎 伴 浓 : 艮 ：善 ii

附 件 ：聲請‘憲 請 書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3491號裁定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簡字第214號簡易判決影本各乙份

主旨••本院大法官為審理聲請人涂彩紛聲請釋憲案，請就說明二所 

列事項，惠示相關法律意見及立法資料供參，並請於文到後 

20曰内惠復，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就旨揭聲請案，請 貴 署 （局） ：

(一） 提供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1款 、中華民國91年12月9 曰 

南市環廢字第09104023431號及100年1月11日南市環管字 

第10000503990號公告之法律意見及相關立法暨修法資料。

(二) 請就上揭規定有無違反憲法第11條 、第13條 、第22條 、法 

律明確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等問題表示意見。

三 、 檢附前開聲請釋憲案聲請書、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 

3491號裁定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簡字第214號簡易判 

決影本各乙份（如附件1〜3 ) 併請參考。

正 本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副 本 ：

郵 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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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

發文方式：郵寄
檔 號 ：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函

10048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號

地 址 ：70155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133巷72號 
承辦人：林冠羽 
電 話 ：06-2686751-337 
傳 真 ：06-2693683
鼉子信箱：castingll9409@mail. tnepb. 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6月24曰 

發文字號：環衛字第10000280380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裝 主旨：有關貴院審理聲請人涂彩紛聲請釋憲一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 明 ：

一 、 依 據 大 院 100年5月24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12637號函辦理。

二 、 有關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11款 、中華民國91年12月9 日南市 

環廢字第 09104023431號及 100年 1月1 1曰南市環管字第

訂 10000503990號公告，有無違反憲法第11條 、第13條 、第22

條 、法律明確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本局表 

示如下：

(一） 按廢棄物清理法之立法目的係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 

改善環境衛生，此為廢棄物清理法第1條規定自明，既係 

為避免環境遭受汙染破壞，影響環境衛生，則廣告物之張

線 掛設置，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屬汙染環境行為，該廣告物

内容不以商業性質為限，如競選旗幟、布幔等是。

(二） 卷查聲請人於公告清除地區内張掛「聲援5630萬人退出中 

共黨•••制止中共盜賣活人器官••. 」 、「法輪大法 

好」布幔内容，固係對於法輪功學員布幔内容則係宣揚法 

輪功修習「真 、善 、忍」之殊勝，自屬廣告物，聲請人未 

經申請許可，即於公告清除地區内張掛廣告布幔，已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1款暨91年12月9 日南市環廢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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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4023431號公告規定；且91年12月9 日南市環廢字第 

09104023431號公告對於宣揚「法輪大法好」在中國大陸 

遭受迫害表達抗議及推廣信仰法輪大法之宗教，所為言論 

及宗教信仰之行為並無限制或禁止，因此，並無違反憲法 

第11條 、第13條及第22條之虞，然而言論自由及宗教信仰 

自由表達方式甚多，但不可不受拘束而任意為之甚而影響 

市容及環境衛生，本局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1款規 

定告發處分，並無不合。

(三） 再 查 本 件 釋 憲 案 涉 及 91年 12月 9 日南市環廢字第 

09104023431號 公 告 及 100年 1 月 1 1 日南市環管字第 

10000503990號公告，上開二公告内容非屬對生命、身體 

自由的限制，且分別有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1款及第3 

條之授權依據，符合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至 

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 

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内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 

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 

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 

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 

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 

時 ，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之法律保留原則。

(四） 又查本件91年12月9 日南市環廢字第09104023431號公告所 

指 之 「廣告物」 ，參照本府99年4月2 3日南市行救字第 

09926528240號函所附訴願決定書内容：「廣告係利用傳 

播方式，以達招徠銷售或其他宣傳為目的，所從事之活動， 

並具意見表達之性質。」可 知 「廣告物」其意義非難以理 

解 ，且應可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 

確 認 ，是應符合釋字第432號解釋：「_……法律明確性之 

要 求 ，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 

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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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 

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有關專門職業人員行為準則及懲 

戒之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 

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 

與前揭原則相違。……」之法律明確性原則；而100年1月 

11曰南市環管字第10000503990號公告内容文義明確，更 

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五）末查91年12月9 日南市環廢字第09104023431號公告及100 

年1月11日南市環管字第10000503990號公告旨在規範本市 

指定清除地區為所轄行政區域及各種設置廣告物污染環境 

行 為 ，此限制規定著重於規範外在廣告物形體污染環境整 

潔及市容觀瞻之行為，與其廣告物内容所涉言論為何無關， 

應非屬針對言論内容的限制，是應無違反憲法第11、1 3、 

22條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人性尊嚴的爭議，再者上開二 

公告均合乎維護環境整潔及市容觀瞻之目的正當性，且 

100年1月11日南市環管字第10000503990號公告指定本市 

清除地區為所轄行政區域亦屬為達維護環境整潔及市容觀 

瞻目的所為之適當且必要措施，又違反91年12月9 日南市 

環廢字第09104023431號公告時，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0條 

第3款處罰新臺幣1200元至6000元罰鍰，此處罰手段並未 

過 當 ，尚屬符合適當性及必要性原則，且本件二公告未有 

限制目的與手段間顯失平衡之情形，是以應無違反比例原 

則之情形。

三 、檢附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1款及本市公告之相關資料。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本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丨 局 長 眼 f 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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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本

發文方式：纸本遞送 擋 號:

保存年限：

憂南市政府

受 文 者 ：本 市 環 境 保 護 局 (冬 寺 扑 亨 禮 件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8年1月133
發文字號：南市府環廢字第09弨2002400號

附件：;臺南市環境保護局違規廣告物裁處基準表

^ 訂 定 「臺南市環境保護局違規廣告物裁處:

實施。

附 「臺南市環境保護局違規廣告物裁處基準表」
♦rf ____•二 1

正 本 ：臺南市東區區公所、臺南市中西區區公所、臺南市北區區公所、臺南市安平區公 

所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臺南市安南區公所、本市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檢驗科、 

各區隊）
?! 副本••臺南市政府行政管理及法務處（請刊登公報） ' 臺南市政府公告襴（以上皆含附件 

) 、本市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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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環境保護局這廣告物裁處基準表

表一

法定罰鍰

違反法規 處罰法規

上下限

/亍為悲樣 污染高度 裁罰級距

1，2 0 0 元 以

廣告物下緣

上 ，2,400

距地面未達

黏 貼 、喷

2 0 0公 分 。

元 （不含）

漆 、粉刷等 以 下 。

廢 棄 物 清 理
以 外 之 行

廣告物下緣

2 , 4 0 0元以

法 第 2 7條第
為 。

距 地 面 200

上 ， 3,600

1 1 款授權本
廢棄物清理 1, 2 0 0元以 公 分 以 上 。

元 （不含）

府 於 9 1年 12
法 第 5 0 條 上 ，6,000

以 下 。

月 9 曰南市
第 3 款 。 元 以 下 。 廣告物下緣

3 , 6 0 0元以

環 廢 字 第
距地面未達

上 ，4,800

09104023431 元 （不含）

號 公 告 。
黏 貼 、喷

2 0 0公 分 。

以 下 。

漆 、粉 刷 。

廣告物下緣 4 , 8 0 0元以

距 地 面 200 上 ， 6,000

公 分 以 上 。 元 以 下 。



臺南市環境保護局違規廣告妗® 襄基準表

逞反去規 處罰法規 行為態樣 污染高度 裁罰級距

黏 貼 、喷 漆 、粉刷等以外

廣告物下緣 

距地面未達 

2 0 0公 分 。

停 話 處 分 6 

個 月 。

電 信 法 第 8 電 信 法 第 8

之 行 為 。

廣告物下緣 

距 地 面 200

公 分 以 上 。

停 話 處 分 8 

個 月 。

條 條

黏 貼 、喷 漆 、粉 刷 。

廣告物下緣 

距地面未達 

2 0 0 公 分 。

停 話 處 分  

1 0個 月 。

廣告物下緣 

距 地 面 200 

公分以上。

停 話 處 分  

1 2個 月 。



k

檔 號 ：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環管字第10000503990號 

附件：

销 _

....-

.主旨：公告臺南市指定清除地區，為所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三條。

公告事項：基於環境衛生需要，公告臺南市指定清除地區，為所轄 

之打政區域。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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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函
機關地址：10 0 4 2台北市中華路1段 8 3號

承辦單位：廢管處 承辦人：楊智閎
聯絡電話：（02 ) 23】17722 分 機 ：2625 
傳真電話：（()2) 23317741 
查子信箱•• chhuyang@ q，a.gov.tw

100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0年 7 月 2 5 曰 

發文字號：環署廢字第1000063095號 

速 別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主旨

主旨：檢 送 「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聲請人涂彩紛聲請釋蕙案」本 

署意見及立法資料各1份 ，請 查 照 。

說 明 ：復貴秘書長1〇〇年 5 月 2 4 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12637

號函。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法規會、廢棄物管理處

H 沈 世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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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聲請人涂彩紛聲請釋憲案，本署意見如下：

一 、 關於廢棄物清理法第2 7 條 第 1 1款 規 定 ，有無違反憲法相關規 

定及法律原則部分：

( 一 )  依 憲 法 第 1 1 條 規 定 ：「人民有言論、講 學 、著作及出版之自 

由 。」同 法 第 1 3條 規 定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同 

法 第 2 2 條 亦 規 定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 

秩 序 公 共 利 益 者 ，均受憲法之保障。」上述規定即本件釋憲 

聲請案聲請人所主張上揭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及公告，侵害其 

言 論 自 由 、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之主要論據。

(二) 惟 查 ：

1 . 依憲法第 2 3條 規 定 ：「以上各條所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亦即關於人 

民之自由權利，如有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之必要，或為避 

免緊急危難之必要，或為維持社會秩序之必要，或為增進 

公共利益之必要時，得以法律規定限制之，此即學理上所 

稱 「法律保留原則」；而法律關於上述人民自由之限制規 

定 ，應 予 明 確 ，即學理上所稱之「法律明確性原則」；上 

述法律對於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具備必要、合理及適 

當 性 ，即學理上所稱「比例原則」。此 外 ，依大法官釋字 

第 3 9 4號解釋理由書亦揭示：「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行為科處裁罰性之行政處分，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 

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應由法律定之。若法律就 

其構成要件，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授權之内容及範 

圍應具體明確，然後據以發布命令，始符憲法第 2 3條以 

法律限制人民權利之意旨，本院釋字第 3 1 3號解釋可資參 

照 。準 此 ，凡與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有關之事項，應以法律 

或法律授權命令加以規範，方與法律保留原則相符。故法



律授權訂定命令者，如涉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時，其授 

權之目的、範圍及内容須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若法律僅 

為概括授權時，固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為 

判 斷 ，而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

又大法官釋字第4 2 6號解釋理由書揭示：「憲法增修條文 

第 9 條 第 2 項 規 定 ：「經濟及科技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 

保護兼籌並顧。」係課國家以維護生活環境及自然生態之 

義務」，而廢棄物清理法第1 條所揭示立法目的，即載明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 

康 ，特 制 定本法。」，應符合前述大法官釋字第4 2 6號解 

釋 意 旨 ，以及憲法第2 3條 所 規 定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 

公共利益之必要」之 「法律保留原則」；又廢棄物清理法 

第 2 7 條 規 定 ：「在 指 定 清 除 地 區 内 嚴 禁 有 下 列 行  

為 ......」，而上開所謂「指定清除地區」，依同法第 3 條規

定 ：「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 

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上述規定應係授權同法第 

5 條 第 1 項所規定之各地方執行機關，基於當地環境衛生 

維護之需要之目的，得以公告指定「清除地區」之 範 圍 ， 

顯示上述法律規定之授權目的及範圍均屬明確，亦符合前 

揭大法官釋字第 3 9 4號解釋所揭示「故法律授權訂定命令 

者 ，如涉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時，其授權之目的、範圍 

及内容須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若法律僅為概括授權時， 

固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為判斷，而非拘泥 

於特定法條之文字。」及同院釋字第 6 1 2號解釋揭示：「憲 

法 第 1 5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從事工作並 

有選擇職 業 之 自 由 ，如 為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於符合憲法第 

2 3 條規定之限度内，對於從事工作之方式及必備之資格 

或其他要件，得以法律或經法律授權之命令限制之。其以 

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内容須符合立



法 意 旨 ，且不得逾越母法規定之範圍。其在母法概括授權 

下所發布者，是否超越法律授權，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 

文 字 ，而應就該法律本身之立法目的，及整體規定之關聯 

意義為綜合判斷，迭經本院解釋闡明。」等 意 旨 ，故應無 

違 反 上 述 「法律明確性原則」之 情 形 ；吾者違反上開廢棄 

物清理法第 2 7條各款規定者，依 同 法 第 5 0 條規定為:「處 

新台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曰連續處罰。」上開法律規定處罰 

之 金 額 ，已定有裁量彈性，以及應限期改善而仍未改善 

者 ，始得連續處罰之規定，亦應屬符合上述「比例原則」 

之 必 要 、合理及適當性情形。

又關於上述廢棄物清理法第2 7條 第 11款 規 定 ：「其他經 

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而縱觀同條第1 款至第 

1 0 款 規 定 内 容 ，均係針對各種有害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 

之污染行為類型予以規範，但因實際可能發生之污染環境 

行為態樣層出不窮，實非法律文字所能逐一列舉規定者， 

故於上述同條第 11款規定：「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 

環 境 行 為 。」顯係授權主管機關，對於有害環境衛生、國 

民健康之其他污染行為，得予以公告禁止之，而上述所指 

「主管機關」，依同法第 4 條 規 定 ，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 

保 護 署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參 

照上揭大法官釋字第4 2 6號解釋所揭示授權之目的、範圍 

及内容須具體明確，以及法律之授權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 

表現之關聯意義為判斷，而非拘泥於特定法條文字之解釋 

意 旨 ，故上述廢棄物清理法第2 7條 第 11款 規 定 ，其授權 

目的、範圍及内容均應屬明確，並符合前揭大法官釋字第 

4 2 6號所揭示國家維護生活環境及自然生態之義務，以及 

廢棄物清理法第 1 條所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 

立 法 目 的 ，故應無違反前述「法律明確性原則」、「法律保



留原則」或 「比例原則」之 情 形 。

二 、 關於廢棄物清理法第2 7條 第 1 1款之立法暨修法資料一節，查 

7 4 年 1 1 月 2 9 曰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1 2條 ，即已納入 

現行廢棄物清理法第2 7 條之條文内容，謹 提 供 7 4 年 1 0 月 3 

曰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廢棄物清理法修正草案」之議案關 

係 文 書 、立法院第 7 4 卷 第 8 8 期 、第 9 0 期院會紀錄，及歷次修 

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影本1 份 供 參 。

4



總 號 966 

政 府 提 案 2798

立

法

贫

議

業

關

係

文

書

4

l l
l l
?

f i
J t
^

s
i5

院

總

第

九

六

六

號

政

府

提

案

第

二

七

九

八

號

案
由
：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r

s
* .
物
清
理
法
修
正
草
常
」
案

行
政
$

 
S
? i
l

l ?
i
1
t

3

_

受
文
者
：
立
法
隨

副
本
收
i

:
本
隗
镛
生
暑
〈
含
附
件
)

主
旨
：
®
绝

r

縻
棄
物
淸
理
法j

修
正
草
案
，
請

査

照

審

議

。

說
明
：

一

、
本
院
櫥
生
砉
函
以
廉
棄
物
淸
理
法
於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制
定
公
布
*
自
六
十
九
年
四
月
九
曰
修
正
部
分
條
文
迄
今
已
逾
五

 

年

，
由

於

社

會

環

境

h

業
快
速
發
展
，
公
害
日
趨
嚴
重
，
現
行
廢
棄
物
淸
理
法
已
難
因
應
。
笼

擬

具r

廢
棄
物
淸
理
法
」
修
正
 

革

案

，
S

轉
立
法
院
s

 o

.二

.、
痛
提
本
(
七
十
.四

)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本
院
第
一
九
五
二
次
會
議
決
議
：

r

修
正
逋
過
，
送
請
立
法
院
審
議
」

。

三

、
抄

附

r

廢
棄
物
淸
理
法j

修
正
草
案
及
總
說
明
各
一
份
。

院

長

 

俞

立
法
院
第
一
届
第
七
十
六
會
期
第
七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國

It



二

蜃

棄

物

清

理

法

修

正

草

案

總

説

明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於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制

定

公

布

，
自

六

十

九

年

四

月

九

日

修

正

激

分

條

文

迄

今

已

逾

五

年

，
由

於

社

會

壊

境

變

M

 

,
工

業

快

速

發

展

，
公

害

日

趨

嚴

重

，
現

行

賧

棄

物

淸

理

法

，
已

難

因

應

。
爰

擬

具

r

廢

棄

物

淸

理

法

」
修

正

萆

案

，
分

六

章

，
計

三

十

六

條

，
其

 

修

正

要

點

如

次

：
 

.

第一章總則

 

」

1

、
事

業

廢

棄

物

所

形

成

之

公

害

日

益

嚴

重

，
爰

將

其

M

分

爲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與

有

害

亊

業

廒

棄

物

，
M

予

詮

釋

，
以

刹

管

制

。

(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二

、
 
廢

棄

物

處

理

場

地

難

覓

，
而

廢

粟

物

之

處

理

工

作

，
又

非

鄕

、
鎭

、
市

所

能

獨

力

負

擔

，
故

鄕

、
鎭

、
市

聯

合

成

立

清

除

處

理

單

位

當

可

改

進

 

目

前

之

缺

失

，
爰

增

列

得

組

設

區

域

性

聯

合

淸

除

處

理

.m
位

之

規

定

，
以

節

省

人

力

、
財

力

及

設

備

。

(
修

正

條

文

第

六

條

〕

第
二
章
一
般
廢
棄
物
之

淸

理

三

、
 
執
，行
機
關
多
不
負
化
糞
池
汚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工
作
，
爱
增
訂
其
應
負
責
任
之
人
，
以
明
貴
任
。
(
修
正
條
文
笫
七
條
第
七
款
)

四

、
 
因

各

地

區

遛

境

不

同

，

一

般

廢

棄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方

式

及

處

理

設

施

未

必

相

同

，
其

收

費

標

準

及

徵

收

辦

法

，
固

宜

由

省

(
市

)
主

赞

機

關

訂

 

定

，
然

現

行

條

文

缺

乏

衡

酌

之

依

據

，
致

所

訂

收

费

檫

準

及

辦

法

難

符

實

際

，
爱

參

照

下

水

道

法

關

於

收

费

之

規

定

，
修

正

爲

由

省

(
市

〕
主

 

宵

機

關

衡

酌

淸

除

方

法

及

處

理

設

成

本

及

費

用

擬

訂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
期

所

.HJ'
標
準
及
辦
法
能
切
合
寅
際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一

條

y

。

五

、
 
棄

置

雜

物

於

水

溝

、
倘

養

禽

畜

有

礙

環

境

衞

坐

、
張

貼

或

噴

漆

廣

告

汚

染

定

着

物

或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汚

染

環

境

行

爲

等

，
均

列

爲

禁

 

止

行

爲

，
以

促

進

環

境

衞

生

之

改

善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二

條

第

八

款

至

第

十

一

款

〕



第
三
章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淸
理

六

、
 
對
於
需
經
特
殊
技
術
處
理
之
部
分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
另
訂
適
當
處
理
方
法
，
以
防
止
危
害
之
發
生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

七

、
 
事
業
機
構
或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潔
處
理
機
構
舆
於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應
作
成
紀
錄
，
並
定
期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報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六
條
〕

八

、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具
有
毒
性
及
危
險
性
，
其
輸
入
、
輸
出
或
再
利
用
，
均
應
先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許
可
•，
其
處
理
不
當
危
害
人
體
健
康
或
農

 

漁

業

時

，
應
命
採
取
緊
急
措
施
-
並
得
予
以
停H

或
停
業
，
以
防
止
危
害
擴
大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八
條
及
第
十
九
條
〕

第
四
章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之
管
理

九

、
 
將
本
法
有
關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均
修
正
爲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
以
擴
大
其
範
圍
，
加
強
其
管
理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條

 

、
第
士
二
條
、
第
十
九
條
至
第
二
十
一
條
、
第
二
十
六
條
至
第
二
十
八
條
)
。

十

、
爲
加
強
管
理
、
輔
導
公
民
營
廢
寨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
增
列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0
定
管
理
輔
導
辦
法
，
以
利
執
行
。
(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一
條

第五章獎懲

十

一

、
現
行
條
文
所
定
罰
鍰
額
度
受
社
會
經
濟
情
況
變
動
，
已
嫌
偏
低
，
顯
不
足
以
達
成
法
律
之
自
的
，
爰
斟
酌
實
情
分
別
予
以
提
高
，
俾
能
適
應

 

.需

耍

c

 .C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三
條
、
第
二
十
四
條
、
第
二
十
七
條
、
第
二
十
八
條
、
第
一
一
十
九
條
及
第
一
 一 

{

十

條

)C

十

二

、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具
有
毒
性
及
危
險
愧
，
如
與
一
般
廢
棄
物
或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合
併
淸
除
處
理
，
或
其
貯
存
、
淸

除

、
處
理
之
方
法
、
設
 

施
違
反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规
定
，
或
其
輸
入
、
輸
出
及
再
利
用
未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

許

可

，
均
易
造
成
重K

危
害
或
衍
生
二
次
公
害
，
爱
增

 

列
其
違
反
者
處
以
罰
鈸
，
其
情
節
重K

者

，
並
得
予
以
停
工
或
停
業
。
(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五
條
)

十

三

、
事
業
機
構
或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不
遵
行
依
第
十
九
條
或
第
二
十
五
條
所
定
停
工
或
停
業
之
處
分
者
，
並
得
予
以
歇
業
處
分
，
以



收
遏
阻
之
效
。
(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六
條
)

第
六
章
附

 

則

十

四

、
主
管
機
關
或
執
行
機
關
代
廢
棄
物
所
有
人
、
管

領

人

、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清
除
處
理
其
廒
棄
物
時
，
得
收
取
費
用
(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十
四
條

十

五

、
本
法
有
關
應
予
統
一
規
定
之
事
項
，
均
於
有
關
各
條
中
明
定
由
中
央
主
脊
機
關
定
之
。
其
餘
施
行
事
項
，
本
於
因
地
制
宜
之
精
神
，
自
應
由

 

省

(
市

)
卞
赞
機
關
予
以
訂
定
。
惟
爲
期
與
中
央
主
赞
機
關
之
統
一
規
定
相
配
合C

爱
修
正
爲
由
省
(
市

)
主
管
機
關
擬
訂
，
報
請
中
央
主
赞

 

機
關
核
定
，
以
利
執
行
。
(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十
五
條
)
。



廢
紊
物
清
理
法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章
總

 

則

第！章總

 

則

章
名
未
修
正

第
一
條
爲
有
效
淸
除
處
理
廢
棄
物
，
改
善

 

環
境
衞
生
，
i

國
民
健
康
，
特
制
定
本

 

法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有
關
法

令
之
規
定
。

第
一
條

爲

有
效

淸

除
處
理
廋
改
善

 

擐
境
衞
生
，
謹

國

民

健

康

，
特
制
定
本

 

法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薄
用
其
他
有
關
法

令
之
規
定
。

本
條
未
修
正

第

二

條

本

法

所

稱

廢

棄

物

，
分
左
列
二
種

1

、
一
般
廢
棄
物
：
垃

圾

、
糞

尿

、
動
物

 

屍
體
或
其
他
非
事
業
機
構
所
產
生
之
足

 

以
汚
染
瓌
境
衞
生
之
固
體
或
液
體
廢
棄

 

物

。

二

、
事
業
廢
棄
物
.％

㈠
有
害
事
業
踱
棄
物
：
由
事
桊
機
構
所

 

產
生
具
有
毒
性
、
危
險
性
，
其
濃
度

 

-

或
數
量
足
以
影
響
人
體
健
i

汚
染

 

環
境
之
廢
棄
物
。

㈡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
由
事
業
機
構
所

 

產
生
之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以
外
之
廢

 

棄

物

&

第

二

條

本

法

所

稱

廢

棄

物

，
分
左
列
二
種

 

*

 *

1

、
二
般
廢
棄
物
：
垃

圾

、
糞

尿

、
動
物

 

屍
體
及
萁
他
B
失
原
效
用
或
足
以
汚
染

 

璜
境
衞
生
i

體
或
液
體
廢
棄
物
。

一
 

r
、

事
業
廢
棄
物
：
由
事
業
單
位
生
產
過

 

程
所
產
生
之
灰
瘦
、
汚

餌

、
廢
油
■、
廢
 

截

、
駿

碱

、
囊
膠
及
其
他
廢
化
學
物

 

質
或
經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之
廢
棄
物
。
 

游
離
輻
射
之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
依
原

 

子
能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十
款
之
規
定
。

一

、
 
爲
配
合
一
般
立
法
例
及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二

條

、
第
十
九
條
及
第
二
十
條
之
用
詰

 

，
將
本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
事
業
單
位
」
 

修

正

爲

「
事
業
機
構
」

。

二

、
 
近
年
來
由
於
工
業
快
速
發
展
，
事
業
機

 

構
所
產
生
的
事
業
廢
棄
物
已
形
成
公
害

 

，
嚴
重
影
饗
環
境
衞
生
，
現
行
條
文
第

 

t

項

關

於

r

廢
棄
物
」
之

定

義

，
不
足

 

以
資
涵
蓋
，
爰
將
事
業
廢
棄
物
分
爲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及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

I

 

分
別
予
以
餘
釋
。

二
二
、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認
定
標
準
涉
及
專

 

門
技
術
及
實
際
汚
染
情
况
，
宜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闕
會
商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五



前
項
有
寄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認
定
標
準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赞
機

關

後

.0J
定
公
告
之
。

游
離
輻
射
之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之
處
理

 

，
依
原
子
能
法
第
二
十
A -
條
第
十
款
之
規

 

定

〇

第
三
條
本
法
所
稱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
謂
執
 

行
機
關
某
於
環
境
衞
生
之
需
要
，
所
公
告

 

指
定
之
淸
除
地
降
。

第
三
條
本
法
所
稱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
謂
執

 

行
機
關
基
於
環
境
衞
生
之
需
要
，
所
公
告

 

指
定
之
淸
除
地
區
。

關
後
再
行
訂
定
公
告
，
爰
增
列
第
二
項

 

0

四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移
列
於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項

。

本
條
未
修
正

第

四

條

本

法

所

稱

主

管

機

關

：
在
中
央
爲

 

行
政
院
衞
虫
署
•，
在

省

(
市

)
爲

省

(
市
 

)
政
府
；
在

縣

(
市

)
爲

縣

(
市

)
政
府

第
闽
條
本
法
所
稱
主
管
機
關
：
在
中
央
爲

 

行
政
院
衞
生
署
■，
在

省

(
市

〕
爲

省

(
市
 

)
政
府
•，
在

縣

(
市

)
爲

縣

C

市

)
政
府

本
條
未
修
正
。

第

五

條

本

法

所

稱

執

行

機

關

，
謂
值
轄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
省
轄
市
政
府
及
鄕
(
 

鎭

、
市

)
公
所C

前
項
：執
行
機
關
應
設
專
貨
單
位
，
辦
 

理
廢
棄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及
穡
豳H

作

。

第

五

條

本

法

所

稱

執

行

機

關

，
謂
t r
轄
市

 

政
府
環
境
淸
潔
主
管
機
關
、
省
鞛
市
政
府

 

及

鄕

(
鎭

、
市

)
公

所

。

•

前

項

執

行

機
關
應
設
專
機
構
，
辦
 

理
廢
棄
物
之
溃
除
處
理a

現
箜
北
市
政
府
及
高
雄
市
政
府
均
設
有
 

環
境
保
護
局
，
爱
將
第
一
項
「
環
境
淸
 

潔
主
管
機
關
」
修
正
爲r

澴
境
保
護
局
 

j

 
，
以
符
實
際
。

爲
免
與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之
名
稱
混
淆
，
爱
將
第
二
项
所
定r

專
 

責
機
構j

修
正
爲
「
專
貴
單
位
」

，
並
 

坍
列
辧
理
稽
在H

作

，
以
強
化
本
法
之
 

執
行
。



第
二 一 ，淸 七  

、 人 、 除 ， 、 由 齒 條
管 行 與 。 由 土 執 外  

理 道 土  其 地 行 ，一 
人 ，地 所 成 機 其 般  
或 由 或  有 建 關 餘 廢  
使 該 建  人 築 淸 在 棄  
用 土 築  、 物 除 增 物  
人 地 物  管 與 之 定 ， 
淸 或 相  理 公 。 淸 除  
除 建 連  人 共  _ 應 
。 築 接  或 #  地 侬  

物 之  使 生  區 左  
所 騎  用 有  以 列  
有 樓  人 關  g 規 
A  S, 淸 著  者 舍

M
i

般
廢
棄
物
之
淸
理

第
設 法 物 g 产 
區 報 淸 聯 條  
域 經 除 合  
性 各 處 設 直  
聯 該 理 匱 轄  
合 上 工 廒 市  
淸 級 作 棄 、 
除 主 ，物 縣  
處 管 得 處 A 
理 機 擬 理 市  
單 關 具 揚 ^  
位 之 設 ， 主 
。 核 置 辧 管  

准 管 理 機  
， 理 廢 關  
組 辦 棄 ，

第
二 _ •, 淸 六

、 人 、 除 ， 、 由 除 _  
管 行 與 。 由 土 執 外  
理 道 土  其 地 行 丄 一  
人 ， 地 所 或 機 其 般  
或 由 或  有 建 關 餘 塵  
使 該 建  人 築 淸 在 棄  
用 土 築  、 物 除 指 物  
人 地 物  管 與 之 定 ， 
淸 或 相  理 公 ：淸 除  
除 建 連  人 共  除 應  
。 築 接  或 衞  地 依  

物 之  使 生  區 左  
所 騎  用 有  以列  
有 樓  人 關  內規  
人 或  淸 者  者 定

§  

i  
■■—

般
廢
棄
物
之
淸
理

五 四  三 二 一

4 符 条 用 ， 由 M 歲 矗
列 寊 六 人 爰 拆 五 行 次  
修 際 款 淸 修 除 款 條 變  
正 需 增 除 正 人 所 文 更  
條 要 列 。 爲 淸 定 第 。 
文 。 由 |§ ®  —
第 或 原 ， 築 款  
七 管 有 於 物 至  
款 領 人 執 拆 第  
化 人 、 行 除 四  
糞 ^  管 上 後 款  
池 四 理 效 所 未  
汚 字 人 果 遺 修  

， 或 木 留 正  
之 以 使 彰 者 。

章
名
•朱
修
正
〇

• 1 ■
__ ■

自 貴 參 ，各 單 力 聯 、 難 
行 單 與 以 該 位 、 合 市 覓 於 條  
侬 位 區 收 上 屬 財 成 所 ，f 新 
垃 調 域 督 級 於 力 立 能 其 棄 增  
圾 派 處 S 圣 人 犮 清 個 處 物 。 
數 ，理 及 管 員 設 除 別 理 激  
量 其 之 協 機 編 備 處 負 工 增  
之 預 鄕 調 關 組 。 理 擔 作 1  
多 算 、 之 之 之 該 單 ，亦 廢  
寡 由 鎭 效 核 性 聯 位 故 非 粢  
氣 鄕 、 。 丨4 貧 合 ，鄕 自 物  
調 、 市 其 得 ，淸 可 、 前 處  
編 鎭 淸 人 予 於 除 節 鎭 鄕 理  
列 、 潔 員 設 報 處 省 、 、 場 
。 市 專 由 置 經 理 人 市 鎭 地

七



11V

丙
特
殊
用
途
使
用
道
路
或
公
共
用
地
 

者

，
由
使
用
人
淸
除
。

四

、
 
火
災
或
其
他
災
變
發
生
後
，
經
所
有
 

人
抛
棄
而
遺
留
現
場
者
，
由
建
築
物
所
 

有
人
成
管
理
人
淸
除
；
無
力
淸
除
者
，
 

由
執
行
機
關
淸
除
之C

五

、
 
建
築
物
拆
除
後
所
遺
留
者
，
由
原
所
 

有
人
、
赞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溃
除
。

六

、
 
家
畜
或
婊
禽
在
道
路
或
其
他
公
共
處
 

所
便
溺
'#
，
由
邛
所
有
人
或
赞
領
人
淸
 

除

。

七

、
 
化
黨
池
之
汚
物
，
由
其
所
有
人
、
1?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淸
除
。

八

、
 
四
公
尺
以
内
之
公
共
萌
、
弄
路
面
及
 

水
漭
由
相
對
戶
或
相
鄰

P
分
別
各
半
淸
 

除

。

九

、
 
道
路
之
安
全
岛
、
綠
地
、
公I

I

及
其
 

他
公
共
場
所
，
由
其
管
迎
機
構
淸
除
。

H

、
因

特

殊>1.1
途

使

用

溢

路

或

公

共

用

地

 

者

，
由
使
用
人
淸
除
。

四

、
 
火
災
或
其
他
災
變
發
生
後
，
經
所
有
 

人
抛
棄
而
逍
留
現
場
者
，
由
建
築
物
所
 

有
人
或
管
理
人
淸
除
‘，
無
力
淸
除
者
，
 

山
執
行
機
闕
侦
除
之
。

五

、
 
建
築
物
拆
除
後
所
遗
留
者
，
由
柝
除
 

人
淸
除
。

六

、
 
家
畜
成
家
禽
在
道
路
或
其
他
公
共
處
 

所
便
溺
奔
，
由
其
所
有
人
淸
除
。

七

、
 
四
公
尺
以
内
之
公
共
栽
、
弄

，
由
相
 

對
戶
或
相
鄰

P
分
別
各
半
淸
除
。

八

、
 
道
路
之
资
全
岛
、
綠
地
、
公
園
及
其
 

他
公
共
場
所
，
由
其
赀
理
機
■
淸
除
。

八

淸
除
货
任
。
目
前
化
邀
池
杓
物
之
淸
除
一

 

H

作

，
非
各
級
執
行
機
關
所
能
全
部
負|

 

荷

，
多
由
民
營
機
構
淸
除
，
爲

明

確

淸

j

 

除
責
任
，
故
予
增
列
。 

|

 

六

r

蘇
於
執
行
經
驗
，
四
公
尺
以
內
之
公
共
一

 

怨

、
弄
淸
掃
應
包
括
水
溝
之
淸
除
。
燊
一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七
款
移
列
於
第
八
款
，

一 

並

將r

公
共
巷
、
弄
」
修
正
爲
「
公

共

|

 

苞

、
弄
路
囬
及
水
溝J

，
以
符
實
際
。

一 

七

、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八
款
移
列
於
修
正
條
文
 

笫
九
款
。

第
八
條
 

一
般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之
運
輸
、

第
七
條
一
般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之
運
輪
、 

條
次
變
更
。
 

貯
存
、
工

A

、
方
法
及
設
備
，
應
符
合
主
 

貯
存
、
工

A

、
方
法
及
設
備
，
應
符
合
主
 

管
機
關
或
執
行
機
關
之
規
定
。
 

管
機
關
或
執
行
機
關
之
規
定
。

行
 

i

 關̂

賀

~
~

第
八
條
各

 

機
關
應
視
實
際
_
^
T!
—

 —

!^!
I !
i i
f i

於
適
當
地
點
及
公
共
場
所
設
一
般
廢
棄
物
 

於
逾
常
地
點
及
公
共
場
所
設
一
般
廢
棄
物



?

指

淸
除
地
區
內
嚴
禁
有
左

第
土

條

定
淸
除
地
區
內
嚴
禁
有
左

條
次
變
更

管 設 ^  
機 備 市  
關 之 ^  
核 成 主  
定 本 管  
之 及 機  
。 費 關  

用 衡  
擬 酌  
訂 淸
，藤
報 方
嬙 法

央 處
主 理

， 訂
復 收  
能 費

九

切
符
實
際

標

及
辦
法
在
因
地
制
宜
之
外

核
定
之
〇

以
列
明
衡
酌
準
據

m
所

本
及
費
用
擬
訂

4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機
關

酌
淸
除
方
法
及
處
理
設
備
之
成

二由
項省

並市  
修一  
正政  
爲府

—1之
省 ^

市
V-/

主
管

移
例
爲
第

將 
現 
行 
所 
定 
-[ 
其 
徵 
收 
辦 
法 
及 
標 
準

下 費
永檩
道 準
法 及
第 徵
二 收
十 辦
六 法
條 難

s  5

S 致 
之 ， 
例爰  
， 仂

民
徵

前 政
項 費
收 用
費 。
標
Ip
及
徵
收
辦
法

9

由
省

之
淸
除
處
理

镇

條

執
行 

應 換
向 關
指 爲
定 執
淸 行
除 一
地 般
區 廢
內 棄
居 物

I
徵 
收
淸

市 潔 理  
費 
用

第 
淸 十  
除 條  
處

政

府 i  
定 其  
之 徵

辦
法
及
標
準

得

指
定
淸

執
行
機
關
爲
執
行

除 一
地 般
區 趂
內 棄
居 物
民 之

託 時 責
公 ，淸
民 得 運
營 報 ，
廢 經 並
棄 上 作
物 級 適
龠 主 當
除 管 之
處 機 衞
理 關 生
機 核 處
構 准 理
辦 後 ：
埋 ， 必
之 委 要

第

條

般
m
棄
物

由
執
行
機
關
負

時

m
報 
經 
Jb 
級 
主 
管 
機 

機關  
構 核  
辦 准  
理後  
之 ，
〇委

託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一 第
責 九
淸 條
蓮

並
作
'M
當
之
衞
生

般

棄
物

由
處 執  
理 行  
; 機 
必關  
要 負

淸 因 收 k 條 民 者 廢 條
除 各 費 —1 次 强 ， 棄 次
方 地 用 得

1—
變 ■-爰 物 變

式 9 更 。 將 之 更
及 環 以 徵 〇 淸 〇

處 境 m 收 民 除
理 不 大 費 營 處
設 同 徵 用

1 理
施 9 修 __

未 —1範 正 字
必 般 圍 爲 修 9

相 廢 0 ~ I 正 亦
同 棄 m 爲
9

j./.
物 公

收 之 徵 公 營

貯
存
設
備

貯
存
設
備



列
行
爲
：

1

 
、
隨
地
吐
痰
、
吐
檳
榔
汁
、
抛
棄
紙
屑
 

、
煙
蒂
、
口
香
糖
、
瓜
果
或
其
皮
、
核
 

■
、
汁

、
渣
或
其
他
一
般
踱
棄
物
。

二

、
 
汚
染
地
面
、
池
塘
、
水
溝
、
牆
壁
、 

樑
柱
、
電
杩
、
樹
木
、
遒
路
、
橋
樑
或
 

其
他
土
地
定
着
物
。

三

、
 
於
路
旁
、
展
外
或
屋
頂
，
曝
晒
、
堆
 

蹬
有
礙
衞
生
整
潔
之
物
。

四

、
 
，0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及
貯
存
：丄
具
、 

設
備
或
處
所
、
搜
揀
經
臌
棄
之
物
。

五

、
 
抛
置
熱
灰
燼
、
危
險
化
學
物
品
或
爆
 

炸
性
物
品
於
廢
棄
物
貯
存
設
傰
。

六

、
 
棄
置
動
物
屍
體
於
廢
棄
物
貯
存
設
備
 

以
外
之
處
所
。

七

、
 
隨
地
便
溺
。

八

、
 
於
水
稱
棄
•歡
雜
物
。

九

、
 
飼

a
禽
畜
有
礙
附
近
環
境
■
生

。

十

、
張
贴
或
喷
漆
廣
告
汚
染
定
着
物
。

十

一

 
、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汚
染
璣

境
行
爲
。

第
三
章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淸
理

j

 

列
行
？

|

 

一
、
隨
地
吐
痰
、
抛
棄
紙
屑
、

I

、
口
 

香
糖
、
瓜

、
果
皮
、
核

、
汁

、
渣
或
其
 

一 

他
一
般
廢
棄
物
。

二

、
 
汚
染
地
面
、
池
塘
、
水
溝
、
牆
壁
、
 

樑
柱
、
電
桿
、
樹
木
、
道
路
、
橋
樑
或
 

其
他
土
地
定
若
物
。

三

、
 

於
路
劳
、
屋
外
或
屋
頂
，
曝
哂
、
堆
 

i

 

置
有
礙
櫥
生
整
潔
之
物
。

四

、
 
自
廢
棄
物
淸
運
處
理
及
貯
存h

A

、
 

設
備
或
處
所
，
按
揀
經
廢
棄
之
物
。

_ 

五

、
抛
歡
熱
灰
燼
、
危
險
化
學
物
品
或
爆
 

炸
性
物
品
於
廢
棄
物
貯
存
設
備
。

六

、
 
棄
置
動
物
屍
體
於
廢
棄
物
貯
存
設
備
 

以
外
之
處
所
。

七

、
 
隨
地
便
溺
。

笫
三
章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淸
理

一
、
於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款
增
列r

吐
檳
榔
汁
」
 

四
字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俾
利
執
行
。

三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款
至
第
七
款
未
修
正

o

四

、
 
增
列
第
八
款
至
第
十
二
款
，
加
強
環
 

境
整
潔
之
維
護
。

章
名
未
修
正
。



第
十
三
條
產
生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事
業
機
構

 

•
其
廢
棄
物
應
自
行
或
委
託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負
責
清
除
處
理
之
。

前
項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能
與
一
般
廢

 

棄
物
合
併
淸
除
處
理
者
，
得
繳
付
所
需
費

 

用

，
委
託
執
行
機
關
辦
理
。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不
得
與
一
般
廢
棄

 

物
或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合
併
清
除
處
理
。

第
十
二
條
產
生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事
業
機
構

 

，
其
廢
棄
物
應
自
行
或
委
託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負
責
清
除
處
理
之
。

前
項
事
業
廢
棄
物
能
與j

般
廢
棄
物

 

合
併
淸
除
處
理
者
*
得
繳
付
所
需
費
用
，
 

委
託
執
行
機
f

理

。

j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第
十
四
條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對
於
需
經
特
殊

■

技
術
處
理
之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
得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設
置
適
當
設
施

i
代
爲
貯
存
、
清
除
或
處
理
，
並
收
取
必

要
費
用
。

前
項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一

、
 

條
次
齡
更C

二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條
之
規
定
，
將
第

 

一
項
所
定
「
民
營J

修

正

爲

「
公
民
營

 

J

 
o

三

、
 
第
二
項
係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條
第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將

「
事
業
廢
棄
物
」
 

修

正

爲r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J

。

四

、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影
響
環
境
、
人
體
健
康
及
農
漁
業
甚

 

大

，
須
審
愼
爲
之
，
自
不
得
與
一
般
廢

 

棄
物
合
併
淸
除
處
理
，
爰
增
列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項
。

本
條
新
增
。

部
分
特
殊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
因
涉
及
高
度
科
技
，
其

 

設
備
及
處
理
經
費
也
偏
高
，
非
一
般
事

業
機
構
所
能
自
行
負
擔
，
亦
未
必
有
適

 

當
公
民
營
事
業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代
爲
負
責
淸
除
處
理
。
爱
增
訂
本
條
明

 

定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得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公
告
，
並
設
置
逾
當

 

設
施
代
爲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

I
」



第
十
五
條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方
法
及
設
施
，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

笫
十
六
條
事
業
機
構
或
公

K
營
駿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
對
於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操
作
及
檢
测
，
應
作
 

成
紀
錄
妥
莕
保
#
 ,
 M
定
期
中
報
!l: r
轄
市
 

、
縣

(
市

)
主
脊
機
關
備
杏
。

一
第
十
七
條
主
脊
機
關
得
派
負
檢
杏
事
業
廢

 

■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情
形
。
必
要
 

時
得
採
樣
並
索
取
有
關
資
料
.，
其
不
合
規
 

定
者
，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

前
項
檢
迕
人
员
執
行
檢
杳
：時
應
出
；小
 

身
分
證
明
。

第
十
三
條
事
業
廢
棄
物
應
妥
爲
貯
存
，
其
 

運
輸H

具
及
淸
除
處
理
方
法
，
應
符
合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

.
第
十
四
條
主
管
機
關
得
定
期
派
貝
檢
査
事

 

 ̂

業
廢
棄
物
之
實
地
淸
除
處
理
情
形
，
必
耍
 

時
並
得
隨
時
檢
查
，
其
不
合
規
定
者
，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

前
项
檢
査
人

M
執
行
檢
杏
時
，
應
出
 

小
身
分
證
明
。

第
十
八
條
有
杏
琪
業
廢
棄
物
之
輸
入
、
輸
 

出
或
再
利
川
，
應
尤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一
、
條
次
變
更
。

I

、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管
理
宜
求
一
致
，
以
利

 

執

行

，
爱

修

正

爲

其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方
法
及
設
施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

1

、
本
條
新
增
。

一

、
訂
立
嚴
格
之
紀
錄
申
報
系
統
，
俾
完
全

 

掌
握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動
向
，
以
利

 

诠

理

。

i

 
、
條
次
變
更
。

二

、
 
第
一
項
增
列
「
採
樣
並
索
取
有
關
資
料

」

，
以
強
化
管
理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〇

三

、
 
第
二
項
末
修
正C

木
條
新
增
。

由
於
阈
內

T
柒
脱
料
缺V

N

，
常
负
輪
入
 

含
毒
怍
物
質
之
廒
料
，
予
以
二
次
加
工
 

，
抽
取
其
中
有
用
成
分
，
惟
加
工
過
程
 

或
加H

後
仍
屬
有
宵
廢
棄
物
，
如
臌
五
 

金
；
乂
如
某
拽
有
杳
寧
業
廢
棄
物
，
國



第 第
之 核 法 術 ， 二 施 赞 廢 除 j：
委 發 、 人 應 十 ，機 棄 處 九
託 許 設 員 先 條 第 必 關 物 理 條
。 可 備 及 辦 四 要 應 ，機
但 證 暨 貯 理 公 章 時 立 危 樽 事
從 後 場 存 工 民 得 卽 害 於 業
事. ， 所 淸 商 營 機 公 士 命 人 貯 機
有 始 ， 除 登 廢 構 民 其 其 體 存 構
害 得 申 、 記 棄 之 營 停 改 健 、 或
事 接 請 處 ， 物 管 廢 工 善 康 淸 公
業 受 地 理 並 淸 理 棄 或 並 或 除 民
廢 淸 方 之 列 f 物 停 採 農 或 營
棄 除 主 .工 明 處 淸 業 取 漁 處 廢
物 或 管 具 專 理 除 。 緊 業 理 棄
之 處 機 、 業 機 處 急 時 事 物
貯 理 關 方 技 橇 理 措 主 業 淸

第

■ )< — < * . . ~r~■ ■*

物 核 法 人 應 十
之 發 、 員 先 五
委 許 設 及 辦 條 第
託 可 備 淸 理 四
。 證 曁 除 工 民 章

， 場 、 商 營
始 所 處 登 廒 理 民
得 ， 理 記 棄 營
接 申 、 ， 物 fra
受 請 貯 並 清 除
清 當 存 列 除 處
除 地 之 明 處 理
處 主 工 專 理 機
理 管 具 業 機 構
廢 機 、 技 構 之
棄 關 方 術 ， 管

. • -—* 
' ■ 理 一 1—_&

規 項
物 增 公 一 配 條 定 增 配 得 爲 弭 營 爲 本 邀 之 處 、 ； 出 內
之 列 民 項 合 次 ， 列 合 命 防 定 廢 保 條 境 許 理 廢 另 他 無
貯 但 營 之 修 變 爱 公 修 工 止 必 棄 障 新 。 可 者 鹹 有 國 法
奋 書 規 企 更 修 營 正 廠 龠 須 豳 公 墙 ， ，可 些 處 處
、 ， 。 定 條 。 正丨發條 停 害 採 淸 衆 。 俾 以 以 有 理 理
淸 明  ， 文 章 棄 文 工 繼 取 除 安 利 上 再 害 或 或
除 定  將 第 名 物 第 或 續 緊 處 全 追 均 利 事 再 處
或 從  一1 〇 _  + 彘 或 急 理 友 蹤 須 用 業 利 理

除 條 理 擴 措 機 事 管 經 而 廢 用 經
理 有 營 及 處 及 機 大 施 構 業 制 中 不 棄 ，費
者 害 ■-第 理 第 構 ， 之 之 辦 ，央 直 物 例 過
， 事 修 + 機 十 停 主 必 權 構 杜 主 接 ，如 昂
地 業 正 三 構 三 業 贊 耍 益 或 絕 管 掩 如 廢 ，
方 廢 爲 條 之 條 。 機 ； ， 公 汚 機 埋 廢 農 JT

主 棄 - 1 第 管 第 關 且 有 民 染 關 、 酸 藥 輸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者
，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應
 

先
報
請
中
央
主
脊
機
關
核
准
，
始
得
發
給
 

許
可
證
。

笫
二
十
一
條
前
條
公
民
營
趿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管
理
輔
導
辦
法
及
專
業
技
術
人

M
 

之
資
格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前
拟
專
業
技
術
人
負
資
格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十
六
條
民
锊
廒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耩
受

 

執
行
機
關
委
託
淸
除
處
理
一
般
廢
棄
物
時
 

，
眶
就
約
运
地
區
，
逕
負
淸
除
處
理
之
實

一
四

管
機
關
應
先
報
誚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
始
得
發
給
許
可
證
，
以
示
愼
重
。

四

、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移
列
於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

1

二

本
條
新
增
。

.爲
有
效
管
理
輔
導
公
民
锊
酸
棄
物
治
除
 

處
理
機
構
，
右
訂
定
管
迦
輔
舄
辦
法
之
 

必
要
。

「班
7業
技
糊
人
员
之
資
格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之
規
定
，
係
山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移
列
。

執
行
機
關
若
委
託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處
理
一
般
廢
棄
物
時
，
其
秃
託
事
項
 

於
合
約
中
必
有
詳
細
之
規
定
，
本
條
無
煱
定
 

必
耍
，
爱
予
丽
除
。

第
五
章
獎

 

懲

第
五
章
獎

 

懲

章
名
未
修
正
。

第
二
十
二
條
凡
遒
守
本
法
有
關
規
定
績
效

 

優
良
者
，
.M
予
獎
勵
.，
其
辦
法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十
七
條
凡
遵
守
本
法
有
關
規
定
保
持
全

 

年
淸
潔
者
，
應
予
獎
勵
•，
其
辦
法
由
中
央
 

主
赞
機
關
定
之
。

一

、
條
次
變
更
。

一
、
將
現
行
條
文
「
保
持
全
年
淸
潔J

修
正
 

爲

「
績
效
優
良J

，
以

符

實

.際

。

第
二
十
三
條
有
左
列
愦
形
之
一
者
，
處
二
 

W
元
以
上
一
千
五
百
；兀
以
下
釗
鈒
。
經
通

第
十
八
條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處
一
百
 

元
以
上
八
百
元
以
下
罰
鈸
：

一
、
 
條
次.

變
更
。

二

、
 
將
現
.行
規
定
罰
銨
金
額
酌
予
提
高
。
並



I

 

知
限
期
改
善
，
而
仍
未
遵
行
者
，
按
日
連

j

 
0

0

0:

I

、
不
依
第
七
條
第
一
款
至
第
七
款
之
規

 

定

清

除f

般
菠
棄
物
者
。

二

、
一
般
豳
棄
物
之
清
除
處
理
建
反
第
八

 

修

規

定

者

。
一

三

>
遒
反
第
十
二
條
各
款
規
定
者
。

第

二

十

四

條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
違
反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者
，
 

處

t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元
以
下
罰
鍰C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
而
仍
未
遵
行
者
，
按
日
連

 

績
處
罰
。

1

、
不
依
第
六
條
第
一
款
至
第
六
款
之
規

 

定

淸

除一

般
廢
棄
物
者
。

二

、
指
定
清
除
地
區
內
之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所
有
入
、
管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
不
依

 

規
定
設
廢
棄
物
I f
存
設
備
者
。

三
'、
一
般
廢
棄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或
其
貯
存

 

設
備
不
合
規
定
，
經
勸
告
仍
不
改
善

 

者

。

四

、
違
反
第
十
一
條
各
款
之
規
定
者
。

i

第
十
九
條
生
產
事
業
機
構
所
產
生
或
其
他

 

一 

經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之
事
業
廢
棄
物
，
未
妥

 

爲
貯
存
或
淸
除
處
理
，
致
妨
害
衞
生
或
安

 

 ̂

全

者

，
處
五
百
元
以
上
三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o

:第
二
十
條
生
產
事
業

f

所
產
生
或
其
他

 

一 

經
主
管
機
蘭
認
定
之
事
業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十
一
條
按
日
連
績
處

 

罰
之
規
定
移
列
於
本
條
。

三

、
 
配
合
現
行
條
文
第
六
條
條
次
之
赞
更
及

 

j

 

增
列
第
七
款
，
將
本
條
第
一
款
所
定
「

第
六
條
第I

款
至
第
六
款j

修

.
正爲

「
 

第
七
條
第
一
款
至
第
七
款J

。

四

、
 
將
本
條
現
f r
條
文
第
三
款r

…

…

不

合 

規

定

；
經
勸
吿
仍
不
改
善
者j

修
正
爲

r

…

…

違

反

第

八

條

規

定

者

i

，
以
資

 

明

確

，
並
將
現
符
條
文
第
二
款
删
除

 

避
免
重
複
規
定
。

.
玉

、配
合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一
條
條
次
之
變
更

 

j

 

，
將
本
條
現
行
條
文
第
四
款
中
所
定
「
 

.. 

違
反
第
十
一
條j

修

正

爲r

違
反
第
十

 

i

 

二
條
」

，
並
將
款
次
修
正
爲
第
三
款
。

i

 v

、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九
條
及
第
二
十
條
合

 

併
修
正
爲
本
條
0

二

、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條
第一

項
已
將
事
業
廢

 

一 

棄

物

分

爲r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
及

「
 

i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

，
二
者
之
貯
存
、
 

i

 

清
除
或
處
理
方
法
及
設
施
，
依
修
正
條

 

一 

文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理
或
貯
存
不
符
合
規
定
，
經
勸
告
而
不改一

 

管
機
關
之
规
定
，
其
違
反
者
，
如
瑯
有

 

善

者

，
處
二
百
元
以
上
一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一

 

寄
事
業
廢
棄
物
，
其
造
成
危
害
較
火
，

第
二
十
五
條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f

者

，
處
一
 

i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經
通
知
限
一

期
改
善
而
仍
未
遵
行
者
，
按

日

連

續

處

罰I

。
情
節
重
大
者
，
並
得
命
其
停
工
或
停
業

 

:
 

一

1

 
、
逋
反
第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者
。
 

f

二

、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違
反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者
。
 

一

三

、
 
違
反
笫
十
八
條
规
定
若
。
 

〃

一 

故
容
於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五
條
笫
二
款
 

中
明
定
，
本
條
係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一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有
逋
反
第
十
五
條
 

I

 

規
定
之
處
罰
。

二
二
、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十
一
條
按
日
速
績
處
 

I

 

罰
之
規
定
移
列
於
本
條
中
明
定
。

一
四
、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所
造
成
之
危
害
較
一
 

一 

般
廢
棄
物
嚴
重
，
爱
提
高
罰
鈸
金
額
爲
 

I

 

「
I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元
以
下
」

。

-¥-

|

 
-
、
本
條
新
增
。

I /

二

、
修
正
條
文
第
+
三
條
第
三
項
係
规
定
有
 

一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不
得
與
一
般
廒
粢
物
或
 

~ 

1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合
併
淸
除
、
處
理
，

|

 

第
十
五
條
係
規
定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方
法
及
設
施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
第
十
八
 

條
係
規
定
其
輪
入
、
輸
出
或
再
利
用
應
 

先
經
中
央
春
機
關
之
許
吋
，
變

上

 

述
規
定
，
極
易
造
成
重
大
危
宙
或
衍
生
 

二
次
公
害
，
爲
期
嚴
密
管
制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
爱
明
釘
予
以
一
萬
.兀
以
匕
五



第
上 構 二 主 項 主
五 違 十 管 情 管
萬 反 七 機 形 公 機
元

箜 條 關 者 民 關
以 _ 予 9 營 f

下 十 公 以 當 廢 予
罰 條 民 歇 地 棄 以
鍰 規 營 業 主 物 歇
9 定 廢 處 管 清 業
並 者 棄 分 機 除
制 > 物 〇

關 處 分
ih 處 清 得 理 〇

其 ** 除 報 機
營 萬 處 請 構

業 兀 理 中 有
0 以 機 央 10

關
得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轉
請
g
的
事
業

链

停
工
或
停
業
之
處
分
者

9
■、r/.
當
地
主

m

事
業
機
構
不
逾丄、j-
行
依
本

11
第

處 清 未 二  
一藤輕十 
壬 處 領 三  
7C 理 着 條  
以 之 許  
上 委 可 民  
三 託 登 營  
1 •者記廢 
兀 ，證 棄  
以 除 擅 物  
下 予 自 清  
罰 以 接 除  
鍰 禁 受 處  
。 止 廢 理  

外 棄 機  
» 物構

以 萬 條 象 委 得 棄 修 條  
丨 資 元 罰 文 ，託 許 物 正 次  
;肆 以 鍰 所 爲 ，可 淸 條 變  
j 應 下 金 定 免 其 證 除 文 更  
! 。 ^ 額 - 1造 違 後 處 第 。
, ，提 一 成 反 ，理二

並 高 千 重 备 始 機 十  
明 爲 元 大 ，得 構 條  

! 定 n 以 危 無 接 須 係
| 制 一 上 害 法 受 先 規
! 止 萬 三 ，列 淸 申 定
, 其 元 千 爰 爲 除 請 公
I 營 以 元 將 管 處 核 民
； 業 上 以 現 理 理 准 營
I ，五 下 行 對 之 取 廢

， 的 ， 機 事 五 不 本 處 節 萬
爰 事 公 爱 關 業 條 遵 條 分 重 兀
將 業 民 明 予 機 所 行 新 0 大 以
其 主 營 定 以 構 定 修 增 時 下
歇 管 廢 於 歇 f 停 正 0 9 罰
業 機 棄 本 業 得 工 條 並 鍰
處 關 物 條 處 轉 或 文 得 並
分 卽 淸 第 分 請 停 第 予 按
定 爲 除 — 9 其 業 十 以 曰
於 中 項 以 之 九 停 連

央 挪 〇 收 的 處 條 工 績
主 機 遏 事 分 及

第 管 構 止 業 者 第 停 m
機 之 之 主 9

I-.
業 〇

S 關 n 效 管 於
十

之 情



第
二
十
八
條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違
反
第
八
條
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依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定
管
理
輔
導
辦
法
規
定
者
，
處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銨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逾
期
不
改
善
者
，
得
按
日
連
 

續
處
罰
。

第
二
十
二
條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違
反
法
令
，
致
影
響
公
共
衞
牛：

，
處
五
百
 

元
以
上
三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經
處
理
後
仍
 

未
改
善
者
，
常
地
主
管
機
關
得
停
止
其
營
 

業
或
吊
筘
其
許
可
證
。

因
而
引
起
傅
染
病
或
公
共
危
險
者
，
 

依
刑
法
或
其
他
法
律
處
罰
之
。

第
二
十
九
條
逋
反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或
無
故

 

拒
絕
、
妨
礙
或
逃
避
第
十
七
條
第一

M
之
 

檢
杏
、
探
樣
或
索
取
有
關
資
料
規
定
者
，
 

處
二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元
以
下
罰
鈸
。

第
二
十
四
條
無
故
拒
絕
、
妨
礙
或
逃
避
第
 

十
四
條
之
檢
査
者
，
處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駿
。

第
三
十
條
執
行
稽
査
人
員
諝
求
違
反
本
法

 

之
人
提
示
身
分
證
明
而
無
故
拒
絕
者
，
處
 

一
百
元
以
上
五
百
元
以
下
罰
鍰
。

1

、
條
次
變
更
。

二

、
 
修
正
條
文
第
八
條
係
明
定
一
般
廢
棄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應
符
合
主

W
機
關
或
執
行
 

機
關
之
規
定
，
第
二
卜
一
條
係
规
定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0J
定
管
理
輔
導
辦
法
，
 

本
條
明
定
其
違
反
者
之
處
别
。

三

、
 
將
罰
鈸
金
額
酌
予
提
高
。

四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拟
移
列
於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士

 一
條
。

|

 1

、
條
次
變
更
。

二

一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六
條
之
增
列
及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次
變
更
爲
笫
十
七
條

|

 

，
爰
予
修
正
。

二
二
、
 將
現
行
罰
鍰
金
額
酌
予
提
高
。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一
執
行
檢
査
人
員
基
於
職

 

務
需
要
，
得
請
求
被
告
發
人
提
示
身
分
證
 

明
；
無
故
拒
絕
者
，
處
五
十
元
以
上
二
百
 

.7D
以
下
罰
鍰
。

1

、
條
次
變
更
。

二

、
 
修
正
條
文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執
行
機
 

關
所
設
專
責
單
位
應
辧
理
事
項
，
内
有
稽
 

査H

作

，
®
將

「
檢
査
人
員
」
修
正
爲r

 

稽
査
人
員J

。
且
於
稽
査
時
，
尙
未
塡
街
 

發
眾
，
故
將
「
被
告
發
人
」
修
正
爲
「
逋
 

反
本
法
之
人J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三

、
 
將
現
行
規
定
罰

M
金
額
酌

T
提
高
。



.
第

二

十

！
條

依

前

三

條

規

定

之

罰

鏡

，
得

 

現
行
條
文
關
於
按
日
連
續
處
節
之
規
定|

 

I

 

按
日
連
績
處
罰
，
至
其
改
善

或
處
理
完
成i

 
,
爲
期
明
確
計
，
已
分
別
移
列
於
修
正
條
文
一

 

„ 

之
日
爲
止
。
 

第

二

士一

一
條
及
第
二
十
四
條
，
且

壻

訂

之

第

|

二
十
五
條
亦
有
按
日
連
纊
處
罰
之
明
文
，
本
一

 

- 

|

條
無
規
定
必
要
，
爱
予
删
除
。
 

|

第
三
十
一
條
本
法
所
定
罰
錢
之
處
罰
，
由

第

二

十

五

條

本

法

所

定

罰

鈸

之

處

罰

，
由

|

 

條
次
變
更
。
 

一 

執
行
機
關
爲
之
。
 

執
行
機
關
爲
之
。
 

j

一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二
項r

因
而
一

 

引
起
傳
染
病
或
公
共
危
險
者
，
依

刑

法

或

其

|

 

他
法
律
處
罰
之
。j

之

規

定

，
僅

限

於

民

營

：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違
反
法
令
，
致

影

睿

； 

”
公
共
衞
生
，
因
而
引
起
傳
染
病
或
公
共
危
險I  

者

，
其
適
用
範
圍
過
於
狹
窄
，
且
隨
工
商
業

 

一
發
達
，
一
般
家
庭
或
事
業
機
構
時
有
廢
棄
有I  

害
物
質
之
情
形
，
如
日
光
燈
、
硫

酸

、
電

磁

|

 

氰
化
物
等
，
如
數
量
靡
大
，
皆
恩
危
害
人
體

 

健

康

，
可
能
涉
及
過
失
傷
害
等
罪
責
，
爱
修

 

I

正
爲
涉
及
刑
事
貴
任
者
，
應
分
別
處
罰
以
資
一

 

I

周

延

。
 

一

第
三
十
三
條
依
本
法
所
處
之
罰
銨

拒

不

繳

一

第

二

十

六

條

依

本

法

所

處

之

罰

鍰

拒

不

繳|

條
次
變
MC
 

納

者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
 

納

者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
 

I

第
三
十
二
條
依
本
法
處
罰
鍰
案
件
，
涉
及
一
第
二
十
二
條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刑
事
货
任
者
，
應
分
別
處
罰
。
 

違
反
法
令
，
致
影
響
公
共
衞
生
，
處
五
百

j

 

元
以
上
三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經
處
罰
後
仍

 

_

未
改
善
者
，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得
停
止
其
營

 

業
或
吊
銷
其
許
可
證
。

因
而
引
起
傳
染
病
或
公
共
危
險
者
，
 

依
刑
法
或
其
他
法
律
處
罰
之
。



第
六
章
附

 

則

第
六
窣
附

章
名
未
修
正

第
三
十
四
條
不
依
規
定
淸
除
處
理
之
廢
棄

 

物

，
主
赞
機
關
或
執
行
機
關
得
代
爲
沛
除

 

處

理

，
並
得
向
其
所
有
人
、
脊

領

人

、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收
取
必
要
之
费
用
。

第U

一
十
五
條
木
法
施
行
細
則
，
由

将

(
市

 

)
主
管
機
關
擬
訂
，
報
請
中
央
、1土
犄
機
闘
 

核
定
之
。

第

二

十

七

條

本

法

施

行

細

則

，
由

辑

(
市
 

)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本
條
新
增
。

主
背
機
關
或
執
行
機
關
得
代
修
正
條
文

 

第
七
條
所
：定
臌
棄
物
所
有
人
、
管
領
人

 

、
使
用
人
或
赞
理
人
淸
除
處
理
其
廢
棄

 

物

，
並
得
向
其
收
取
必
要
之
费
用
，
以

 

維
蓰
瓌
境
衞
生
。

•條
次
變
更
。

木
法
有
關
應
予
統一

規
定
之
事
項
，
均

 

於
有
關
各
條
中
明
定
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其
餘
施
行
事
拟
，
本
於
因
地
制

 

宜
之
精
神
，
自
應
山
省
(
市

)
主
管
機

 

關
子
以
訂
定
。
惟
爲
期
與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統

一

規

定

相

配

<
1-1
，
爱
修

正
爲
由

 

省

(
市

〕
主
管
機
關
擬

«/
，
報
請
中
央

 

牛
‘管

機

關

核

定

，
以

利

執

行

。

第

三

十

六

條

本

法

，H
公
布
口
施
松
。

第

二

十

八

條

本

法

，！
一
公
布
口
施
行
。

條
次
變
更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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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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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卷
第
八
十
八
期
院
會
紀
錄

異
議
？
(
無

)
無
異
鶄
，
現
在
進
行
逐
條
討
 

論

。

. 

-■

宣
講
本
案
名
稱/

第
一
章
章
名
及
第
一
條

0廢
紊
物
清
理
法
修
正
草
案
#
查
案

(
二
讀
)

第一章總

 

則
.

第
一
盗
爲
有
效
滴
除
處
理
廢
棄
物
，
改
筮
 

環
境
衞
生
，
維
護
國
民
健
康
，
特
制
定
本
 

法
.，
本
法
天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有
關
法
 

.
令
之
規
定
。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廢
棄
物
淸
理
法
第
一
章
 

章
名
及
第
一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歌
第
二
條
C

第

二

條

本

法

所

稱

物

，
分
左
列
二
種

|

、
一
般
廢
棄
物
：
垃
圾
、
糞
尿
、
動
物
 

屍
體
或
其
他
非
事
業
機
構
所
產
生
之
足
 

以
汚
染
璣
境
覦
生
之
固
體
或
液
體
廢
棄
 

物

。

二

、
事
業
廢
棄
物
：

㈠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
由
事
業
機
構
所
 

產
生
具
有
毒
性
、
危
險
性
，
其
m

度

或
數
量
足
以
影
響
人
體
健
康
或
汚
染
 

環
境
之
廢
棄
物
。

㈡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
由
事
業
機
構
所
 

產
生
之
有
害
事
業
齩
梁
物
以
外
之
廢
 

棄
物
。

前
現
有
笞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認
定
標
準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中
央
@
的
亊
業
主
 

管
簾
關
後
訂
定
公
告
之
。

游
離
輻
射
之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之
處
理
 

，
依
原
子
能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十
款
之
規
 

定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二
條
有
無
異
_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三
條
。

第
三
條
本
法
所
稱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
謂
執
 

、

行
機
關
基
於
環
境
衞
生
之
镏
要
，
所
公
告
 

指
定
之
淸
除
地
區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三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四
條
。

第
四
條
本
法
所
稱
主
管
機
關
.•在

中
央
爲
 

行
政
院
衞
生
署
.，
在
省
(
市

〕
爲
省
(
市
 

〕
政
府
.；
在
縣

c

市

〕
爲
縣
(
市

)
政
府

c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四
條
有
無
異
_
?

三
闽

.

請
吳
委
員
延
環
發
言
。■.

吳
委
員
延
：環
：

(
十
時
二
十
九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本
條
條
文
並
沒
有
大
的
問
題
，
不
 

過
本
席
，並
未
參
加
審
査
會
，
因
此
不
瞭
解
本

 

法
中
所
稱
之
主
管
機
關
究
竟
爲
何
，
在
中
央
 

爲
行
政
院
衞
生
署
道
點
沒
問
題
，
但
是
在
省
 

(
市
)
及
縣
(
市
)
規
定

爲
省
(
市
)
、
縣

 

(
市
)
政
府
，
究
竟
在
省
(
市
)
、縣
(
市

 

>

政
府
各
爲
何
單
位
，
還
請
召
集
委
員
就
此

 

問
題
說
明
。

主
席
：
諳
黃
召
集
委
員
澤
靑
說
明
。

黃
委
員
澤
青
：
，

C

十
時
三
十
一
分
)
主
席

V

各
 

位
同
仁
。
本
法
中
所
稱
之
主
管
機
關
，
在
中

 

央
爲
行
政
院
衞
生
署
，
在
地
方
政
府
則
由
其

 

所
M

之
衞
生
單
位
執
行
，
卽

省

(
市

)
爲
環

 

境
保
鹋
局
，
縣

(
市

〕
則
爲
衞
生
局
。

主
席
：
請
黃
委
員
榮
秋
發l

i
n。

黃
委
員
榮
秋
：
(
十
時
二
十
二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關

於

r

廢
棄
物
淸
理
法
」

，
大
原

 

則
上
並
無
問
題
.，
不
過
本
席
與
吳
委
員
有
同

 

感

，
第
四
條
之
主
管
機
覦
在
中
央
爲
衞
生
署

 

■，
在
省
(
市

)
爲
衞
生
處
•，
在

縣

(
市

)
爲

 

衞
生
局
，
但
是
本
席
在
此
要
提
出
幾
點
亊
實

 

供
各
位
參
考
並
明
瞭
如
此
規
定
的
話
在
執
行

 

上
確
實
有
問
題
•.比
方
最
近
鬧
了
好
幾
次
垃



圾
的
風
波
，
除
了
毫
北
市
內
湖
區
之
外
，
在
 

桃
園
、
新
竹
都
有
這
些
風
波
發
生
，
問
題
在
 

於
主
资
機
關
之
職
K

在
法
中
並
未
明
定
，
新
 

竹
市
係
將
垃
圾
唯
放
在
南
寮
的
海
埔
新
生
地
 

，
故
垃
圾
在
新
竹
市
並
未
造
成
間
題
，
但
是
 

空
氣
及
廢
水
汚
染
却
造
成
不
良
反
應
，
地
方
 

"
百
姓
曾
透
過
民
竞
代
表
宪
向
市
政
府
再
向
地
 

方
衞
生
局
提
出
檢
舉
，
但
是
不
論
市
政
府
或
 

萬
生
局
都
是
能
透
過
衞
生
處
或
衞
生
署
針
對
 

這
些
空
氣
或
廢
水
鑑
定
其
是
否
超
過
標
準
，
 

並
無
執
行
罰
則
能
力
，.因
此
本
席
認
爲
本
法
 

中
雖
規
定
執
行
機
關
，
但
若
其
執
行
能
力
無
 

法
達
到
預
定
效
果
時
，
理
應
要
求
當
地
®
察
 

樂
颉
協
辦
，
但
是
這
樣
一
來
却
又
牵
涉
到
縣
 

(
市
)
政
府
苜
長
能
否
指
揮
縣
(
市
)
瞥
察

 

機
關
的
問
鹿
。
如
果
答
案
是
有
肯
定
的
，
則
 

縣
(
市
〕
皆
長
自
然
可
命
令
當
地
瞥
察
機
關

 

協
助
衙
生
局
取
締
；
但
是
目
前
市
政
府
與
響
 

察
單
fv:
却
是
平
行
的
單
位
，
故
衞
生
局
只
能
 

「
會
同
」

，
却
無
法
指
揮
，
在
道
種
情
形
下
 

，
衞
生
局
只
能
鑑
定
其
是
否
超
過
標
準
，
若
 

確
屬
汚
染
，
可
以
開
罰
單
，
但
若
被
開
罰
單
 

的
單
位
不
理
，
衞
生
局
亦
無
能
爲
力
，
因
此
 

本
席
認
爲
本
法
修
正
鞔
罰
則
雖
加
重
，
但
效
 

果
如
何
，
應
加
考
慮
，
所
以
在
縣
(
市

)
部

分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應
有
所
補
救
。
砰
一
方

 

面

，
新
竹
市
李
長
榮
化
工
廠
廢
棄
物
之
汚
染

 

已
經
長
時
閊
且
多
次
檢
擧
，
却
始
終
未
能
改

 

善

，
這
就
是
朁
察
機
關
未
能
共
同
负
起
責
任

 

的

緣

故

。
因
此
本
席
希
望
能
將
縣
(
市

)
昝

 

察
單
位
亦
列
爲
第
四
條
縣
(
市

)
主
管
單
位

 

之

內

。

主
席
：
誚
吳
委
員
延
環
發
言
。

吳
委
員
延
環
：
(
十
時
三
十
八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a

本
席
®
了
本
法
第
闽
條
及
第
五
條

 

之

規

定

，
與
黃
委
員
同
樣
惑
覺
，
第
四
條
是

 

照
例
規
定
，
但
第
五
涤
規
定
執
行
機
關
直
轄

 

市
政
府
爲
環
境
保
護
局
，
省
轄
市
政
府
及
鄕

 

(
鎭

、
市

)
公

所

。
我

們

知

道

「
局
」
是
一
 

'獨
立
單
位
在
直
轄
市
的
地
位
至
少
相
當
於
衞

 

生
箸
在
中
央
的
地
位
，
亦
卽
衞
生
箸
是
行
政

 

院
的
獨
立
執
行
機
檣
，
就
等
於
環
境
保
酿
局

 

是
附
屬
猶
政
府
的
獨
立
機
構
，
在
中
央
厲
於

 

行
政
院
衞
生
署
，
在

雀

(
市

〕
不
歸
環
境
保

 

護
局

管

，
而
歸
省
(
市

)
政
府
主
管
，
是
否

 

妥
當
呢
？
本
席
以
爲
省
(
市

)
政
府
所
屬
科

 

室
對
於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絕
對
沒
有
環
境
保
護

 

局
的
工
作
人
員
內
行
。
那

麼

，
爲
什
麼
不
由

 

環
境
保
護
局
主
管
呢
？
當

然

，
按
照

往

例

，
 

所
有
主
管
機
關
的
條
文
都
是
這
樣
規
定
的
，

但
這
裏
有
一
個
環
境
保
護
局
的
問
題
是
不
是
. 

在

「
中
央
爲
行
政
院
衞
生
署J

 
一
句
下
面
加
 

上

「
在
直
轄
市
爲
環
境
保
護
屈
」

一
句
。
環
 

境
保
護
局
是
一
個
獨
立
機
構
，
廢
棄
物
處
理
 

的H

作
應
該
由
他
來
管
，
不
知
道
這
個
問
題
 

在
審
杳
會
有
無
硏
究
過
。

主
席
：
請
黃
召
集
委
員
澤
青
說
明
。

黃
委
員
澤
青
：

(
十
時
四
十
二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吳
委

M
談
到
主
管
單
位
的
間
題
，
 

但
往
例
都
是
這
樣
規
定
，
應
該
沒
有
什
麽
尚

 

題

才

對

。
吳
委
員
的
意
見
是
在
第
五
條
，
第

 

四
涤
應
該
沒
有
問
題
。
第

五

條

是

規

定r

本

 

法
所
稱
執
行
機
關
」

，
執
行
機
關
一
定
要
是

 

直
接
後
觸
業
務
的
機
關
。
直
轄
市
如
臺
北
市

 

、
高
雄
市
設
有
環
境
保
護
局
直
摈
管
理
廢
棄

 

物
淸
理
事
項
，
因
爲
榮
北
市
、
高
雄
市
乃
首

 

審

之

區

，
管
轄
範
圍
也
很
廣
闊
，
爲
了
管
理

 

上
的
方
便
，
乃
設
置
環
境
保
護
局
專
責
贊
理

 

。
但
到
省
則
有
很
多
縣
，
這
種
地
方
性
的
問

 

题
由
縣
政
府
處
理
都
不
能
有
效
，
還
必
须
到

 

鄕
鎭
公
所
來
管
才
可
以
。
所
以
第
五
條
規
定

 

執
行
機
關
在
直
轄
市
爲
環
境
保
護
局
，
到
地

 

方
其
執
行
機
關
爲
省
轄
市
政
府
及
鄕
(
鎭

、
 

市

)
公

所

，
這
樣
的
規
定
應
該
沒
有
什
麼
問

 

題

，
衞
生
方
面
埶
行
的
工
作
一
.定

要

鄕

鎭

(

三
五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四
卷
第
八
十
八
期
院
會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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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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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公
所
來
配
合
，
垒
灣
省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事
實
上
也
管
不
到
邊
遠
的
鄕
鎭
去
，
而
鄕

 

鎭
公
所
也
不
可
能
另
外
成
立
十
個
锻
塊
保

 

單

位

，
很
多
蕲
情
還
是
要
鄕
(
鎭

、
市

)
公
 

所

來

管

，
呰
如
墳
墓
就
是
鄕

il
市
公
所
管
的

 

，
所
以
木
席
以
爲
這
條
文
應
該
沒
有
什
麼
問

 

題

。至
於
黃
#
M

榮
秋
所
捉
到
的
問
題
：
如
果
 

環
掠
偎
諧
眾
位
對
於
通
規
的
工
廠
處
罰
，
而
 

違
規
的H

廠
不
予
理
會
，
在
第
三
十
三
條
规
 

定

：

r

依
本
法
所
處
之
罰
鑀
拒
不
繳
納
者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J

勒
令
停
業
而
不
停
 

雄

，
也
可
以
予
以
歇
業
處
分
。
至
於
是
不
是
 

應
該
蕃
察
機
關
干
预
，

可
以
在
逐
條
討
論
 

到
有
_
條
文
時
再
來
硏
究
。
但
我
覺
得
暨
察
 

十
預
不
太
適
當
。
另
外
提
到
環
境
衞
生
保
護
 

的
執
行
單
位
，
如
縣
市
政
府
的
衞
生
局
不
認
 

眞
執
行
，
怎
麼
辦
V
•此
應
由
縣
市
議
會
督
促
 

;!，

對
其
職
務
有
懈
怠
情
况
時
縣
市
議
會
當
不
 

會
原
諒
的
，
以
上
說
明
，
誚
各
位
同
仁
指
敎
 

0

主
席

：
現
在
休
息
十
分
鐘
。

休

息

(
十
時
四
十
六
分
)

繼
績
開

會

(
十
時
五
十
七
分
)

主

席

：
現
在
繼
績

PH
會

，
請
問
院
會
對
第
四
條

遢
有
無
興
栽
？
 

C

無

}
無
興
黼
，
通
過
。
.

宣
讀
第
五
條

a

 

. 

, 

第
五
條
本
法
所
稱
執
行
機
關
，
謂
直
轄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
省
轄
市
政
府
及
鄕
(
 

鎭

、
市

)
公
所
。

前
項
執
行
機
關
應
設
專
責
單
位
，
辦
 

理
廒
棄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及
稽
査
工
作
。

主
席
：
黯
問
院
會
，
對
第
五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

宣
m

第
六
條
。

第

六

條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爲
聯
合
設
置
廢
雍
物
處
理
場
，
辦
理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工
作
，
得
擬
具
設
置
管
理
辧
 

法
報
經
各
該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之
核
准
，
組
 

設
區
域
性
聯
合
淸
除
處
理
單
位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六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二
章
章
名
及
第
七
條
。

第
二
章
 

一
般
廢
棄
物
之
清
理
 

第

七

條
r

般
廢
棄
物
，
除
應
依
左
列
喁
定
 

■淸
除
外
，
其
餘
在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以
內
者
 

，
由
執
行
機
關
淸
除
之
：
 

i

 
、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與
公
共
衞
生
有
關
者
 

，
由
其
所
有
人
、
管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淸
 

除

。

三
六
 

■

二
、
 

與
土
地
或
鏗
築
物
相
連
接
之
騎
樓
或
 

人

行

道

，
_
由

該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所

有

人

「
管理人或使用人

淸

除.

三

、
 
因
特
殊
用
途
使
用
道
路
或
公
共
用
地
 

者

，
由
使
用
人
淸
除
。

四

、
 
火
災
或
其
他
災
變
發
生
後
，
經
所
有
 

人
抛
棄
而
遺
留
現
揚
者
，
由
建
築
物
所

. 

有
人
或
管
理
人
淸
除
；
，無
力
淸
除
者
，
 

由
執
行
機
關
淸
除
。

五

、
 
建
築
物
拆
除
後
所
遺
留
者
，
由
原
所
 

有
人
、
管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清
除
：

>

7S
、
家
畜
或
家
禽
在
道
路
或
其
他
公
共
處
 

所
便
溺
者
，
由
其
所
有
人
或
管
領
人
淸
 

除

。

七
、
 

化
媒
池
之
汚
物
，
由
其
所
有
人
、
管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淸
除
。

八

、
 
四
公
尺
以
內
之
公
共
巷
、
弄
路
面
及
 

水
溝
由
相
對
戶
或
相
鄰
戶
分
別
各
半
淸
 

除

。

九

、
 
道
路
之
安
全
島
、
綠
地
，、
公
園
及
其
 

他
公
共
場
所
，
由
其
管
理
機
構
淸
除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二
逛
¥:
名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七
條
有
無
興
議
？

諦
吳
委
員
環
延
發
言
。



臭
委
員
延
環
：
(
十
一
時
正
〕
主
席
、
各
位
同
 

-̂■
。
策
七
條
第
六
款

r

…
…
由
其
所
有
人
成
 

管
領
人
淸
除
」
之

r

管
領
人
」
三
字
太
過
生
 

疏

，
在
別
的
法
上
從
未
見
過
。
冰
法
也
無
适
 

個
名
辭
的
解
镡
，
是
：否
域
有
特
別
的
意
赖
？
 

行
政
院
原
草
案
也
是
用
「
管
娬
人
，一
三
字
，
 

不
知
是
前
面
各
款
部
是
用

r

管
理
 

人
」

，
爲
什
麼
迈
一
款
要
用
「
管
領
入
」

，
 

所
以
本
席
逑
議
把
第
六
款
的

r

管
領
人，1

也
 

改

成

「
赞
娌
人
」

。

. 

其
次
，
第
八
款

r

巷

、
弄
路
面
」
的

「
弄
 

」
在
法
律
條
文
用
字
應
該
爲
「
術
」

。

r

弄
 

」
是
俗
字
，
用
在
法
律
條
文
上
不
鏑
宜
。

主
席
：
贤
委
員
提
議
第
七
涤
第
六
款
的
「
管
領
 

人

j

改

成

r

管
理
人
」

，
第
八
款
的
「
弄
〕
 

字
改
寫
成
「
凋
」

。
誚
問
院
會
有
無
M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第
七
條
修
正
通
過
。
 

宣
讀
第
八
條
。

第
八
條
一
般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之
運
輸
、
 

貯
存
、H

具

、
方
法
及
設
備
，
應
符
合
主
 

管
機
關
或
執
行
機
關
之
规
定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八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興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九
條
。

第
九
條
各
級
執
行
機
關
應
視
實
際
需
要
，

於
適
當
地
點
及
公
共
場
所
設
一
般
廢
棄
物

 

貯
存
設
備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九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興

議

，
通

過

。

宣
敏
第
十
條
。

第

十

條

一

般

廢

棄

物

，
應
由
執
行
歲
關
負

 

货

淸

運

，
並
作
適
當
之
篠
生
處
理
•，
必
耍

 

時

，
得
報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後
，
委

 

託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辦
理
之

 

0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興

議

，
通

過

。

宣
镫
第
十
一
條
。

第
十
一
條
執
行
機
關
爲
執
行
一
般
廢
棄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
應
向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內
居

 

抝
徵
收
費
用
。

前
項
收
费
標
擎
及
徵
收
辦
法
，
由
省

 

(
市

)
主
管
機
關
衡
酌
淸
除
方
法
及
處
理

 

設
備
之
成
不
及
費
用
擬
訂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一
條
有
無
異
議
？
 

諝
吳
委
員
延
環
發
言
。

吳
委
員
延
環
：

(
十
一
時
九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的
意
思
是
本
條
第
一
項
現
行
法

 

的

「
得
」
字
.還
是
保
留
，
不

耍

改

成

「
應J

字

。
：;£
樣
伸
縮
性
太
一
點
，
很
多
地
方
本
來

 

不
收
#
韵

，
現

在

「
得
」
字
改
爲
「
應
」
字
 

，
就
非
耍
收
费
不
可
，
不
收
費
就
逋
法
了
，
 

假
如
妓；

定
地
區
內
居
民
得
如
何
，
那
就
麻
煩

 

了

，
而
适
個
「
得

J

是
執
行
機
關
爲
執
行一

 

般
廢
棄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得
向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內
居
民
徴
收
淸
潔
費
用
，
收
不
收
狭
定
權
在

 

執
行
機
關
，
所
以
用
r

^
J

字
毫
舒
訪
礙
，
 

改

成

「
應

j

問
題
就
大
了
，
有
：E3
地
方
板
本
 

不
耑
要
收
钱
的
，
但
法
律
错
定

r

應
」
字

. 

不
收
費
就
.
3
法
了
。
新
以
本
席
主
張
把
「
應
 

」
字
改
IBJ

原
來
的
「
得
」
字

a

 

主
席
：
吳
委
员
提
議
本
條
第
一
項
「
應
」
字
改
 

爲

r

得
」
字

，
諦
問
院
龠
有
無
興
讖
？
(
無
 

'
)
無
異
議
，
第
十
一
條
修
正
逋
遇
。

宣
讀
第
十
二
條
。

第
十
二
條
在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內
嚴
禁
有
左

 

列
行
爲
：

一
、
 

隨
地
吐
痰
、
吐
檳
榔
汁
(
渣

〕
、
抛
 

棄
紙
屑
.、
烟
蒂
、
口
香
糖
、
瓜
果
或
其
 

皮

、
核

、
汁

、
渣
或
其
他
r

般
瘀
抛
物

o
二

、
 

汚
染
地
面
、
池
塘
、
水

溝

、
牆

壁

、
 

樑
柱
、
電
榉
、
樹
木
、
道

路

、
橋
樑
或
 

其
他
土
地
定
着
物
。
I

,

三
七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四
卷
.第
八
十
八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四
卷
第
八
十
八
期
院
會
紀
錄

三

、
 

.於
路
旁
、
屋
外
或
屋
頂
.，
曝
，晒

、
堆

T a

省
礙
衞
生
整
潔
之
物
。

四

、
 
自
廒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及
貯
存
工
具
、
 

設
備
或
處
所
/
搜
揀
經
廒
棄
之
物
。

五

、
 

抛
窗
熱
灰
燼
、
危
險
化
學
物
品
或
爆
 

炸
性
物
品
於
廢
棄
物
貯
存
設
備
。

六

、
 

棄
置
動
物
屍
體
於
廢
棄
物
貯
存
設
備

 

以
外
之
處
所
。

七

、
 

隨

地

便

溺

。

八

、
 

於
水
溝
棄
置
雜
物
。

九

、
 

飼
養
禽
畜
有
礙
附
近
壊
境
衞
生
。

十

、
張
貼
或
嘴
漆
廣
告
汚
染
定
着
物
。

， 

十

一

 
、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汚
染
澴

境

行

爲

C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對
第
十
二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欝
，
通
過
。

宣
M

笫
三
章
章
名
及
第
十
三
條
.。

第
三
章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清
理

 

第
十
三
條
産
生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事
業
機
構

 

，
其
廢
棄
物
應
自
行
或
委
託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埋
機
構
負
货
浈
除
處
理
之
=

,

I U

項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能
與
一
般
廢
 

棄
物
合
併
淸
除
處
理
者
，
得
繳
付
所
需
費
 

用

，
委
託
執
行
機
嘟
辦
理
。

•

有
害
事
業
蛮
棄
物
不
得
與
一
般
賸
棄

物
或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合
併
淸
除
處
理
 

主
席
：
請
問
脘
會
，
對
第
兰
章
章
名
及
第
，士

1 一 

.
條
有
施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I

 

-

 

宣
讀
第
十
四
條
。

第
十
四
條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對
於
需
經
特
殊

 

技
術
處
理
之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
得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覷
設
置
適
當
設
施
 

，
代
爲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
並
收
取
必
 

鉴
費
用
。
 

.

nij

項
有
害
事
業
臌
棄
物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〇

 -

主
席
：
請
問
脘
會
，
對
第
十
四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十
五
條
。

第
十
五
條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方
法
及
設
施
，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五
條
有
無
異
議
？
 

C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

宣
讀
第
十
六
條
。

第
十
六
條
事
業
機
構
或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清

 

.
除
處
理
機
構
，
對
於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操
作
及
檢
測
，
應
作
 

成
紀
錄
妥
善
保
存
，
並
定
期
申
報
直
轄
市

三
八

.

、
縣

(
市
.
)
主
管
機
關
備
査
。

主
席
■.請
問
院
會
3
對
第
十
六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十
七
條
。

第
十
七
條
主
管
機
關
得
派
員
檢
査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情
形

C

必
要
 

時
得
採
樣
並
索
取
有
關
資
料
.，
其
不
台
規
 

定
者
，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

前
項
檢
查
人
員
執
行
檢
査
時
應
出
示

 

身
分
證
明
。

主
席
：
誧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七
條
有
無
異
議
？

C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
宣
讀
第
十
八
條
。

-

第
十
八
條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輸
入
、
輸
 

出
或
再
利
用
，
應
先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笫
十
八
燃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譃
第
十
九
條
。

第

十

九

條

：事
業
機
構
或
公
民
營
躞
棄
物
淸

 

除
處
a

檄
構
於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蕻
業

 

廢
棄
物
，
危
畨
人
.聘
健
康
或
農
'
漁
業
時
 

主
管
機
關
應
立
卽
命
其
改
善
並
採
取
緊
急
 

措
施
，
必
耍
時
得
命
其
停
工
或
停
業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九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四
章
章
名
及
第
二
十
涤
。

第
四
章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清
除
處
理
機

 

構
之
管
理

第
二
十
條
公
民
#
廢
栗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
應
先
辦
理
工
商
登
記
，
並
列
明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及
貯
存
淸
除
、
處
理
之
工
具
、
方
 

法

、
設
備
暨
場
所
，
申
請
地
方
壬
管
機
關
 

桜
發
許
可
證
後
，
始
得
接
受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委
託
。
但
從
事
有
害
*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者
，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應
， 

先
報
誚
中
央
i .
管
機
關
梭
准
，
始
得
發
給
 

許
可
證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四
章
章
名
及
第
二
十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M

第
二
十
5

。

第
二
十

I

條
前
條
公

. B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管
理
輔
導
辦
法
及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之
資
格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主
席
：
請2

院
會
，
對
第
二
十
一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五
窣
章
名
及
第
二
十
二
條
。

第五章

奬

 

懲

第
二
十
二
—

凡
遵
守
木
法
有
轍
規
定
績
效
 

優
良
者
，
應
予
獎
勵
•，
其
辦
法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丨

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五
章
章
名
及
第
二
十
 

二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二
十
三
條
。

第
二
十
三
條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處
四
 

百
元
以
上
一
千
五
百
元
以
下
罰
鍰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
而
仍
未
遒
行
者
，
按
日
連
 

績
處
罰
：

一
、
 

不
依
第
七
條
第
一
款
至
第
七
款
之
規
 

定
溃
除一

般
廢
棄
物
者
。

二

、

 
一
.般
菠
栗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違
反
第
八
 

條
規
定
者
e

 

•

三

、
 

違
反
第
十
二
條
各
款
規
吏
者
。

主
席
：
誚
调
院
會
，
對
第
二
十
三
有
無
異
議
？

誚
吳
委
員
延
環
發
言
。

吳
委
員
延
環
：
(
十
一
時
十
四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第
二
十
三
條
別
的
沒
有
多
大
間
題
 

，
就
是
第
三
款
：

r

遒
反
第
十
二
條
各
款
規
 

定
者
。
」
與
第
十
二
條
各
款
有
關
。
在
第
十
 

二
條
中，

一
至
第
十
一
款
都
是
在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內
嚴
禁
事
項
*
有
的
問
題
還
少
，
但

有

、 

關
第
十
款
的
规
定
：

「
張
貼
或
噴
漆
廣
告
汚
 

染
定
着
物
。
」
市
府
化
了
許
多
人
力
及
財
力
 

去
消
除
，
淸
除
過
後
不
要
多
久
，
張
貼
及
噴
 

漆
廣
告
又
到
處
•都
是
，
業
者
屢
勸
不
聽
，
讓
市

府
很
傷
腦
筋
，
中
國
人
講
究
忍
耐
，
不
太
過
 

份
也
就
不
予
告
發
，
老
百
姓
如
此
；
主
管
槪
 

'
關
也
不
可
能
派
人
到
處
去
查
，
張
貼
或
噴
渎
 

廣
佐
於
是
也
就
無
M

於
法
律
的
嚴
格
規
定
，
 

你
發
現
了
罰
他
不
發
現
不
罰
他
，
爲
了
針
對
 

時
弊
，
我
們
特
別
主
張
對
适
|
款
加
重
處
罰

 

，
所
以
本
席
主
張
第
二
十
三
隙
加
上
第
二
項
 

:

「
違
反
第
十
二
條
第
十
款
溴
定
者
，
除
农
 

討
項
處
罰
外
，
得
通
知
當
地
遏
@
機
構
停
，
.1;
 

廣
告
所
載
電
話
用
戶
之
使
用
權
，
並
沒
入
其
 

保
證
金
，
」
加
上
道
項
規
定
效
力
就
大
了
，
 

業
者
對
於
迠
樣
嚴
重
的
處
罰
當
知
所
笾
惕
不

 

:
至
於
隨
便
張
貼
或
到
處
噴
漆
廣
告
了
。
也
可
 

.減
少
市
政
府
許
多
不
必
要
的
臟
煩
，.我
們
並
 

不
是
隨
便
道
麼
做
，
確
實
是
現
在
這
方
面
問

 

題
太
大
，
不
得
不
從
嚴
處
罰
規
定
，
是
否
有
 

當

，
還
諝
各
位
同
仁
指
敎
。

主
席
：
誚
黃
召
集
委
員
澤
靑
說
明
。

黃
委
員
澤
青
：

C

十
一
時
十
八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吳
委
員
所
提
出
來
的
建
議
是
說
假

 

使
在
電
信
桿
或
公
共
揚
所
貼
上
廣
告
或
噴
漆

 

廣
告
要
停
止
其
甭
話
使
用
權
並
沒
入
其
保
證

 

金

，
本
席
對
於
吳
委
員
的
意
見
非
常
支
持
。
 

但
是
耍
把
這
種
處
罰
納
入
條
文
中
是
否
恰
當

 

，
尙
値
得
大
家
斟
酌
。
萬
一
有
人
恧
作
劇
要

三
九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因
卷
第
八
十
八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蔴
公
報
第
七
十
四
卷
第
八
十
八
期
.
院
會
紀
錄

害
人
到
處
去
張
貼
.
人
家
的
電
話
作
爲
廣
告

 

電
信
局
，把
受
害
人
的
l
r-B
話
停
掉
了
受
害
人
要

 

伸
辦
說
淸
楚
麻
煩
就
大
了
，
所
以
本
席
認
爲

 

這
樣
的
處
罰
對
於
當
場
能
够
抓
到
人
的
情
况

 

下

-
還
可
以
適
用
，
普
通
一
般
情
形
就
不
能

 

逾

用

了

。
而
現
揚
能
抓
到
的
情
况
非
常
之
少

 

，
所
以
如
果
條
文
道
檄
規
定
，
臨
時
發
生
了

 

問
題
收
抬
都
來
不
及
。
中
國
社
會
道
種
情
况

 

很

多

，
如
匿
名
信
很
多
機
關
對
匿
名
信
還
特

 

別

有

興

趣

，
甚
至
不
管
是
誰
對
。
就
把
被
告

 

者
査
得
天
翻
地
稷
，
結
果
發
現
裉
本
狻
有
其

 

事

.，
因

此

，
條
文
如
做
儒
種
规
定
，
恐
會
引

 

起

困

擬

，
應

予

注

意

。
：

主

席

：
請
菸
委
員
延
璣
發
言
。

奧
委
員
延
環
：

(
十
一
時
二
十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黃
委
員
說
耍
加
上

r

現
行
犯
」
字
 

樣

，
但
是
現
行
犯
是
很
難
抓
的
，
爲
了
愼
重

 

起

兒

，
不
如
在
本
席
的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項
前

 

面

加

上

「
連
續
」
二

半

，
改

爲

：

「
連
紹
違

 

反
第
十
二
條
第
十
款
規
定
三
次
以
上
者
，
…
 

…
」
如
此
可
以
避
免
惡
作
劇
的
情
事
，
同
時

 

有
了
這
_
扔

定

，
將
來
也
可
以
節
省
不
少
淸

 

洗
廣
告
所
花
的
金
錢
和
時
問
。

：一

主

席

：
請
黃
召
集
委
貝
澤
靑
說
明
。

貧
委
員
澤
青
：
(
十
一
時
二
十
三
分
)
主

席

、

各
位
词
仁？

對
於
吳
委
員
的
意
見
，
本
席
仍
 

感
到
不
甚
妥
當
，
因
爲
月
前
我
們
還
沒
有
一.

 

個
法
律
是
以
剪
斷
電
話
做
爲
處
罰
的
。
故
本
 

席
主
張
先
將
本
條
保
留
一
下
，，
待
協
商
後
再
 

決
定
好
了
。

主
席
：
第
二
十
三
條
暫
行
保
留
，
請
問
院
會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本
條
暫
行
保
留
 

〇

宣
證
第
二
十
跺
條
。
 

.

第
二
十
四
.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
違
反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者
，
 

處
二

V
b

元
以
上

I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
而
仍
未
遵
行
者
.，
按
日
連
 

續
處
罰
。
 

*
 

主
席
：
諦
問
院
會
，
對
第
二
十
四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證
第
二
十
五
條
。

笫
二
十
五
條
有
左
列
愦
形
之
一
者
，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銨

C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而
仍
來
遵
行
者
，
按
0
連
續
處
罰
 

。
情
節
重
大
者
，
並
得
命
其
停
工
或
停
業

一

、
 

遠
扠
第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蛮
。

二

、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違
反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者
。

四
〇

三
.、
違
反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者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對
第
二
十
五
條
有
無
異
餞

 

無
，)■無
異
議
，：

通
過
。'

:
宣
讀
第
二
十
六
條
。

第
二
十
六
條

y -J

業
機
構
不
遵
行
依
本
法
所

 

爲
停
工
或
停
業
之
處
分
表
，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得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轉
請
目
的
事
樂

 

主
管
機
關
，
予
以
歇
業
處
分
。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有
前

 

項
情
形
者
，
常
地
主
管
機
關
得
報
請
中
央

 

.
主
管
機
關
予
以
歇
業
處
分
L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二
十
六
條
有
無
異
議

 

/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

宣
讀
第
二
十
七
條
。

第
二
十
七
條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
構
違
反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者
，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鎪
，
並
制
止
其
營
業
。
 

主
席
：
請
間
院
會
，
對
第
二
十
七
條
有
無
興
議

 

9
•
(

無

)
無
異
議
，
遒
過
。

宣
請
第
二
十
八
條
。

第
二
十
八
條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埋
機

 

構
鵁
反
第
八
條
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依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定
管
理
輔
導
辦
法
規

i

疋
者
，
處
 

二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銬
；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善
，
逾
期
不
改
善
t

，
得
按
口
連



籁
處
翻
。

主
席
：
請
r a

院
會
，
釙
第
二
十
八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興
讖
，
通
過
。

宣
讁
第
二
十
九
條
。

第
二
十
九
條
遠
反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或
無
故

 

拒
絕
、
妨
礙
或
逃
避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之
 

檢
査
、
採
樣
成
索
取
有
闊
資
料
規
定
者
，
 

處
四
千
元
以
上一

跑
元
以
下
罰
銨
。
 

主
席
：
誚
問
院
會
，
對
第
二
十
九
條
有
無
異
髅
 

?
(
無

)
無
異
讖
，
通
過
。

宣
證
第
三
十
條
。

第
三
十
條
執
行
稽
査
人
員
請
求
違
反
本
法

 

之
人
提
示
身
分
證
明
而
無
故
拒
絕
者
，
處
 

二
百

I

兀
以
'上
五
#

兀
以
下
罰
铵

C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三
十
條
有
無
異
議
？
 

c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裏

第

三

十

一

條

0

第
三
十
一
條
疋
法
所
定
别
鈸
之
處
罰
，
由
 

執
行
機
關
爲
之
。

主
席
：
諝
間
院
會
，
對
第
三
十
一
條
有
無
.興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讀
第
三
十
二
條
。

第
三
十
二
條
依
本
法
處

g

緩
案
件
，
涉
及
 

刑
事
實
任
者
，
應
分
別
處
罰
。

主
席
：
諝
問
院
會
，
對
第
三
十
二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M

第
三
，

h

三
條
。

笫一一一.十
三
條
依
本
法
所
處
之
罰
鈸
拒
不
繳

 

納
者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

主
席
：
請
間
院
會
，
對
第
三
十
三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宜
餱
第
六
章
萆
名
及
第
三
十
四
條
。

第六章附

 

則
.

第
三
十
四
條
不
依
規
、定
淸
除
處
理
之
廢
棄
 

物

，
主
管
機
關
或
執
行
機
關
得
代
爲
淸
除
 

處
理
，
並
得
向
其
所
有
人
*、
管
領
人
、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收
取
必
耍
之
费
用
。
 

主
席
：
誚
間
院
會
，
對
第
六
莆
章
名
及
第
三
十
 

四
條
有
無
興
議
？

.

吳
委
員
延
環
•
■
(

在
席
位
上
)
本
條
中

r

管
理
 

人
」
應
删
除
，
方
能
與
前
面
條
文
相
配
合
。
 

主
席
：
吳
委
員
提
議
本
條
中
「
管
理
人
」
三
字
 

觀
除
，
請
問
院
會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第
三
十
四
條
修
正
通
過
。

宣
趟
第
三
十
五
條
。

，

第
三
十
五
條
本
法
施
行
細
則
，
由
省
(
市
 

)
主
管
機
關
擬
訂
，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C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三
十
五
條
有
無
異
諮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

且
髓
第
三
十
六
條
。

.

第
三
十
六
條
木
法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三
十
六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興
議
，
逋
過
。

報
告
院
會
，
本
法
尙
有
保
留
條
文
一
條
，
 

卽
笫
二
十
三
條
，
現
在
囘
頭
討
論
保
3
際
文
 

。
誚
萸
召
集
委
員
澤
脊
說
明
。

黃
委
員
澤
青
：C

十
一
時
二
十
九
分
)
主
； 

各
位
同
亡
。
本
席
希
望
苐
二
+

三
傺
逛
是
照

 

審
.

.f«
會

條

文

通

過

。
吳

委

員

的

.

:«
見

，
我

們
 

已
留
在
記
錄
中
，
將
來
在
訂
定
施
行
細
則
時

 

，
可
以
加
在
其
中
，
規
定
有
；SS
種

情

事

者

，
 

應
加
強
處
罰
或
加
強
防
範
。

主
席
：
諝
吳
委
貝
延
環
發
言
。

吳
委
員
延
環
：

(
十

一

時
二
十
九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我
們
審
査
法
律
案
，
不
必
求
速
 

效

，
而
應
以
人
民
權
益
爲
重
。
現
在
這
M

問
 

題

，
關
係
人
民
權
益
甚
大
，
我
們
應
該
愼
重
 

考
慮
，
黃
委
員
說
將
來
可
在
施
行
細
則
中
規
 

定

，
但
本
法
中
沒
有
規
定
，
在
施
行
中
細
則
 

中
又
如
何

r

加
強
處
a J
J

 ?
因
此
，
本
席
認
 

爲
本
條
還
是
應
暫
行
保
留
，
讓
主
管
機
關
硏
 

究
一
下
，
聽
聽
他
們
意
見
，
然
後
再
做
決
定
 

，
如
此
較
爲
妥
當
。

主
席
：
吳
委
員
意
思
第
二
十
三
條
還
是
暫
行
保

 

四
一

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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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四
卷
第
八
十
八
期
掠
會
紀
錄

“
智

，
那
麽
本
案
俟
下
次
會
議
繼
績
討
論
。

現
在
進
行
討
論
摩
，項
第
二
案

C
二

、
本
您
財
政
姜
員
會
報
告

#•
查
 

行
政
院
凾
請
象
議
「
營
業

税
法

 

修
正
草
案
」
案

。

主
席
：
本
案
經
提
本
院
第
七
十
六
會
期
第
八
次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
第
八
條
、
第
十
條
、
第
十
 

七
條
、
第
十
九
條
、
第
三
十
三
條
、
第
三
十

”
六
條
及
第
四
十
一
條
捉
出
本
次
會
議
繼
續
討
 

論

。
 

,

現
在
有
一
個
修
正
動
議
，
是
吳
委
員
等
二
 

十
人
所
提
，
_
吳
委
員
延
環
綜
合
說
明
。

奥
委
員
延
環
：C

十
一
時
三
十
四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案
保
留
條
文
，
經
發
言
委
員
 

趄
主
管
機
關
協
商
後
，
提
出
了
一
個
修
正
案
 

，
其
內
容
是
：

第
八
條
第
二
十

j

款
增
列
「麵
粉
」
字
樣
 

，
修
正
爲
：

「
稻
米
、
麵
粉
之
銷
售
及
碾
米
 

加
工
」

，
如
此
可
顧
全
我
國

r

南
方
吃
米
，
 

北
方
吃
麵
」
的
習
慣
，
且
範
圍
並
未
擴
得
太
 

大

，
主
管
機
關
亦
認
爲
沒
有
問
題
，
故
做
此
 

修
正〇

第
十
條
、
第
十
七
條
、
第
十
九
條
、
第
三

十
三
條
、
第
三
十
六
條
均
維
持
審
査
會
條
文
 

-
0第

四
十一

條
第
一
項
末
句
修
正
爲
：

r

準
 

用
關
脫
法
及
海
關
緝
私
條
例
之
規
定
辦
理
」
 

，
如
此
可
避
免
原
來
條
文
「
準
用
關
稅
法
規
 

之
規
定
辦
理
」
之
浮
濫
，
且
十
分
明
確
，
較
 

爲
妥
當
。

以
上
修
正
條
文
是
否
有
當
？
尙
請
各
位
指
 

敎

。對

r

營
業
稅
法
修
正
草
案
」
院
會
保
留
條
 

文
之
修
正
意
見

第
八
條
：
擬
將
第一

項
第
二
+

一

款
修
正
 

增
列
爲

r

稻
米
、
麵
粉
之
銷
售
及
更
米
加
X
 

」

，
其
餘
文
字
均
照
審
复
案
通
過
。
其
文
字
 

如
下
：
 

•

第
八
條
左
列
貨
物
或
勞
務
免
徵
營
業
稅
：

一
、
 

出
售
之
土
地
/

二

、
 

供
應
之
農
田
灌
漑
用
水
。

三

、
 

醫
院
、
診
所
、
療
養
院
提
供
之
醫
療
 

勞
務
、
藥
品
、
病
房
之
住
宿
及
膳
食
。

四

、
 

托
兒
所
、
養
老
院
提
供
之
育
養
勞
務
 

0

 

. 

,

五
、
 、
學
校
、
幼
稚
園
及
其
他
敎
育
文
化
機
 

構
提
供
之
敎
育
勞
務
，
及
政
府
委
託
代
 

辧
之
文
化
勞
務
。

四
二

六

、
 

出
版
業
發
行
經
主
管
敎
育
行
政
機
關

 

審
定
之
各
級
學
校
所
用
敎
科
書
及
經
政

 

府
依
法
獎
勵
之
重
典
擧
術
專
門
著
作
。

七

、
 

，屠
宰
商
銷
售
已
繳
納
匿
宰
稅
之
肉
類

o
八

、
 

職
業
學
饺
不
對
外
營
業
之
賁
锴
商
店
 

銷
售
之
貨
物
或
勞
務
。

九

、
 

依
法
登
記
之
報
社
、
雜
誌
社
、
通
訊
 

社

、
電
視
臺
及
廣
幡
電
查
銷
售
其
本
事

 

業
之
報
紙
、
出
版
品
、
通
訊
稿
、
廣
告
 

、
節
目
播
映
及
節
目
播
出
。
但
報
社
銷
 

售
之
廣
告
及
電
視
臺
之
廣
告
播
映
，
不
 

包
括
在
內
。

十

、
合
作
社
依
法
經
營
銷
售
與
社
員
之
貨

 

物
或
勞
務
。

十
一
、
農
會
、
漁
會
1
會

、
商
業
會
、
工
 

業
會
依
法
經
營
銷
售
與
會
員
之
货
物
或

 

勞
務
，
及
政
府
委
託
其
代
辦
之
業
務
。

十
二
、
依
法
組
織
之
慈
善
救
濟
事
業
標
售

 

或
義
賣
之
貨
物
及
擧
辧
之
義
演
，
其
收
 

人
除
支
付
標
售
、
！

f

賣
及
義
演
之
必
要
 

費
用
外
，
全
部
供
作
該
事
業
本
身
之
用
 

者

。

十
三
、
政
府
機
關
、
公
營
事
業
及
社
會
團
 

體

，
依
有
關
法
令
組
設
經
營
不
對
外
營



夕
改
，
剝
奪
員
簦
權
益
，
影
響
士
氣
，
特
冋
 

行
政
院
質
詢
。

三
十
三
、
本
院
謝
委
員
學
賢
.，
爲
厲
行
憲
政
應
 

從
速
制
訂

t

省
縣
自
治
通
則
」
及

r

國
防
組
 

織
法
」

，
俾
地
方
自
治
有
所
依
據
，
國
防
體
 

制
賴
以
健
全
，
以

「
憲
法
統
一
中
國
」
之
決
 

心
得
以
貫
徹
，
特
冋
行
政
院
質
詢
。

■

三
十
四
、
本
院
佘
陳
委
員
月
诞
，
爲
國
民
黨
當
 

局
在
歷
年
的
選
舉
活
動
中
，
常
發
動
黨
、
政
 

、
軍

、
特
的
各
級
人
員
對
黨
外
候
選
人
，
進
 

行
違
法
之
干
渉
，
顯
然
有
失
公
平
。
而
國
民
 

黨
當
局
爲
求
提
名
之
候
選
人
當
選
，
輒
有
賄
 

選

，
甚
或
各
級
行
政
./自
長
，
假
公
濟
私
，
指
 

定
所
屬
員
工
，
常
以
公
開
菡
件
或
其
他
不
正
 

當
手
腕
，
支
持
指
定
的
國
民
黨
候
選
人
，
顯
 

然
違
反
公
務
員
規
範
，
亦
妨
窖
所
屬
員
工
的
 

投
票
自
由
，
期
執
政
黨
當
局
此
次
選
擧
能
如
 

以
改
進
，
做
到
眞
正
公
平
、
公
正
、
公
開
原
 

則

，
特
向
行
政
，

k

提
出
緊
急
質
詢
。
_

三
十
五
、
本
院
黃
委
員
主
文
，
爲
律
師
受
當
事
 

人
委
任
，
於
偵
訊
中
使
用
錄
''W
機
輔
助
記
憶
 

，
被
送
交
地
檢
處
移
付
懲
戒
，
嚴
重
損
害
偵
 

査
中
辯
護
人
功
能
，
.特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潔
急
 

質
詢
。

三
十
六
、
本
院
謝
委
員
美
惠
，
爲
現
行
所
得
銳
 

法
規
定
夫
妻
合
併
申
報
所
得
，
造
成
納
猊
義
 

務
人
稅
負
加
重
，
殊
不
合
理
，
特
向
行
政
院
 

質
詢
。

主
席
：
尙
有
臨
時
提
出
之
質
詢
_
项

。

三
十
七
、
本
院
蕭
委
員
瑞
徵
，，
爲
全
部
替
力
投
 

注
選
擧
，
造
成
社
會
治
安
死
角
，
連
續
發
生
 

重
大
命
案
，
値
得
深
切
檢
査
，
特
向
行
政
院
 

質
詢
。

(
以
上
質
詢
事
項
全
文
，
均
見
本
期
質
詢
 

及
答
復
。
)

主
席
•.現
在
進
行
討
論
事
項
。

討論事項

一
、
本

院

内

政

、
司
法
兩
委

M
會

 

報
告

'#
查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

廢
紊
物
清
理
法
修
正

单
案
」
案

0

 
- 

■■

■主
席
：
本
案
經
提
上
次
會
議
討
論
決
諮
：
俟
下
 

次
會
議
進
行
三
續
。
爰
於
本
次
會
議
提
出
三
 

?
現
在
進
行
三
讀
，
宽
：散

。

廢
紊
物
清
理
法

(
三
諝
)

第

I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爲
有
效
淸
除
處
理
慶
秃
物
，
改
善
 

遘
境
衞
生
，
維
護
國
误
艎
康
，
特
制
定
本
 

法
；
本
法
汞
規
定
者
，
逾
用
其
他
有
關
法

 

令
之
規
定
。

第
二
條
本
法
所
稱
廢
棄
物
，
分
左
列
二
種

I

、

I

般
廢
棄
物
：
垃
圾
、
糞

尿

、
動
物
 

屍
體
或
其
他
非
事
業
機
構
所
產
生
之
足

 

以
汚
染
遺
境
闱
生
之
固
體
或
液
體
廢
棄
 

物

。

二

、
事
業
廢
棄
物
：

㈠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
由
事
業
機
構
所
 

產
生
具
有
毒
性
、
危
險
性
，
其
濃
度
 

或
數
量
足
：以
彩
響
人
體
韹
瑷
或
污
染
 

澴
i t

之
廢
棄
物
。

㈡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
由
事
業
镆
構
所
 

產
生
之
有
害
眾
業
發
粟
物
以
外
之
褎
 

.
棄

物

.
，。

前
與
有
赛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認
定
標
準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中
央
目
故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後
訂
定
公
告
之
。

五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四

卷

第

九

十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
第
七
十
四
卷
：
第
九
十
期
院
會
紀
錄

游
離
輻
射
之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之
處
理
 

-:，，依
原
子
能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镲
十
款
之
規
 

■
定
 o
 
'
:

 ■ 

-
.
 

第

U
1

條
本
法
所
稱
捎
定
淸
除
地
區
，
請
執
 

行
機
關
基
於
環
境
衞
生
之
需
要
所
公
告

 

指
定
之
淸
除
地
區
。

第
四
條
本
法
所
稱
主
管
機
關
：
在
中
央
爲
 

行

政

院

衞

牛

：
署
•，
在

省C

市
〕
爲
省
(
市

 

)
政
府

■，在
縣
(
市
>

爲
縣
(
市
)
政
府

C

第
五
條
.
本
法
所
稱
執
行
機
關
，
謂
直
轄
市
 

.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
省
轄
市
政
府
及
鄉
(
 

■
鎭
、
市
)
公
所
。

 

■ 

■
前
項
執
行
機
關
，
應
設
專
責
單
位
，
 

辦
理
廢
棄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及
獪
査
工
作
。
 

第
六
條
直
轄
市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

 

爲
聯
合
設
置
廢
棄
物
處
理
場
，
辦
理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工
作
，
得
擬
具
設
置
管
理
辦
 

法
報
經
各
該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之
核
准
，
組
 

設
區
域
性
聯
合
清
除
處
理
單
位
。

第
二
章
 

I

般
廢
棄
物
之
清
理
 

第
七
條
 

一 ■般
廢
棄
物
V

除
應
依
左
列
規
定
 

:
淸
除
外
，
其
餘
在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以
內
者
 

，
由
執
行
機
關
淸
除
之
：

二

\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與
公
共
衞
生
有
關
者

V

由
其
所
有
人
、
管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淸

，
除

。

:

j

 

1

、
與
土
地
域
建
築
嘞
相
連
接
之
騎
褸
或
■ 

人
行
道
，
由
該
土
地
或
建
镟
物
所
有
人
 

、
管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淸
除
。

三

、
 

因
特
殊
周
途
，
使
用
道
路
或
公
共
用
 

地
者
，
■由
使
用
入
清
除
。

四

、
 

火
災
或
其
他
災
變
發
生
後
，
聂
所
有
 

人
抛
棄
而
遺
留
現
揚
者
，
由
建
築
物
所
 

有
人
或
管
理
人
淸
除
無
*■
淸
除
者
，
 

由
執
行
機
關
淸
除
。

五

、
 

氣
築
物
拆
除
後
所
遺
留
者
，
由
原
所
 

有
人
、
管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淸
除
U

六

、
 

家
畜
或
家
禽
在
遒
路
或
其
他
公
共
處
 

所
便
溺
者
，
由
其
所
有
人
或
管
理
人
清
 

除
〇

七

、
 

化
糞
池
之
汚
物
，
由
其
所
有
人
、
管
 

理
人
或
使
熠
人
淸
除
。

:
八

、
四
公
尺
以
內
之
公
共

f

、
?1.!
'
路

面

及 

水
溝
，
由
相
對
戶
或
相
鄰
戶
分
別
各
半

;

清
除
。

九

、
道
路
之
安
全
島
、
綠
地
、
公
園
及
其

-

.

&
共
場
所
，
由
其
管
理
機
構
淸
除
。

第
八
條
一
般
廢
粟
物
清
除
處
理
之
運
輸
、

貯
存
、. H

具

、
方
法
及
設
備
，
應
符
合
主

六

管
機
關
或
執
行
機
關
之
規
定
。

第
九
條
各
級
執
行
，機
關
應
視
實
際
需
要
，
 

於
適
當
地
點
及
公
共
場
所
設
一
般
廢
棄
物-

 

貯
存
設
備
。

第
十
條
 

一
般
廢
棄
物
，
應
由
執
行
雜
關
«<
 

責
淸
運
，—並
作
適
當
之
衞
生
處
理
；
必
耍
 

時

，
得
報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後
’
委
 

託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攒
構
辦
理
之
 

〇

第
十
一
條
執
行
機
關
爲
執
行
一
般
廢
棄
物

 

之
淸
除
、
處
理
，
應
向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內
 

居
民
徵
收
費
用
。

前
項
收
費
標
準
及
徴
收
辦
法
，
由
省
 

(
市
)
主
管
檄
關
衡
酌
淸
除
方
法
及
處
理
 

設
備
之
成
本
及
費
用
擬
訂
，
報
諝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

第
十
二
條
在
指
定
淸
除
地
區
內
嚴
禁
有
左
 

列
行
爲
：

.

一
、
蹿
地
吐
痰
、
吐
檳
榔
汁
(
渣

〕
、
抛
 

粢
紙
屑
、
烟
蒂
、
U

香

糖

、
瓜
果
或
其
 

皮

、
核

、
汁

、
渣
或
其
抱
一
般
廢
抛
物
 

0二

、
汚
染
地
面
、
池
塘
、
水

溝

、
艢
壁
、
 

棵
柱
、
電
桿
、
樹
木
、
道

路

、
！

一1

樑
或
 

其
他
土
地
定
着
物
。



三

、
 

於
路
旁
、
屋
外
或
屋
頂
，
釀
晒
、
堆
 

f

fi

有
礙
衞
生
整
潔
之
物
。

四

、
 

自
廢
棄
物
淸
除
、
處
理
及
貯
存

H

具
 

、
設
備
或
處
所
、
按
揀
經
廢
棄
之
物

C

五

、
 

抛
置
熱
灰
燼
、
危
險
化
學
物
品
或
爆
 

炸
性
物
品
於
廢
棄
物
貯
存
設
備
。

六

、
 

棄
置
動
物
屍
M -
於
廢
棄
物
貯
存
設
備
 

以
外
之
處
所
。

七

、
 

隨
地
便
溺
。

八

、
 

於
水
溝
棄
置
雜
物
。

九

、
 
飼
養
禽
畜
有
礙
附
近
環
境
衞
生
。

十

、
張
貼
或
噴
漆
廣
告
汚
染
定
着
物
。
 

十
一
、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汚
染
環

境
行
爲
。

第
三
章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清
理

第
十
三
條
產
生
事
業
廢
雍
物
之
事
業
機
構

 

，
其
廢
棄
物
應
自
行
或
委
託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清
除
、處
理
機
構
負
實
淸
除
、處
理
之
e 

前
項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能
與
一
般
廢
 

棄
物
合
併
淸
除
處
理
者
，
得
繳
付
所
需
費
 

用

，
委
託
執
行
機
關
辦
理
。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不
得
與
一
般
廢
棄
 

物
或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合
併
淸
除
、處
理
。
 

第
十
四
條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
對
於
需
經
特
 

殊
技
術
處
理
之
有
寄
事
業
廢
棄
物
，
得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設
置
適
當
設
 

施

，
代
爲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
並
收
取
 

必
耍
費
用
。

前
項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

第
十
五
條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方
法
及
設
施
，
應
符
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之
既
定
。

第
十
六
條
事
業
機
檇
或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
對
於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操
作
及
檢
測
，
應
作
 

成
紀
錄
妥
善
保
存
，
並
定
期
申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備
査
。

第
十
七
條
主
管
機
關
得
派
員
檢
査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情
形
。
必
要
 

時
得
採
様
並
索
取
有
關
資
料
；
其
不
合
規
 

定
者
，
應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

前
項
檢
査
人
員
執
行
檢
査
時
應
出
示
 

身
分
證
明
。

第
十
八
條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輸
入
、
輸
 

出
或
再
利
用
，
應
先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〇

第
十
九
條
事
業
機
構
或
公
民
營
廢
粢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於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事
業

廢
棄
物
，
危
害
人
體
建
康
或
農
、
漁
業
時
，
 

主
管
機
關
應
立
卽
命
其
改
善
，
並
採
取
緊
 

氤
措
施
，
必
要
時
得
命
其
停

H

或
停
業
。

第
四
章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清

除

處

埋

機

 

構
之
管
理

第
二
十
條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楱
構

 

，
腦
先
辦
理
工
商
登
記
，
並
列
明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及
貯
存
淸
除
、
處
理
之

H

具

、
方
 

法

、
設
備
暨
場
所
，
中
請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許
可
證
後*

始
得
接
受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委
託
。
.但
從
事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者
，
地
方
王
管
機
関
應

 

先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桉
准
，
始
得
發
給

 

許
可
證
。

第

二

十

一

條

H(J
條
公
以
營
廢
棄
物
清
除
處
 

理
機
搆
管
理
輔
導
辦
法
及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之
資
格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五
章

奬

 

懲

第
二
十
二
條
凡
遵
守
本
法
有
關
規
定
績
获

 

優
良
者
，
應
予
獎
勵
■，
其
辦
法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第
二
十
三
條
_
有
左
列
惝
形
之

I

者

，
處
四
 

W

元
以
上
一
千
五
W

元
以
下
罰
篆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
而
仍
未
遵
行
者
，
按
日
連
 

續
處
罰
：

七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四
卷
第
九
十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四

卷

第

九

十

期.

院
會
紀
.錄
 

:*

一
丨
不
依
第
七
條
第一

款
至
第
七
款
之
規
 

定
淸
除一

般
廢
棄
物
者
.。

I:
, 

二

、
一'般
.廢
棄
物
之
淸
除
處
理
違
反
第
A
 

條規
定者
。

.

,
三

、
違i x

第
十
二
條
各
款
規
定
者
。

第

二

十

四

癍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
違
反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者
，
 

處
二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元
以
下
罰
銨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
而
仍
未
遵
行
者
，
按
日
連
 

續
處
罰
。

第
二
十
五
條
有
左
列
淸
形
之
一
者
，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經
逋
知
限
 

期
改
善
而
仍
未
遵
行
者
，
按
日
連
續
處
罰
 

。
情
節
重
大
者
，
並
得
命
其
停
工
或
停
業

一
、
 

違
反
第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者
。

二

、
 

貯
存
、
淸
除
或
處
理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違
反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者
。

三

、
 
違
反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者
。
 

丨
 

第
二
十
六
條
事
業
機
構
不
遵
行
依
本
法
所

爲
停

H

或
停
業
之
處
分
啬
，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得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轉
請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
予
以
歇
業
處
分
。

：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有
前
 

項
情
形
者
，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得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予
以
歇
業
處
分
。

,第
二
十
七
條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理
機

 

構
違
反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者
，
處
二
萬
元
以
 

.上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制
止
其
營
業
。

第
二
十
八
條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處
埋
機

 

構
違
反
第
八
條
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依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定
管
理
鞲
導
辦
法
規
定
者
，
處
 

二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銳
•，並
限
期
 

令
其
改
簪
，
逾
期
不
改
善
咅
，
得
按
日
連
 

績
處
罰

C

第
二
十
九
條
違
反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或
無
故

 

拒
絕
、
.妨
礙
或
逃
避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之
 

檢
査
、
採
樣
或
索
取
有
關
資
料
規
定
者
，
 

處
四
千
元
以
上
一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第
三
十
條
執
行
稽
査
人
員
諦
求
違
反
本
法

 

之
人
提
示
身
分
證
明
而
無
故
拒
絕
者
，
處
 

二
百
元
以
上
五
百
元
以
下
罰
缓
。

第
三
十
一
條
龙
法
所
定
罰
鳆
之
處
罰
，
由
 

執
行
機
關
爲
之
。

第
三
十
二
條
依
本
法
處
罰
鍰
案
件
，
涉
及
 

JFI

事
責
任
者
，
應
分
別
處
t r

。

第
三
十
三
條
依
本
法
所
處
之
罰
馁
拒
不
繳

 

.納
者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

餚六章附

 

則

第
三
十
四
條
不
依
規
定
淸
除
處
理
之
廢
粢

八

物

，
主
管
機
關
或
執
行
機
關
得
代
爲
淸
除

 

處
理
，.並
得
向
其
所
有
人
、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入
收
取
必
要
之
費
用
。

第
三
十
五
條
.:F

法
施
行
細
則
，
由
省
(
市
 

〕
主
管
機
關
擬
訂
，
報
誚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

第
三
十
六
條
本
法
自
公
布
日
跑
行
。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本
案
有
無
文
字
修
正
？
 

請
吳
委
員
延
澴
發
官
。
 

..

吳
委
員
诞
環
：
(
九
時
五
十
七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對
於
本
案
有
F

列
文
字
修
正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r

…

…

所

產

生

之 

足
以
汚
染

j

中
.

r

之
1_
字
應
予
刪
除
。
第
二

款
第
一
目

r

.
其
濃
度
.
.
1_
中

「
其

」

字
應
予
刪
除
。
第
二
款
第
二
目
「
…
：
所
產
 

生

之

有

害

…

…

j

中

「
之
」
字
歷
予
I I I

除

。
 

第
二
項

r

…

…

廢
棄
物
之
認
一
疋
…

…

」

中

「

 

之
」
字
應
予
删
除
■，r

…

…

機

關

後

訂

定

…
 

…

」

中r

後
」
字
應
予
■
除

。
 

.

第

一

二

條

r

…

…

環

境

衞

迮

之

需

耍

…

…

」

 

中

r

之
」
字
應
予
捫
除
。
 

+ 

■

.

第

六

條

「
…
…
報
請
各
該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之

核

准

…

…
」
中

「
之

」

，
：
予

M

予
f
f
l除

。
 

第

七

條

第

一

款

r

…

…

由

其

所

有

人

…

…



」
.
中

「
其

J

宇

應

予

丽

除

。
第

四

款

「
…

…

 

抛
棄
而
遺
留
現
場
…
…
」
中

「
而
」
字
應
予
 

刪

除

。
第

六

款

「
…

…

由

其

所

有

人

…

…

J

 

中

「
其

」

字

應

予

_

除

。
第

七

款

「
…

…

由

 

其

所

有

人

…

…

J

中

「
其
」
字
應
予
®
除

。
 

第

九

款

「•■…

…
田

其

管

理

機

構

…

…

」

中

「

 

其

J

字
趨
予
M

險

。

•
第
十
條
「
得
報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後

.

j

的

「
後
」
字
删
除
。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t
款

「
吐
」
與

「
抛
 

棄
」
各
爲
可
以
連
.貫
下
一
動
作
的
動
詞
，
所
 

以

「
吐
」
字
不
必
重
裰
使
用
，
又

r

 (
渣

)
 

'
的
用
法
冻
不
爱
.，
所
以
第
一
款
的
文
字
應
 

改

爲

「
蹂

：地

吐

痰•、
檳

榔

汁

、
檳

榔

渣

.，

抛
 

棄

鋏

層

、
煙

蒂

…

…

」

。
第

四

款

「
設

備

或

 

處
所

j

之
下
應
加

r

中
」
字

。
第
六
款
「
以
 

.外

之

處

所

j

的

「
之
」
字
腳
除
。
第
九
款：「

 

禽
畜
」
之
間
加
一
頓
號
(
、
〕
。

第
十
五
條

r

淸
除
或
處
理
之
方
法
及
設
施
 

」
的

「
之

j

字
刪
除
。

,

第
十
六
，條

、
第
十
九
條
氟
_
行
第
一
句
「
 

公
民
營
廢
棄
物
清
除
處
理
機
構
」

應
改
爲
 

r

公

、
民
營
廢
棄
物
清
除
、
處
理
機
構

j

o.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行
，
第
一
句
依
前
例
改
爲

_ r

公

、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
處
理
機
耩

j

，
 

第
三
句

r

並
列
明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及
貯
存
濟
 

除

、
處
理
之
工
具
、
方
法
、
設
備
盥
場
所
」
 

，
前
一
句

r

及

j

字
改
爲
「
與
」
字

，
後
一
 

個

r

暨

j

字
改
爲

r

及

j

字

。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句
依
前
例
改
爲
「
公

、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
處
理
機
構
」

。

.
第
二
十
.二
條
「
凡
遒
守
本
法
有
關
規
定
」
 

之
下
加
點
號
(
，
〕
。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r

淸
除
處
垤
」
改
爲
 

「
淸
除
、
處
理
」

。

第
二
十
闽
條
第
一
行
第
二
句

r

違
反
第
十
 

五
涤
之
規
定
者
」
的

「
之
!—
字

腦

除

.
，
笫
二
 

行
第
一
句
「
而
仍
未
遵
行
奢
」
的

「
而
」
字
 

■
除

。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行
第
三
句

r

而
仍
未
遵
 

行
者
」
的

r

而
」
字
刪
除
，
第
二
款
「
廢
棄
 

物

j
之
下
加
點
號
(
，.
〕
。

: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二

行

第

一

、
句

_
「
停

業

之

處

 

分
」
的

r

之
」
字
刪
除
；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亦
 

改

爲

r

公

、
民
營
廢
棄
物
淸
除
、
處
理
機
構
 

」

，
並

於

r

機
構
」
之
下
加
點
號
(
，
〕
。
 

以
下
第
二
十
七
條
及
第
二
十
八
條
均
作
相
同
 

之
修
改
。

.

.
第一一一

十

條r

身
分
證
明
」
之
下
加
點
號
(

，
〕
.，
「
丽
無
故
拒
絕
密
」
的

「
而

j

字
l i 

除

。第

I

一

一

十
.四
條
第
一
行
第
一
句
及
第
一
句
的
 

「
清
除
處
理
」
均
改
爲

r

清

除

、
處

理

」

，
，

 

第
二
行
「
之
费
用
」
的

r

之，1

 ;
■
除

。

主
席
：
吳
委
負
延
瓖
對
本
窠
有
下
列
文
子
修
正

第
二
條
第一

項
第
一
款

r

所
產
生
之
足
以

 

…
…

j

的

「
之
」
字
刪
除
，
讁
間
院
會
有
無
 

興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照
M

。

第
二
款
第
一
目
「武
濃
度
或
數
的

r

 

其，一

宇

蹴

除

。
請

？

z

;!;ii
會
有
無
L

a

;

:

f (
有
 

)
有
興
議
e

黯
闵
吳
委
員
叮
否
不
堅
持
？

(

不
堅
持
)
吳
委
員
不
堅
持
，
「
其
」
字
保
留
 

0

第
二
款
第
二
目
「
所
產
汰
之

j

的

r

之
」
 

字
刪
除
，
請
問
院
會
有
無
興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
照

丽

。
又

第

二

项
第

二

句r

主

管

機
 

關

後j

的

T

後

j

字

眶

除

，
_

間

M

會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照

删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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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般 廢 棄 物 ：垃 圾 、糞 尿 、動物屍體及其他已失原效用或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

或液體廢棄物。

二 、事業廢棄物：由事業單位生產過程所產生之灰渣、污 泥 、廢 油 、廢 酸 、廢 鹼 、廢塑膠 

及其廢化學物質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依原子能法第二十六條第十款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之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省（市）為省（市）政 府 ；在 縣 （市 ）為縣

(市 ）政 府 。

第 五 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謂直轄市政府、省轄市政府及鄉、鎮 （縣轄市）公 所 。

前項執行機關應設專責機關，辦理廢棄物之清除處理。

第 二 章  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第 六 條  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内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一 、 土地或建築物範圍内，由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其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 

道亦同。

二 、 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用地者，由使用人清除。

三 、 火災或其他災變發生後，經所有人拋棄而遺留現場者，由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清 

除 ；無力清除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四 、 建築物拆除後所遺留者，由拆除人清除。

五 、 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其占有人清除。

六 、 四公尺以内之公共巷、弄 ，由相對戶或相鄰戶分別各半清除。

七 、 道路之安全島、綠 地 、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其管理機構清除。

第 七 條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玮之運輸、咛 存 、工 具 、方法及設備，應符合主管機關水質保護處或

執行機關之規定。

第 八 條  各級執行機關應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地點及公共場所設一般廢棄物貯存設備。

第 九 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運，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必 要 時 ，得報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後，委託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辦理之。

第 十 條  執行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得向指定清除地區内居民徵收清潔費用；其微

收辦法及標準，由省（市）政府定之。



第 十 一 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内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 、 隨地吐痰、拋棄紙屑、煙 蒂 、口香 糖 、瓜果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 、 污染地面、池 溏 、水 溝 、牆 壁 、樑 柱 、電 桿 、樹 木 、道 路 、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三 、 於 路 旁 、屋外或屋頂，曝 晒 、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廢棄物。

四 、 自廢棄物清運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處所搜棟經廢棄之物。

五 、 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六 、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之處所。

七 、 隨地便溺。

第 三 章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第 十 二 條  產生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機構，其廢棄物應自行或委託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負責清除

處理之。

前項事業廢棄物能與一般廢棄物合併清除處理者，得繳付所需費用，委託執行機關辦理。 

第 十 三 條  事業廢棄物應妥為貯存，其運輸工具及清除處理方法，應符合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十 四 條  主管機關得定期派員檢查事業廢棄物之實地清除處理情形，必要時並得隨時檢查；其不

合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前項檢查人員執行檢查時，應出示身分證明。

第 四 章  民營清除處理機構之管理

第 十 五 條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應先辦理工商登記，並經列明清除、處 理 、貯存之工具、方法

、設備及場所、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後，始得接受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委託。

第 十 六 條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受執行機關委託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時，應就約定地區逕負清

除處理之責。

第 五 章  獎懲

第 十 七 條  凡遵守本法有關規定保持全年清潔者，應予獎勵；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罰鍰：

一 、 不依第六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者。

二 、 指定清除地區内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依規定設廢棄物貯存 

設 備 者 。

三 、 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或其貯存設備不合規定，經勸告仍不改善者。

四 、 違反第 H —條各款之規定者。

第 十 九 條  生產事業機構所產生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事業廢棄物，未妥為貯存或清除處理，致

妨害衛生或安全者，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第 二 十 條  生產事業機構所產生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或貯存不符合規定，

經勸告而不改善者，處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一條 依前三條之規定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按日處罰之。

第二十二條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違反法令，致影響公共衛生，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經處罰後仍未改善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停止其營業或吊銷其許可證。

因而引起傳染病或公共危險者，依刑法或其他法律處罰之。

第二十三條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未經領有許可證擅自接受廢棄物清除處理之委託者，除予以禁

止 外 ，處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四條 無故拒絕、妨礙或逃避第十四條之檢查者，處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五條 本法所定罰鍰之處罰，由執行機關為之。

第二十六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拒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六 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省（市）主管機關訂之。

第二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總統 6 3年 7 月2 6 日台統（一）義字第330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二十八條

總統 6 9年 4 月 9 曰台統（一）義字第1968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六、十一、十五、十八、廿一條並增訂第廿四條之一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般 廢 棄 物 ：垃 圾 、糞 尿 、動物屍體及其他已失原效用或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

或液體廢棄物。

二 、事業廢棄物：由事業單位生產過程所產生之灰渣、污 泥 、廢 油 、廢 酸 、廢 鹼 、廢塑 

膠及其廢化學物質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廢棄物。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依原子能法第二十六條第十款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之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省（市）為省（市）政 府 ；在 縣 （市 ）為縣 

(市）政 府 。

第 五 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謂直轄市政府環境清潔主管機關、省轄市政府及鄉、 （鎮 、市 ）公所

前項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理廢棄物之清除處理。

第 二 章  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第 六 條  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内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一 、 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二 、 與土地或建築物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道，由該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 清 除 。

三 、 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用地者，由使用人清除。

四 、 火災或其他災變發生後，經所有人拋棄而遺留現場者，由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清 

除 ；無力清除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五 、 建築物拆除後所遺留者，由拆除人清除。

六 、 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其所有人清除。

七 、 四公尺以内之公共巷、術 ，由相對戶或相鄰戶分別各半清除。

八 、 道路之安全島、綠 地 、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管理機構清除。

第 七 條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之運輸、貯 存 、工 具 、方法及設備，應符合主管機關水質保護處或 

執行機關之規定。

第 八 條  各級執行機關應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地點及公共場所設一般廢棄物貯存設備。

第 九 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運，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必 要 時 ，得報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後，委託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辦理之。

第 十 條  執行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得向指定清除地區内居民徵收清潔費用；其微 

收辦法及標準，由省（市）政府定之。



第 十 一 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内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 、 隨地吐痰、拋棄紙屑、煙 蒂 、口香糖、瓜 、果 皮 、核 、汁 、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 、 污染地面、池 溏 、水 溝 、牆 壁 、樑 柱 、電 桿 、樹 木 、道 路 、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三 、 於 路 旁 、屋外或屋頂，曝 晒 、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

四 、 自廢棄物清運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處所，搜揀經廢棄之物。

五 、 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六 、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之處所。

七 、 隨地便溺。

第 三 章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第 十 二 條  產生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機構，其廢棄物應自行或委託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負責清除 

處 理 之 。

前項事業廢棄物能與一般廢棄物合併清除處理者，得繳付所需費用，委託執行機關辦理。 

第 十 三 條  事業廢棄物應妥為貯存，其運輸工具及清除處理方法，應符合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十 四 條  主管機關得定期派員檢查事業廢棄物之實地清除處理情形，必要時並得隨時檢查；其不

合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前項檢查人員執行檢查時，應出示身分證明。

第 四 章  民營清除處理機構之管理

第 十 五 條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應先辦理工商登記，並列明專業技術人員及清除、處 理 、貯 

存 之 工 具 、方 法 、設備暨場所、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後，始得接受清除處理廢棄物 

之 委 託 。

前項專業技術人員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六 條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受執行機關委託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時，應就約定地區逕負清

除處理之責。

第 五 章  獎懲

第 十 七 條  凡遵守本法有關規定保持全年清潔者，應予獎勵；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百元以上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 、 不依第六條第一款至第六款之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者。

二 、 指定清除地區内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依規定設廢棄物貯存 

設 備 者 。

三 、 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或其貯存設備不合規定，經勸告仍不改善者。

四 、 違反第十一條各款之規定者。

第 十 九 條  生產事業機構所產生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事業廢棄物，未妥為貯存或清除處理，致

妨害衛生或安全者，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第 二 十 條  生產事業機構所產生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或貯存不符合規定，

經勸告而不改善者，處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一條 依前三條規定之罰鍰，得按日連續處罰，至其改善或處理完成之日為止。

第二十二條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違反法令，致影響公共衛生，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經處罰後仍未改善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停止其營業或吊銷其許可證。

因而引起傳染病或公共危險者，依刑法或其他法律處罰之。

第二十三條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未經領有許可證擅自接受廢棄物清除處理之委託者，除予以禁

止 外 ，處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錢。

第二十四條 無故拒絕、妨礙或逃避第十四條之檢查者，處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四條'之一 執行檢查人員基於職務需要，得請求被告發人提示身分證明；無故拒絕者，處五十

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五條 本法所定罰鍰之處罰，由執行機關為之。

第二十六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拒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六 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省（市）主管機關訂之。

第二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廢

第 一  

第 二

第 三  

第四

第 五

第 六

第 七

棄 物 清 理 法
總統 6 3年 7 月2 6 日台統（一 ）義字第330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二十八條

總统 6 9年 4 月 9 曰台統（一 ）義字第1968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六、十 一 、十五、十八、廿一條並增訂第廿四條之一條文 

總統 7 4年 1 1月2 0 日令修正公布

第 一 章  總則

條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般 廢 棄 物 ：垃 圾 、糞 尿 、動物屍體或其他非事業機構所產生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

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二 、事業廢棄物：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具有毒性、危 險 性 ，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 

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〇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依原子能法第二十六條第十款之規定。

條 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省（市）為省（市）政 府 ；在 縣 （市 ）為縣

(市 ）政 府 。

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謂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省轄市政府及鄉（鎮 、市 ）公 所 。

前項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理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及稽查工作。

條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為聯合設置廢棄物處理場，辦理廢棄物清除、處 理 工 作 ， 

得擬具設置管理辦法，報經各該上級主管機關核准，組設區域性聯合清除、處理單位。

第 二 章  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條 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内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一 、 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二 、 與土地或建築物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道，由該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清除。

三 、 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用地者，由使用人清除。

四 、 火災或其他災變發生後，經所有人拋棄遺留現場者，由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無力清除者，由執行機關清除。

五 、 建築物拆除後所遺留者，由原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六 、 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七 、 化糞池之污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八 、 四公尺以内之公共巷、術路面及水溝，由相對戶或相鄰戶分別各半清除。

九 、 道路之安全島、綠 地 、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管理機構清除。



第 九 條  各級執行機關，應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地點及公共場所，設一般廢棄物貯存設備。

第 十 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運，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必 要 時 ，得報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委 託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辦理之。

第 十 一 條  執行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 理 ，得向指定清除地區内居民徵收費用。

前項收費標準及徵收辦法，由省（市）主管機關衡酌清除方法及處理設備之成本及費用擬 

訂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 十 二 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内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 、 隨地吐 痰 、檳 榔 汁 、檳 榔 渣 ，拋 棄 紙 屑 、煙 蒂 、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 、汁 、渣 

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 、 污染地面、池 渔 、水 溝 、踏 壁 、樑 柱 、電 桿 、樹 木 、道 路 、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V

三 、 於 路 旁 、屋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

四 、 自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處所中搜棟經廢棄之物。

五 、 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六 、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處所。

七 、 隨地便溺。

八 、 於水溝棄置雜物。

九 、 飼 養 禽 、畜有礙附近環境衛生。

十 、張貼或喷漆廣告污染定著物。

十 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第 三 章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第 十 三 條  產生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機構，其廢棄物應自行或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負 

責清除、處 理 之 。

前項一般事業廢棄物，能與一般廢棄物合併清除、處 理 者 ，得繳付所需費用，委託執行機 

關辦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不得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合併清除、處 理 。

第 十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需經特殊技術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得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設置適當設施，代為貯存、清除或處理，並收取必要費用。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十 五 條  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十 六 條  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 ，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之 

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並定期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 七 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情形。必要時得採樣並索取有關資

料 ；其不合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前項檢查人員執行檢查時，應出示身分證明。

第 十 八 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或再利用，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第 八 條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之運輸、貯存 、工 具 、方法及設備，應符合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

之規定。



第 十 九 條  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於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危害人體

健 康 或 農 、漁 業 時 ，主管機關應立即命其改善，並採取緊急措施，必要時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第 四 章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管理

第 二 十 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應先辦理工商登記，並列明專業技術人員與貯存清除 

、處理之工具、方 法 、設備及 場 所 ，申請地方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後，始得接受清除或處理 

之 委 託 。但從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先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始得發給許可證。

第二十一條 前 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五 章  獎懲

第二十二條 凡遵守本法有關規定，續效優良者，應予獎勵；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四百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

，按曰連續處罰：

一 、 不依第七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者。

二 、 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違反第八條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十二條各款規定者。

第二十四條 貯 存 、清除或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 。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

曰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一 、 違反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者。

二 、 貯 存 、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

第二十六條 事業機構不遵行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處分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歇業處分。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有前項情形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 

以歇業處分。

第二十七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制止其營業。

第二十八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違反第八條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所定管理輔

導辦法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按曰連 

續 處 罰 。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六條規定或無故拒絕、妨礙或逃避第十七條第一項之檢查、採樣或索取有關資

料規定者，處四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 三 十 條  執行稽查人員請求違反本法之人提示身分證明，無故拒絕者，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罰 鍰 。



第三十一條 本法所定罰鍰之處罰，由執行機關為之。

第三十二條 依本法處罰鍰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

第三十三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拒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六 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 理 ，並得向其所有 

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收取必要費用。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省（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三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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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 物 清 理 法
總統 6 3年 7 月2 6日台統（一 ）義字第330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二十八條

總統 6 9年 4 月 9 日台統（一 ）義字第1968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六 - 十 一 、十五、十 八 、廿一條並增訂第廿四條之一條文 

總統 7 4年 11月2 0 曰令修正公布全文三十六條

總統 7 7年 11月 1 1曰華總義字第5191號令修正公布第四、十一、廿條並增訂第十條之一、廿三條之一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條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般 廢 棄 物 ：垃 圾 、糞 尿 、動物屍體或其他非事業機構所產生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

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二 、事業廢棄物：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具有毒性、危 險 性 ，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 

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依原子能法第二十六條第十款之規定。

條 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省（市）為省（市）政 府 ；在 縣 （市）

為 縣 （市）政 府 。

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謂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省轄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 所 。

前項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理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及稽查工作。

條 直 轄 市 、縣 （市）主管機關，為聯合設置廢棄物處理場，辦理廢棄物清除、處 理 工 作 ， 

得擬具設置管理辦法，報經各該上級主管機關核准，組設區域性聯合清除、處理單位。

第 二 章  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條 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内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一 、 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二 、 與土地或建築物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道，由該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清除。

三 、 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用地者，由使用人清除。

四 、 火災或其他災變發生後，經所有人拋棄遺留現場者，由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無力清除者，由執行機關清除。

五 、 建築物拆除後所遺留者，由原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六 、 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七 、 化糞池之污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八 、 四公尺以内之公共巷、術路面及水溝，由相對戶或相鄰戶分別各半清除。

九 、 道路之安全島、綠 地 、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管理機構清除。



第 九 條  各級執行機關，應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地點及公共場所，設一般廢棄物貯存設備。

第 十 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運，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必 要 時 ，得報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委 託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辦理之。

第十條之一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

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 入 、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 理 之 ：

一 、 不易清除、處 理 。

二 、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 、 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種類、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其 

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一 條  執行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 理 ，應向指定清除地區内居民徵收費用。

前項收費標準及徵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衡酌地方清除方法及處理設備之成本及費用 

定 之 。

第 十 二 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内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 、 隨地吐痰、檳 榔 汁 、檳 榔 渣 ，拋 棄紙屑、煙 蒂 、口香糖 '瓜果或其皮、核 、汁 、渣 

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 、 污染地面、池 塘 、水 溝 、爿备壁、樑 柱 、電 桿 、樹 木 、道 路 、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0

三 、 於 路 旁 、屋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

四 、 自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處所中搜揀經廢棄之物。

五 、 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六 、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處所。

七 、 隨地便溺。

八 、 於水溝棄置雜物。

九 、 飼 養 禽 、畜有礙附近環境衛生。

十 、張貼或喷漆廣告污染定著物。

十 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第 三 章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第 十 三 條  產生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機構，其廢棄物應自行或委 j託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負 

責清除、處理 t  P

前項一般事業廢棄物，能與一般廢棄物合併清除、處 理 者 ，得繳付所需費用，委託執行機 

關辦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不得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合併清除、處 理 。

第 十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需經特殊技術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得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設置適當設施，代為貯存、清除或處理，並收取必要費用。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八 條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之運輸、貯存 、工具、方法及設備，應符合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

之規定。



第 十 五 條  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十 六 條  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之

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並定期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 七 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情形。必要時得採樣並索取有關資

料 ；其不合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前項檢查人員執行檢查時，應出示身分證明。

第 十 八 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或再利用，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第 十 九 條  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於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危害人體

健 康 或 農 、漁 業 時 ，主管機關應立即命其改善，並採取緊急措施，必要時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第 四 章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管理

第 二 十 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應列明專業技術 

人員與貯存清除、處理之工具、方 法 、設備及場所，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但從 

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始得 

發給許可證。

第二十一條 前 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五 章  獎懲

第二十二條 凡遵守本法有關規定，續效優良者，應予獎勵；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四百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

，按日連續處罰：

一 、 不依第七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者。

二 、 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違反第八條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十二條各款規定者。

第二十三條之一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業者違反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之公告或辦法者，處二萬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命其部分或全部停工。

第二十四條 貯 存 、清除或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 。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

曰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一 、 違反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者。

二 、 貯 存 、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

第二十六條 事業機構不遵行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處分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歇業處分。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有前項情形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



以歇業處分。

第二十七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制止其營業。

第二十八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違反第八條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所定管理輔

導辦法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按曰連 

續處罰。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六條規定或無故拒絕、妨礙或逃避第十七條第一項之檢查、採樣或索取有關資

料規定者，處四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 三 十 條  執行稽查人員請求違反本法之人提示身分證明，無故拒絕者，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罰 鍰 。

第三十一條 本法所定罰鍰之處罰，由執行機關為之。

第三十二條 依本法處罰鍰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

第三十三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拒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六 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 理 ，並得向其所有

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收取必要費用。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省（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三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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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 6 3年 7 月26 B 台統（一）義字第330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二十八條

總統 6 9年 4 月 9 日台統（一）義字第1968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六、十一、十五、十八、廿一條並增訂第廿四條之一條文 

總統 7 4年 11月 2 0 日令修正公布全文三十六條

總統 7 7年 11月 1 1日華總義字第5191號令修正公布第四、十 一 、廿條並增訂第十條之一、廿三條之一條文 

總統8 6年 3 月2 8 日華總（一 ）義字第8600077350號令修正公布第十條之一、廿三條之一、卅一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條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般 廢 棄 物 ：垃 圾 、糞 尿 、動物屍體或其他非事業機構所產生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

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二 、事業廢棄物：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具有毒性、危 險 性 ，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 

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L!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依原子能法第二十六條第十款之規定。

條 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省（市）為省（市）政 府 ；在 縣 （市） 

為 縣 （市 ）政 府 。

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謂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省轄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 所 。

前項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理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及稽查工作。

條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為聯合設置廢棄物處理場，辦理廢棄物清除、處理工作， 

得擬具設置管理辦法，報經各該上級主管機關核准，組設區域性聯合清除、處理單位。

第 二 章  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條 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内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一 、 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二 、 與土地或建築物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道，由該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清除。 ，

三 、 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用地者，由使用人清除。

四 、 火災或其他災變發生後，經所有人拋棄遺留現場者，由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無力清除者，由執行機關清除。

五 、 建築物拆除後所遺留者，由原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六 、 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七 、 化糞池之污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八 、 四公尺以内之公共巷、術路面及水溝，由相對戶或相鄰戶分別各半清除。

九 、 道路之安全島、綠 地 、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管理機構清除。

第 八 條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之運輸、貯 存 、工 具 、方法及設備，應符合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

之 規 定 。

第 九 條  各級執行機關，應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地點及公共場所，設一般廢棄物貯存設備。

第 十 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運，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必 要 時 ，得報經上級主管 

機 關核准，委 託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辦理之。

第十條之一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

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 入 、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

一 、 不易清除、處 理 。

二 、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 、 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四 、 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種類、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其 

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公告指定業者除應向主管機關登記外，製造業者應按當期營業量、輸入業者應按向關稅 

總局申報進口量、容器材質等資料，於每期營業稅申報繳納前，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 

，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並應委託金融機構收支保管運用；其收支 

保管及應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該基金用於支付實際回收清除處理費用、補助獎勵 

回收系統、再生利用、執行機關代清理費用、中央主管機關評選之公正團體執行稽核認證費 

用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核淮之用途。

公告指定業者申報之營業量、回收量及處理量，主管機關得派員前往查核，並索取相關資 

料 ，或委託適任人員為之；必要時得請當地稅捐主管機關協助查核。

第一項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標示及依販賣業者種類、規模公告指定應設置資源 

回收設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回收清除處理費用費率依材質、容 積 、重 量 、回收再利用價值及回收清除處理率等 

原則定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費率有關事項，應訂定辦法設置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以公告禁用或限制製造、 

輸 入 、販 賣 。

本法修正施行前，由責任業者組成之共同回收清除處理組織及依相關法規成立之基金會賸 

餘回收清除相關費用，應於本法修正後一年内移撥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依規定運用，並自本 

法公布日起，不得繼續從事廢棄物回收業務之營利行為。

第 十 一 條  執行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 理 ，應向指定清除地區内居民徵收費用。

前項收費標準及徵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衡酌地方清除方法及處理設備之成本及費用 

定 之 。

第 十 二 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内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 、隨地吐痰、檳 榔 汁 、檳 榔 渣 ，抛棄紙 屑 、煙 蒂 、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 、汁 、渣



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 、 污染地面、池 溏 、水 溝 、牆 壁 、樑 柱 、電 桿 、樹 木 、道 路 、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三 、 於 路 旁 、屋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

四 、 自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處所中搜揀經廢棄之物。

五 、 拋置熱灰燼 '、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六 、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處所。

七 、 隨地便溺。

八 、 於水溝棄置雜物。

九 、 飼 養 禽 、畜有礙附近環境衛生。

十 、張貼或喷漆廣告污染定著物。

十 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第 三 章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第 十 三 條  產生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機構，其廢棄物應自行或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負

責清除、處 理 之 。

前項一般事業廢棄物，能與一般廢棄物合併清除、處 理 者 ，得繳付所需費用，委託執行機 

關辦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不得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合併清除、處 理 。

第 十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需經特殊技術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得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設置適當設施，代為貯存、清除或處理，並收取必要費用。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十 五 條  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十 六 條  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 ，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之

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並定期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 七 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情形。必要時得採樣並索取有關資

料 ；其不合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改善。

前項檢查人員執行檢查時，應出示身分證明。

第 十 八 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或再利用，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第 十 九 條  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於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危害人體

健 康 或 農 、漁 業 時 ，主管機關應立即命其改善，並採取緊急措施，必要時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第 四 章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管理

第 二 十 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應列明專業技術

人員與貯存清除、處理之工具、方 法 、設備及場所，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但從 

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始得 

發給許可證。

第二十一條 前 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五 章  獎懲

第二十二條 凡遵守本法有關規定，續效優良者，應予獎勵；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四百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

，按曰連續處罰：

一 、 不依第七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者。

二 、 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違反第八條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十二條各款規定者 =

第二十三條之一 未依第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者，經限期催繳仍不繳納者，移送

法院強制執行，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二倍之罰鍰；提供不實申報資料者，除追繳應繳納之 

回收清除處理費，並移送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外，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三倍之罰鍰，涉及 

刑事責任者，並即移送偵查；違反同條文他項規定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 

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

前項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命其部分或全部停工。

第二十四條 貯 存 、清除或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 。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 

曰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一 、 違反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者。

二 、 貯 存 、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

第二十六條 事業機構不遵行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處分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歇業處分。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有前項情形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 

以歇業處分。

第二十七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制止其營業。

第二十八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 ，違反第八條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所定管理輔

導辦法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按曰連 

續處罰。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六條規定或無故拒絕、妨礙或逃避第十七條第一項之檢查、採樣或索取有關資

料規定者，處四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 三 十 條  執行稽查人員請求違反本法之人提示身分證明，無故拒絕者，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罰 鍰 。

第三十一條 本法所定罰鍰之處罰，由執行機關為之；執行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時，得由上級主管機

關為之。

第三十二條 依本法處罰鍰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

第三十三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拒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六 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 理 ，並得向其所有

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收取必要費用。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省（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三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總統 6 3年 7 月2 6 日台統(一）義字第330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二十八條

總統6 9年 4 月 9 曰台統（一）義字第1968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六、H— 、十五、十八、廿一條並增訂第廿四條之一條文 

總統 7 4年 1 1月2 0 日令修正公布全文三十六條

總統 7 7年 11月 1 1日華總義字第5191號令修正公布第四、十一、廿條並增訂第十條之一、廿三條之一條文 

總統8 6年 3 月2 8 日華總（一）義字第8600077350號令修正公布第十條之一、廿三條之一、卅一條條文 

總統88年 7 月 1 4曰華總一義字第8800159810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十三、十七、廿二、卅四條並增訂第舟四條之一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般 廢 棄 物 ：垃 圾 、糞 尿 、動物屍體或其他非事業機構所產生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

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二 、事業廢棄物：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具有毒性、危 險 性 ，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 

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依原子能法第二十六條第十款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省（市）為省（市）政 府 ；在 縣 （市）

為 縣 （市 ）政 府 。

第 五 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 （市 ）環境保護局及鄉（鎮 、市 ）公所

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 除 、處理及稽查工作。

執行機關應負責規劃一般廢棄物回收、清 除 、處 理 用 地 ，並協同相關機關優先配合取得 

用 地 。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 除 、處 理 ，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之；在省轄 

市由省轄市環境保護局為之；在 縣 由 鄉 （鎮 、市 ）公所負責回收、清 除 ，由縣環境保護局負 

責處理，必 要 時 ，縣得授權鄉（鎮 、市 ）執行處理工作。

本法修正施行後五年内，縣環境保護局應依前項規定完成一般廢棄物工作調整，但得於 

期限屆滿六個月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延長之。

第二項廢棄物回收項目及一般廢棄物分類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條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為聯合設置廢棄物處理場，辦理廢棄物清除、處 理 工 作 ， 

得擬具設置管理辦法，報經各該上級主管機關核准，組設區域性聯合清除、處理單位。



第 二 章  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第 七 條  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内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一 、 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二 、 與土地或建築物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道，由該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清除。 ，

三 、 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用地者，由使用人清除。

四 、 火災或其他災變發生後，經所有人拋棄遺留現場者，由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 無力清除者，由執行機關清除。

五 、 建築物拆除後所遺留者，由原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六 、 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七 、 化糞池之污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八 、 四公尺以内之公共巷、街路面及水溝，由相對戶或相鄰戶分別各半清除。

九 、 道路之安全島、綠 地 、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管理機構清除。

第 八 條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之運輸、貯 存 、工 具 、方法及設備，應符合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 

之規定。

第 九 條  各級執行機關，應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地點及公共場所，設一般廢棄物貯存設備。

第 十 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運，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必 要 時 ，得報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委 託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辦理之。

第十條之一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

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 入 、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

一 、 不易清除、處 理 。

二 、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 、 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四 、 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種類、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其 

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公告指定業者除應向主管機關登記外，製造業者應按當期營業量、輸入業者應按向關稅 

總局申報進口量、容器材質等資料，於每期營業稅申報繳納前，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 

，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並應委託金融機構收支保管運用；其收支 

保管及應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該基金用於支付實際回收清除處理費用、補助獎勵 

回收系統、再 生 利 用 、執行機關代清理費用、中央主管機關評選之公正團體執行稽核認證費 

用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核淮之用途。

公告指定業者申報之營業量、回收量及處理量，主管機關得派員前往查核，並索取相關資 

料 ，或委託適任人員為之；必要時得請當地稅捐主管機關協助查核。

第一項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標示及依販賣業者種類、規模公告指定應設置資源



回收設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回收清除處理費用費率依材質、容 積 、重 量 、回收再利用價值及回收清除處理率等 

原則定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費率有關事項，應訂定辦法設置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以公告禁用或限制製造、 

輸 入 、販 賣 。

本法修正施行前，由責任業者組成之共同回收清除處理組織及依相關法規成立之基金會賸 

餘回收清除相關費用，應於本法修正後一年内移撥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依規定運用，並自本 

法公布日起，不得繼續從事廢棄物回收業務之營利行為。

十 一 條  執行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 理 ，應向指定清除地區内居民徵收費用。

前項收費標準及徵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衡酌地方清除方法及處理設備之成本及費用 

定 之 。

十 二 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内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 、 隨 地 吐 痰 、檳 榔 汁 、檳 榔 渣 ，拋 棄 紙 屑 、煙 蒂 、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 、汁 、渣 

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 、 污染地 面 、池 德 、水 溝 、牆 壁 、樑 柱 、電 桿 、樹 木 、道 路 、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三 、 於 路 旁 、屋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

四 、 自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處所中搜棟經廢棄之物。

五 、 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六 、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處所。

七 、 隨地便溺。

八 、 於水溝棄置雜物。

九 、 飼 養 禽 、畜有礙附近環境衛生。

十 、張貼或喷漆廣告污染定著物。

十 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第 三 章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十 三 條  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除以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 、 自行清除、處 理 。

二 、 共同清除、處 理 ：由事業機構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設立清除、處理該類廢 

棄物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 理 。

三 、 委託清除、處 理 ：

(一） 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核備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清除、處 理 。

(二) 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 理 。

(三） 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置之處理設施清除、處 理 。

四 、 境外處理：由事業機構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或核備輸出境外處理者。

五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

事業機構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其事業廢棄物者，如受託人未經



許可或違反本法規定，事業機構應與受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及環境之改善負連帶責任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機構，應依左列規定管理其廢棄物：

一 、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設立或變更時，應檢具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事業廢棄物清 

理 計 畫 書 ，並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 得 運 作 ；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内容之變更時，亦 同 。

二 、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 目 、内 容 、頻率暨書面或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 

棄物之產出、貯 存 、清 除 、處理及再利用情形。

三 、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格，裝 

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

第一項第二款共同清除、處理機構之許可、廢止與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輔導辦法，由各該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許可、廢止及應遵行事項，應依 

第二十一條所定管理輔導辦法為之。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廢止與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不得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合併清除、處 理 。

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本法修正通過後二年内，規劃完成事業廢 

棄物之處理設施。

事業機構無法自行清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亦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供委託處理時 

，事業機構應妥善貯存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必 要 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向事業機構收 

取 費 用 ，自行或辅導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或暫時貯存之。

第 十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需經特殊技術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得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設置適當設施，代為貯存、清除或處理，並收取必要費用。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十 五 條  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十 六 條  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之

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並定期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 七 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

，檢 查 、採樣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情形，並命提供有關資料；廢 棄 物 、剩餘土 

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以供檢查。

各級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為行政檢查時，認為公私場所或清除機具有嚴重污染之虞，必要時 

得 沒 入 、扣 留 、使用或限制使用動產、不動產或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之 處 分 。

第 十 八 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或再利用，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第 十 九 條  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於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危害人體

健 康 或 農 、漁 業 時 ，主管機關應立即命其改善，並採取緊急措施，必要時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第 四 章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管理

第 二 十 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應列明專業技術 

人員與貯存清除、處理之工具、方 法 、設備及場所，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但從 

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始得 

發給許可證。

第二十一條 前 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五 章  獎懲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八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至第七項、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及第

二 H 條 之 規 定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萬元以下 

罰 金 ；致 重 傷 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 

康導致疾病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 、 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者。

二 、 事業機構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者。

三 、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者。

四 、 未依第二十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或核備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 理 ，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或核備文件内容貯存、清 除 、處理廢棄 

物 者 。

五 、 執行機關委託未取得許可證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清 除 、處理一般廢 

棄 物 者 ；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者。

六 、 公 、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或執行機關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者。

無許可證經營廢棄物清除、處理為常業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 

第二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罰金。 •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虚偽記 

載 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犯罪所得之利益。如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二倍 

之範圍内酌量加重。

對於違反本法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所在地執行機關或主管機關檢

舉 。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對於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其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時 

，得以罰鍰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金。檢舉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為前項查證時，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密。

事業機構清理廢棄物所生之費用應予財稅減免。凡遵守本法有關規定，續效優良者，應予 

獎 勵 ，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四百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



，按曰連續處罰：

一 、 不依第七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者。

二 、 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違反第八條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十二條各款規定者。

第二十三條之一 未依第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者，經限期催繳仍不繳納者，移送

法院強制執行，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二倍之罰鍰；提供不實申報資料者，除追繳應繳納之 

回收清除處理費，並移送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外，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三倍之罰鍰，涉及 

刑事責 任 者 ，並即移送偵查；違反同條文他項規定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 

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

前項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命其部分或全部停工。

第二十四條 貯 存 、清除或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 。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 

曰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一 、 違反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者。

二 、 貯 存 、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

第二十六條 事業機構不遵行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處分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歇業處分。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有前項情形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 

以歇業處分。

第二十七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制止其營業。

第二十八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違反第八條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所定管理辅 

導辦法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按曰連 

續 處 罰 。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六條規定或無故拒絕、妨礙或逃避第十七條第一項之檢查、採樣或索取有關資

料規定者，處四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 三 十 條  執行稽查人員請求違反本法之人提示身分證明，無故拒絕者，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罰 鍰 。

第三十一條 本法所定罰鍰之處罰，由執行機關為之；執行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時，得由上級主管機

關為之。

第三十二條 依本法處罰鍰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

第三十三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拒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六 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得命事業機構、受託清除處

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 

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逾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 轄 市 、縣 （市 ）



主管機關得代為清除、處 理 ，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逾期未清償者，移 

送法院強制執行；主管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法院聲請假扣押、假 處 分 。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代為清除、處理廢棄物時，得不經土地所有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同意，強制進入公私場所進行有關採樣、檢 測 、清除或處理等相關措施。

第一項必要費用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代為清除、處理第一項廢棄物時，得委託適當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 理 之 ；受託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 

處理廢棄物時，不受其許可或核備清除、處理項目或數量之限制。

第三十四條之一 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

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内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 

之曰起六十日内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 

為 ，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命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 

他訴訟費用予對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省（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三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總統 6 3年 7 月 2 6 日台統（一）義字第330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二十八條

總統 69年 4 月 9 日台統（一）義字第1968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六、十一、十五、十八、廿一條並增訂第廿四條之一條文 

總統 7 4年 11月 2 0 日令修正公布全文三十六條

總統 77年 1 1月 1 1日華總義字第5191號令修正公布第四、十一、廿條並增訂第十條之一、廿三條之一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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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 8 8年 7 月 1 4曰華總一義字第8800159810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十三、十七、廿二、卅四條並增訂第卅四條之一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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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般 廢 棄 物 ：垃 圾 、糞 尿 、動物屍體或其他非事業機構所產生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

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二 、事業廢棄物：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具有毒性、危 險 性 ，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 

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機構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依原子能法第二十六條第十款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 （市 ）

為 縣 （市 ）政 府 。

第 五 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 （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 、市 ）公所

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 除 、處理及稽查工作。

執行機關應負責規劃一般廢棄物回收、清 除 、處 理 用 地 ，並協同相關機關優先配合取得 

用 地 。 1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 除 、處 理 ，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之；在省轄 

市由省轄市環境保護局為之；在 縣 由 鄉 （鎮 、市 ）公所負責回收、清 除 ，由縣環境保護局負 

責處理，必 要 時 ，縣得授權鄉（鎮 、市）執行處理工作。

本法修正施行後五年内，縣環境保護局應依前項規定完成一般廢棄物工作調整，但得於 

期限屆滿六個月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延長之。

第二項廢棄物回收項目及一般廢棄物分類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條  直 轄 市 、縣 （市 ）主 管機關，為聯合設置廢棄物處理場，辦理廢棄物清除、處 理工作， 

得擬具設置管理辦法，報經各該上級主管機關核准，組設區域性聯合清除、處理單位。



第 二 章  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第 七 條  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内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一 、 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二 、 與土地或建築物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道，由該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清除。

三 、 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用地者，由使用人清除。

四 、 火災或其他災變發生後，經所有人拋棄遺留現場者，由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無力清除者，由執行機關清除。

五 、 建築物拆除後所遺留者，由原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六 、 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七 、 化糞池之污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八 、 四公尺以内之公共巷、術路面及水溝，由相對戶或相鄰戶分別各半清除。

九 、 道路之安全島、綠 地 、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管理機構清除。

第 八 條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之運輸、貯 存 、工 具 、方法及設備，應符合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

之規定。

第 九 條  各級執行機關，應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地點及公共場所，設一般廢棄物貯存設備。

第 十 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運，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必 要 時 ，得報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委 託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辦理之。

第十條之一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

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 入 、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

一 、 不易清除、處 理 。

二 、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 、 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四 、 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種類、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其 

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公告指定業者除應向主管機關登記外，製造業者應按當期營業量、輸入業者應按向關稅 

總局申報進口量、容器材質等資料，於每期營業稅申報繳納前，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 

，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並應委託金融機構收支保管運用；其收支 

保管及應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該基金用於支付實際回收清除處理費用、補助獎勵 

回收系統、再 生 利 用 、執行機關代清理費用、中央主管機關評選之公正團體執行稽核認證費 

用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核淮之用途。

公告指定業者申報之營業量、回收量及處理量，主管機關得派員前往查核，並索取相關資 

料 ，或委託適任人員為之；必要時得請當地稅捐主管機關協助查核。

第一項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標示及依販賣業者種類'規模公告指定應設置資源



回收設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回收清除處理費用費率依材質、容 積 、重 量 、回收再利用價值及回收清除處理率等 

原則定 之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費率有關事項，應訂定辦法設置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以公告禁用或限制製造、 

輸 入 、販 賣 。

本法修正施行前，由責任業者組成之共同回收清除處理組織及依相關法規成立之基金會賸 

餘回收清除相關費用，應於本法修正後一年内移撥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依規定運用，並自本 

法公布日起，不得繼續從事廢棄物回收業務之營利行為。

第 十 一 條  執行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 理 ，應向指定清除地區内居民徵收費用。

前項收費標準及徵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衡酌地方清除方法及處理設備之成本及費用 

定 之 。

第 十 二 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内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 、 隨地吐 痰 、檳 榔 汁 、檳 榔 渣 ，拋 棄 紙 屑 、煙 蒂 、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 、汁 、渣 

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 、 污染地面、池 溏 、水 溝 、牆 壁 、樑 柱 、電 桿 、樹 木 、道 路 、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三 、 於 路 旁 、屋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

四 、 自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處所中搜揀經廢棄之物。

五 、 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六 、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處所。

七 、 隨地便溺。

八 、 於水溝棄置雜物。

九 、 飼 養 禽 、畜有礙附近環境衛生。

十 、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

十 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第 三 章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第 十 三 條  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除以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 、 自行清除、處 理 。

二 、 共同清除、處 理 ：由事業機構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設立清除、處理該類廢 

棄物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 理 。

三 、 委託清除、處 理 ：

(一） 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核備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清除、處 理 。

(二） 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 理 。

(三） 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置之處理設施清除、處 理 。

四 、 境外處理：由事業機構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或核備輸出境外處理者。

五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

事業機構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其事業廢棄物者，如受託人未經



許可或違反本法規定，事業機構應與受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及環境之改善負連帶責任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機構，應依左列規定管理其廢棄物：

一 、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設立或變更時，應檢具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事業廢棄物清 

理 計 畫 書 ，並送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 得 運 作 ：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晝書内容之變更時，亦 同 。

二 、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 目 、内 容 、頻率暨書面或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 

棄物之產出、貯 存 '清 除 、處理及再利用情形。

三 、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格，裝 

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

第一項第二款共同清除、處理機構之許可、廢止與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輔導辦法，由各該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許可、廢止及應遵行事項，應依 

第二十一條所定管理輔導辦法為之。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廢止與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不得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合併清除、處 理 。

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本法修正通過後二年内，規劃完成事業廢 

棄物之處理設施。

事業機構無法自行清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亦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供委託處理時 

，事業機構應妥善貯存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必 要 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向事業機構收 

取 費 用 ，自行或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或暫時貯存之。

第 十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需經特殊技術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得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設置適當設施，代為貯存、清除或處理，並收取必要費用。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十 五 條  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十 六 條  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之 

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並定期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 七 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 

，檢 查 、採樣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情形，並命提供有關資料；廢 棄 物 、剩餘土 

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以供檢查。

各級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為行政檢查時，認為公私場所或清除機具有嚴重污染之虞，必要時 

得 沒 入 、扣 留 、使用或限制使用動產、不動產或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之處分。

第 十 八 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或再利用，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第 十 九 條  事業機構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於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危害人體 

健 康 或 農 、漁 業 時 ，主管機關應立即命其改善，並採取緊急措施，必要時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第 四 章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管理

第 二 十 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應列明專業技術 

人員與貯存清除、處理之工具、方 法 、設備及場所，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但從 

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始得 

發給許可證。

第二十一條 前 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五 章  獎懲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八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至第七項、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及第

二十一條之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萬元以下 

罰 金 ；致 重 傷 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 

康導致疾病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 、 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者。

二 、 事業機構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者。

三 、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者。

四 、 未依第二十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或核備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 理 ，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或核備文件内容貯存、清 除 、處理廢棄 

物 者 。

五 、 執行機關委託未取得許可證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 ，清 除 、處理一般廢 

棄 物 者 ；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者。

六 、 公 、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或執行機關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虚偽證明者。

無許可證經營廢棄物清除、處理為常業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 

第二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罰金。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 

載 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科 罰金時，應審酌犯罪所得之利益。如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二倍 

之範圍内酌量加重。

對於違反本法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所在地執行機關或主管機關檢

舉 。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對於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其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時 

，得以罰鍰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金。檢舉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為前項查證時，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密。

事業機構清理廢棄物所生之費用應予財稅減免。凡遵守本法有關規定，續效優良者，應予 

獎 勵 ，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四百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



，按曰連續處罰：

一 、 不依第七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者。

二 、 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違反第八條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十二條各款規定者。

第二十三條之一 未依第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者，經限期催繳仍不繳納者，移送

法院強制執行，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二倍之罰鍰；提供不實申報資料者，除追缴應繳納之 

回收清除處理費，並移送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外，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三倍之罰鍰，涉及 

刑事責任者，並即移送偵查；違反同條文他項規定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 

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

前項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命其部分或全部停工。

第二十四條 貯 存 、清除或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 。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罰。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按

曰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一 、 違反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者。

二 、 貯 存 、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

三 、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

第二十六條 事業機構不遵行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處分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歇業處分。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有前項情形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 

以歇業處分。

第二十七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制止其營業。

第二十八條 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違反第八條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所定管理輔

導辦法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按曰連 

續處罰。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六條規定或無故拒絕、妨礙或逃避第十七條第一項之檢查、採樣或索取有關資

料規定者，處四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 三 十 條  執行稽查人員請求違反本法之人提示身分證明，無故拒絕者，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罰 鍰 。

第三十一條 本法所定罰鍰之處罰，由執行機關為之；執行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時，得由上級主管機

關為之。

第三十二條 依本法處罰鍰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

第三十三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拒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六 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命事業機構、受託清除處

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 

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逾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 轄 市 、縣 （市 ）



主管機關得代為清除、處 理 ，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逾期未清償者，移 

送法院強制執行；主管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法院聲請假扣押、假 處 分 。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代為清除、處理廢棄物時，得不經土地所有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同意，強制進入公私場所進行有關採樣、檢 測 、清除或處理等相關措施。

第一項必要費用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代為清除、處理第一項廢棄物時，得委託適當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 理 之 ；受託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 

處理廢棄物時，不受其許可或核備清除、處理項目或數量之限制。

第三十四條之一 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

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内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 

之曰起六十日内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 

為 ，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命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 

他訴訟費用予對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總統 6 3年 7 月2 6 日台統（一）義字第330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二十八條

總統 6 9年 4 月9 曰台統（一）義字第1968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六、十一、十五、十八、廿一條並增訂苐廿四條之一條文 

總統7 4年 1 1月2 0 日令修正公布全文三十六條

總統7 7年 11月 1 1日華總義字第5191號令修正公布第四、十一、廿條並增訂第十條之一、廿三條之一條文 

總統8 6年 3 月 2 8曰華總（一）義字第8600077350號令修正公布第十條之一、廿三條之一、卅一條條文 

總統88年 7 月 1 4曰華總一義字第8800159810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十三、十七、廿二、卅四條並增訂第卅四绦之一條文 

總統89年 1 月 1 9日華總一義字第8900011960號令修正公布第四、卅五條條文 

總統90年 10月 2 4日華總一義字苐9000206500號令修正公布全文七十七條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 1 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般 廢 棄 物 ：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 尿 、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

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二 、事業廢棄物：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 險 性 ，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 

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清理，依原子能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 ） 、營 造 業 、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業。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 （市 ） 

為 縣 （市 ）政 府 。

第 五 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 （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 、市）公所

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 除 、處理及廢棄物稽查工作。

執行機關應負責規劃一般廢棄物回收、清 除 、處 理 用 地 ，並協同相關機關優先配合取得 

用 地 。

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 除 、處 理 ，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之；在省轄市由 

省轄市環境保護局為之；在 縣 由 鄉 （鎮 、市）公所負責回收、清 除 ，由縣環境保護局負責處 

理 ，必 要 時 ，縣得委託鄉（鎮 、市 ）公所執行處理工作。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前，縣環境保護局應依前項規定完成一般廢棄物工作調整 

，由縣環境保護局統一處理。

第二項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直轄 市 、縣 （市）主管機關得視 

轄區内特殊需要，增訂其他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六 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規劃設置廢棄物清理設施時，其用地涉及都市 

計畫變更者，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辦理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於報准徵收或撥用取得土地後，依法辦理 

變更編定。完成報編為廢棄物清理專區之土地，其屬公有者，得辦理撥用或出租、讓售與興 

辦 人 ，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限制。

第 七 條  直 轄 市 、縣 （市 ）主 管機關，為聯合設置廢棄物處理場，辦理廢棄物清除、處 理 工 作 ， 

得擬訂設置管理辦法，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組設區域性聯合清除、處理單位。

第 八 條  因天然災害、重大事故或其他急迫之情事，致現有廢棄物貯存、回 收 、清 除 、處理設施 

能量不 足 ，而有污染環境或影響人體健康之虞時，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並報請行政院核准後，得指定廢棄物緊急清理之方法、設 施 、處所及其期限 

，不受第二十八條、第三 H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九條、第四 H —條 、水 

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四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六條、公司法第十 

五 條 、商業登記法第八條及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有關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之限制。

第 九 條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執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廢棄物、剩餘

土石方清除機具，檢 查 、採樣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情形，並命其提供有關資料 

; 廢 棄 物 、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 

明 文 件 ，以供檢查。

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為行政檢查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扣留清 

除 機 具 、處理設施或設備，並得命該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 

處 理 。必 要 時 ，並得使用或限制使用其動產、不動產或斷絕其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 

其他能源之處分：

一 、 公私場所之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或其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有嚴重污染之虞。

二 、 清除機具裝載之廢棄物 '剩餘土石方有嚴重污染之虞。

前項扣留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作業相關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扣留之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於其所貯存、清 除 、處理或再利

用之廢棄物、剩餘土石方已無嚴重污染之虞，或該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 

用人妥善清除處理其廢棄物、剩餘土石方，並於繳納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拖吊及保管 

等相關費用後發還。

扣留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期間，以一年為限。但情形特殊者，得報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延長一次。

第一項之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拖吊及保管等相關費用之收費方式及標準，由直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章  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第 H■— 條 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内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一 、 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二 、 與土地或建築物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道，由該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清除。

三 、 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用地者，由使用人清除。



四 、 火災或其他災變發生後，經所有人拋棄遺留現場者，由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無力清除者，由執行機關清除。

五 、 建築物拆除後所遺留者，由原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六 、 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七 、 化糞池之污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八 、 四公尺以内之公共巷、弄路面及水溝，由相對戶或相鄰戶分別各半清除。

九 、 道路之安全島、綠 地 、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管理機構清除。

十 二 條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 除 、處理之運輸、分 類 、貯 存 、排 出 、方 法 、設備及再利用，應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執行機關得視指定清除地區之特性，增訂前項一般廢棄物分類、貯 存 、排出之規定，並 

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備查。

十 三 條  各級執行機關，應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地點及公共場所，設一般廢棄物回收、貯存設備

十 四 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除，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但家戶以外所產生者，得

由執行機關指定其清除方式及處理場所。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 理 ，執行機關得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委託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或依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方式辦理。

十 五 條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 

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 

、清 除 、處 理 ，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工作。

一 、 不易清除、處 理 。

二 、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 、 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四 、 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

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 除 、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十 六 條  依前條第二項公告之應負回收、清 除 、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責任業者） ，應向主

管機關辦理登記；製造業應按當期營業量，輸入業應按向海關申報進口量，於每期營業稅申 

報繳納後十五日内，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作為資源回收管理 

基 金 ，並應委託金融機構收支保管；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輸入業於向海關申報進口量時，應同時申報容器材質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物品或容器規格等資料。

製造或輸入之物品或其包裝、容 器 ，不在國内廢棄或使用後不產生廢棄物之責任業者， 

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扣抵營業量、進口量或辦理退費。

第一項責任業者辦理登記、申 報 、繳費方式、流 程 、期 限 、扣 抵 、退費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依材質、容 積 、重 量 、 

對環境之影響、再利用價值、回收清除處理成本、回收清除處理率、稽徵成 本 、基金財務狀 

況 、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並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資源回收費率審議



委員會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七 條  前條第一項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應使用於下列用途：

一 、 支付回收清除處理補貼。

二 、 補助獎勵回收系統、再生利用。

三 、 執行機關代清理費用。

四 、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選委託之公正稽核認證團體，其執行稽核認證費用。

五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與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有關之用途。

第 十 八 條  依第十五條第二項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 器 ，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以

下簡稱應回收廢棄物） ，其 回 收 、貯 存 、清 除 、處 理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其回收 

、貯 存 、清 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稽核認證團體應依稽核認證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處理量稽核認證 

;其稽核認證作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以上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處 理 業 ，應向主管機關辦 

理 登 記 ，並申報其回收、處理量及相關作業情形。

前項回 收 、處理業之規模、登 記 、註 銷 、申報及其他相關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責任業者及回收、處 理 業 ，得向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申請前條第一款之回收清除處理補貼 

，經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審核符合第一項設施標準及第二項作業辦法之規定後，予以補貼。

前項回收清除處理補貼之申請、審核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九 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責任業者，應於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上標示回收相關標誌；其業

者 範 圍 、標誌圖樣大小、位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販賣業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並執行回收工作；其業者範圍、設 施 設 置 、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十 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託專業人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依第十六條第一項、前條指定公告責

任 業 者 、販賣業者之場所及依第十八條第三項指定公告回收、處理業之回收、貯 存 、清 除 、 

處 理 場 所 ，查核其營業量或進口量、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銷售對象、原料供應來源、回收 

相 關 標 誌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量，並索取進貨、生 產 、銷 貨 、存 貨憑證、帳 冊 、相關報 

表及其他產銷營運或輸出入之相關資料；必 要 時 ，並得請稅捐稽徵主管機關協助查核。

第二十一條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以公告禁用或限制製造

、輸 入 、販 賣 、使 用 。

第二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以回收獎勵金方式，回收應回收廢棄物之種類及其回收獎勵金

數 額 。

販賣業應依公告之回收獎勵金數額支付消費者，不得拒絕。

第二十三條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前，由責任業者組成之共同回收清除處理組織及依相關

法規成立之基金會賸餘回收清除相關費用，應移撥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依規定運用。

第二十四條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 理 ，應依清除處理成本，向指

定清除地區内家戶及其他非事業徵收費用。

前項費用之徵收方式、計算方式、繳 費流程、繳納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徵收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得衡酌實際作業需要，增訂前項以外之費用徵收相關規定及 

收費證明標誌。

第一項徵收費用之數額，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第三項所增訂費用徵收相關規定，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五條 前條第一項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包括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管理成本、 

人工成 本 、處 理 場 （廠 ）土地使用 成 本 、回饋金與各項清除處理機具或設 備 、設施之操作維 

護成本及依使用年限每年平均應負擔之購置成本、愎 育 成 本 ，並扣除代清除、處理一般事業 

廢棄物及其他收入。

第二十六條 前條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應依實際成本收費。但 機 具 、設 備 、設 施 、復育成本 

，自中華民國九十年起分年徵收。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針對民有民營一般廢棄物焚化廠之每公噸建設成本、復育成 

本 ，應自中華民國九十年起分年徵收■>

第一項之機具、設 備 、設 施 、復育成本及前項之建設成本，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 

應自中華民國九十年起專款專儲，並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成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中 

華民國九十年專儲之清除處理費，應於基金成立後轉存。

前項基金之設置運用及管理辦法，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設置之基金，應專款專用於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或設備、設施之重置及一般 

廢棄物處理場（廠 ）之復育。

第二十七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内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 、 隨地吐痰、檳 榔 汁 、檳 榔 渣 ，拋棄紙屑、煙 蒂 、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 、汁 、渣 

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 、 污染地面、池 谏 、水 溝 、牆 壁 '樑 柱 、電 桿 、樹 木 、道 路 、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三 、 於 路 旁 、屋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

四 、 自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處所中搜揀經廢棄之物。但搜棟依第五條 

第六項所定回收項目之一般:廢棄物，不在此限。

五 、 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六 、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處所。

七 、 隨地便满。

八 、 於水溝棄置雜物。

九 、 飼 養 禽 、畜有礙附近環境衛生。

十 、張貼或喷漆廣告污染定著物。

十 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第 三 章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第二十八條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 、 自行清除、處 理 。

二 、 共同清除、處 理 ：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



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 理 。

三 、 委託清除、處 理 ：

(一） 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 

、處 理 。

(二) 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 理 。

(三） 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 理 。

(四） 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 理 。

(五） 委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間機構設置之廢 

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 理 。

(六） 委託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訂管理辦法許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四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應置專業技術人員，其採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 

之 事 業 ，其清除機具及處理設施或設備應具備之條件、許 可 、許可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分 級 、許 可 、許可期限、廢 止 、專業技 

術人員設置、營 運 、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所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 

運 、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及第五目所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營 運 、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執行機關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所定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收費，並配合該事業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辦理申報。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設施，不得合併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

第二十九條 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之處理容量有餘裕時，得經處理設施所在地主管機關許可，提供

其他事業使用，不受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十一條之限制。

前項餘裕處理量之提供條件、許可程序、許可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三 十 條  事業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其事業廢棄物，未符合下列條件者，應

與受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及環境之改善，負連帶責任：

一 、 依法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事業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或執行機關清除、處 理 ，且其委託種類未逾主管機關許可内容。

二 、 取得受託人開具之該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紀錄文件。

前項第二款紀錄文件，應載明事業廢棄物種類、數 量 、處理地 點 、主管機關核准受託人 

之許可内容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事項；其 格 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

一 、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理有關事項變更時，亦 同 。



二 、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 目 、内 容 、頻 率 ，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 、清 除 、處 理 、再 利 用 、輸 出 、輸 入 、 

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

三 、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格，裝 

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

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事業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於提報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文件時，得一併檢 

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晝書，送直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審查》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後 

，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逕予核准。

清 除 、處理第一項指定公告之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申 報 。

第三十二條 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應於區内或區外規 

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並於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完成後，該工業區及科學園區始 

得 營 運 。

現有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應於本法修正通過 

後六個月内，規劃完成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最遲於中 

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設置。

第三十三條 事業無法自行處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亦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供委託處理時，

事業應妥善貯存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必 要 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向事業收取費用，自 

行或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或暫時貯存之。

第三十四條 事業無法自行清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亦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供委託處理時，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特定地區之事業，應將其事業廢棄物 

，送至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第三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需經特殊技術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得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設置適當設施，代為貯存、清除或處理，並收取必要費用。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十六條 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 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七條 事業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理之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三年以 

上 ，以供查核。

前項檢測之項目、方 法 、頻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 出 、過 境 、轉 口 ，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 

文 件 ，始 得 為 之 ；其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並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同意。但事業廢棄物經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屬產業用料需求者，不在此限。

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 出 、過 境 、轉口之申請資格、文 件 、審 查 、許 可 、許可期限 

、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事業廢棄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禁止輸入；其 種 類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 、 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或生活環境之事實。

二 、 於國内無適當處理技術及設備。

三 、 直接固化處理、掩 埋 、焚化或海拋。

四 、 於國内無法妥善清理。

五 、 對國内廢棄物處理有妨礙。

屬國際公約列管之一般廢棄物之輸入、輸 出 、過 境 、轉 口 ，準用前三項規定辦理。

第三十九條 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二十八條、第四十

一條之限制。

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 量 、許 可 、許 可 期 限 、廢 止 、紀 錄 、申報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第 四 十 條  事業於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危害人體健康或農、漁 業 時 ，主管機關應立即命 

其 改 善 ，並採取緊急措施。必 要 時 ，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第 四 章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及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

之 管 理

第四十一條 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 執行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第六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 

、處 理 、再利用。

二 、 依第八條規定緊急清理廢棄物所指定之設施或設備。

三 、 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依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方式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

四 、 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回收、貯 存 、清 除 、處理一般廢棄物。

五 、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二目至第五目、第四款之清除機具、處理設施

或設備。

六 、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規定自行或輔導設置之處理設施。

七 、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設置之設施。

前項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核發，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第四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規定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自有設施、分 級 、專業技

術人員設置、許 可 、許可期 限 、廢 止 許 可 、停 工 、停 業 、歇 業 、復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 

理 辦 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始得辦理本法規定之檢驗。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之條件、設 施 、檢驗測定人員學經歷、許可證之申請、審 查 、核 （換 

) 發 、廢 止 、停 業 、復 業 、歇 業 、查 核 、評鑑等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四條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至第五項、第四十二條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合格證書取得、訓 練 、 

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章  獎勵及處罰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 

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或第四 H —條第一項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 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九百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偽 造 、變造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收費證明標誌者，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販賣前項收費證明標誌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

罰 金 。

第四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 、 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 、 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 

污染環境。

三 、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 、 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 理 ，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内容貯存、清 除 、處理廢棄物。

五 、 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 除 、處理一般廢棄物；或明知受託 

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 、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 

虛偽證明。

無許可文件，以經營廢棄物清除、處理為常業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九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七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 

之 罪 者 ，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第四十八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 

載 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清除機具、處理 

設施或設備：

一 、 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未於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期 

限内清除處理其廢棄物、剩餘土石方。

二 、 清除廢棄物、剩餘土石方者，未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剩餘 

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

三 、 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未隨車持有載明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 

文 件 。

第 五 十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一 、 不依第 H —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

二 、 違反第十二條之規定。



三 、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

第五十一條 未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者，經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移送

強 制執行，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二倍之罰鍰；提供不實申報資料者，除追繳應繳納之回收 

清除處理費外，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三倍之罰鍰，屆期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一 、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四項或第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法。

二 、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規定。

三 、 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二十條之查核或索取有關資料規定。

四 、 違反第二十一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

前二項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命其部分或全部停工。

第五十二條 貯 存 、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 、第 四 項 、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 

者 ，按日連續處罰。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一 、 貯 存 、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遠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三 

H—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項 、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 

定管理辦法。

二 、 貯 存 、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三 、 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或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準用同條第一項或第三項 

規 定 。

第五十四條 事業不遵行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處分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予以歇業處分。

第五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 

完成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

一 、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違反第十二條規定或依第四十二條所定管理辦法。

二 、 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違反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

三 、 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設施所屬之公營事業或民間機構違反依第二十 

八條第三項至第五項所定管理辦法。

四 、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理之操作及檢測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管理 

辦 法 。

五'、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遠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第五十六條 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或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九條第一項之攔檢、檢 查 、採樣

或命令提供有關資料者，處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七條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營業。

第五十八條 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檢驗檢測人員違反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廢棄物專



業技術人員違反依第四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九條 執行稽查人員請求違反本法之人提示身分證明，無故拒絕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罰鍰。

第 六 十 條  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第五十三條所稱情節重大，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 違反本法同一規定，一年内經二次限期改善，仍繼續違反本法規定者。

二 、 非法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者。

三 、 回 收 、貯 存 、清 除 、處 理 、再利用廢棄物，嚴重污染環境者。

四 、 申請及申報文件虛偽不實者。

五 、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六十一條 本法所稱按日連續處罰，其起算日、暫 停 日 、停 止 日 、改善完成認定查驗及其他應遵行

事 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二條 依本法限期改善或申報，其改善或申報期間，不得超過九十日。但情形特殊者，得申請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准予延長。

第六十三條 本法所定行政罰，由執行機關處罰之；執行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時，得由上級主管機關

為 之 。

第六十四條 依本法處罰鍰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

第六十五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拒不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第六十六條 未依第二十四條規定繳納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者，經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移

送強制執行。

第六十七條 對於違反本法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所在地執行機關或主管機關

檢 舉 。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對於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其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 

B夺，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金予檢舉人。

前項檢舉及獎勵辦法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為前項查證時，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密。

第六十八條 事業清理廢棄物所支出之費用，應予財稅減免。

事業遵守本法有關規定，辦理廢棄物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績效優良者，應予獎 

勵 ；其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九條 執行機關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回收廢棄物之所得款項，應專款專用於辦理廢棄

物回收工作，並得提撥一定比例作為從事廢棄物回收工作人員之獎勵金。

前項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項提撥比例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政 府 機 關 、公立學校辦理一般廢棄物回收所得款項，應於公庫設置專戶，妥為管理運用

第 六 章  附則

第 七 十 條  執行機 關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處理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提供處理設施之事業，得清理轄區以外之廢棄物，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不得限制之。 

第七十一條 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

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



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 理 ，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 

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高等 

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 處 分 。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代為清除、處理廢棄物時，得不經土 

地所有 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同意，強制進入公私場所進行有關採樣、檢 測 、清除或處理等相 

關措施。

第一項必要費用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代為清除、處理第一項廢棄物時，得委託適當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之。

第七十二條 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

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内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 

起六十日内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 

務之行為，直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高等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命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 

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七十三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核（換 ）發許可文件、證 照 、受理審查、檢 驗 ，應收取許可費、證 

照 費 、審查費或檢驗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七十四條 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或委託專責機構、相 關 機 關 ，辦理廢棄物研究、訓

練及管理之有關事宜。

第七十五條 廢棄物檢測方法及品質管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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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 6 9年 4 月 9 日台統（一）義字第1968號令修正公布第五、六、十一、十五、十八、廿一條並増訂第廿四條之一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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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8£)年1 月 1 9日華總一義字第8900011960號令修正公布第四、卅五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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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般 廢 棄 物 ：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 尿 、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

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二 、事業廢棄物：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 險 性 ，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 

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清理，依原子能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 ） 、營 造 業 、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 機 構 、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業。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 （市 ）

為 縣 （市）政 府 。

第 五 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 （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 、市 ）公所

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 除 、處理及廢棄物稽查工作。

執行機關應負責規劃一般廢棄物回收、清 除 、處 理 用 地 ，並協同相關機關優先配合取得 

用 地 。

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 除 、處 理 ，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之；在省轄市由 

省轄市環境保護局為之；在 縣 由 鄉 （鎮 、市）公所負責回收、清 除 ，由縣環境保護局負責處 

理 ，必 要 時 ，縣得委託鄉（鎮 、市 ）公所執行處理工作。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前，縣環境保護局應依前項規定完成一般廢棄物工作調整 

，由縣環境保護局統一處理。

第二項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直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得視

轄區内特殊需要，增訂其他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六 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規劃設置廢棄物清理設施時，其用地涉及都市 

計畫變更者，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調都市計晝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辦理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於報准徵收或撥用取得土地後，依法辦理 

變更編定。完成報編為廢棄物清理專區之土地，其屬公有者，得辦理撥用或出租、讓售與興 

辦 人 ，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限制。

第 七 條  直 轄 市 、縣 （市）主管機關，為聯合設置廢棄物處理場，辦理廢棄物清除、處理工作， 

得擬訂設置管理辦法，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組設區域性聯合清除、處理單位。

第 八 條  因天然災害、重大事故或其他急迫之情事，致現有廢棄物貯存、回 收 、清 除 、處理設施 

能量不 足 ，而有污染環境或影響人體健康之虞時，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並報請行政院核准後，得指定廢棄物緊急清理之方法、設 施 、處所及其期限 

，不受第二十八條、第三 H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九條、第四 H 條 、水 

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四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六條、公司法第十 

五 條 、商業登記法第八條及都市計畫法、區域計晝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有關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之限制。

第 九 條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執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廢棄物、剩餘

土石方清除機具，檢 查 、採樣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情形，並命其提供有關資料 

;廢 棄 物 、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 

明文件，以供檢查。

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為行政檢查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扣留清 

除 機 具 、處理設施或設備，並得命該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 

處 理 。必 要 時 ，並得使用或限制使用其動產、不動產或斷絕其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 

其他能源之處分：

一 、 公私場所之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或其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有嚴重污染之虞。

二 、 清除機具裝載之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有嚴重污染之虞。

前項扣留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作業相關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扣留之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於其所貯存、清 除 、處理或再利

用之廢棄物、剩餘土石方已無嚴重污染之虞，或該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 

用人妥善清除處理其廢棄物、剩餘土石方，並於繳納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拖吊及保管 

等相關費用後發還。

扣留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期間，以一年為限。但情形特殊者，得報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延長一次。

第一項之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拖吊及保管等相關費用之收費方式及標準，由直轄 

市 、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章  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第 H 條 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内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一 、 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二 、 與土地或建築物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道，由該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清除。

三 、 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用地者，由使用人清除。



四 、 火災或其他災變發生後，經所有人拋棄遺留現場者，由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無力清除者，由執行機關清除。

五 、 建築物拆除後所遺留者，由原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六 、 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清除。

七 、 化糞池之污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八 、 四公尺以内之公共巷、弄路面及水溝，由相對戶或相鄰戶分別各半清除。

九 、 道路之安全島、綠 地 、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管理機構清除。

十 二 條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 除 、處理之運輸、分 類 、貯 存 、排 出 、方 法 、設備及再利用，應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執行機關得視指定清除地區之特性，增訂前項一般廢棄物分類、貯 存 、排出之規定，並 

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備查。

十 三 條  各級執行機關，應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地點及公共場所，設一般廢棄物回收、貯存設備

十 四 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除，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但家戶以外所產生者，得

由執行機關指定其清除方式及處理場所。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 理 ，執行機關得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委託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或依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方式辦理。

十 五 條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 

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 

、清 除 、處 理 ，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工作。

一 、 不易清除、處 理 。

二 、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 、 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四 、 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

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 '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十 六 條  依前條第二項公告之應負回收、清 除 、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責任業者） ，應向主

管機關辦理登記；製造業應按當期營業量，輸入業應按向海關申報進口量，於每期營業稅申 

報繳納後十五日内，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作為資源回收管理 

基 金 ，並應委託金融機構收支保管；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輸入業於向海關申報進口量時，應同時申報容器材質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物品或容器規格等資料。

製造或輸入之物品或其包裝、容 器 ，不在國内廢棄或使用後不產生廢棄物之責任業者， 

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扣抵營業量、進口量或辦理退費。

第一項責任業者辦理登記、申 報 、繳費方式、流 程 、期 限 、扣 抵 、退費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依材質、容 積 、重 量 、 

對環境之影響、再利用價值、回收清除處理成本、回收清除處理率、稽徵成本、基金財務狀 

況 、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並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資源回收費率審議



委員會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七 條  前條第一項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應使用於下列用途：

一 、 支付回收清除處理補貼。

二 、 補助獎勵回收系統、再生利用。

三 、 執行機關代清理費用。

四 、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選委託之公正稽核認證團體，其執行稽核認證費用。

五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與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有關之用途。

第 十 八 條  依第十五條第二項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 器 ，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以

下簡稱應回收廢棄物） ，其 回 收 、貯 存 、清 除 、處 理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其回收 

、貯 存 、清 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稽核認證團體應依稽核認證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處理量稽核認證 

;其稽核認證作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以上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處 理 業 ，應向主管機關辦 

理 登 記 ，並申報其回收、處理量及相關作業情形。

前項回 收 、處理業之規模、登 記 、註 銷 、申報及其他相關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責任業者及回收、處 理 業 ，得向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申請前條第一款之回收清除處理補貼 

，經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審核符合第一項設施標準及第二項作業辦法之規定後，予以補貼。

前項回收清除處理補贴之申請、審核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九 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責任業者，應於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上標示回收相關標誌；其業

者範圍、標誌圖樣大小、位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販賣業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並執行回收工作；其業者範圍、設 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十 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託專業人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依第十六條第一項、前條指定公告責

任 業 者 、販賣業者之場所及依第十八條第三項指定公告回收、處理業之回收、貯 存 、清 除 、 

處 理 場 所 ，查核其營業量或進口量、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銷售對象、原料供應來源、回收 

相 關 標 誌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量，並索取進貨、生 產 、銷 貨 、存 貨憑證、帳 冊 、相關報 

表及其他產銷營運或輸出入之相關資料；必 要 時 ，並得請稅捐稽徵主管機關協助查核。

第二十一條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以公告禁用或限制製造

、輸 入 、販 賣 、使 用 。

第二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以回收獎勵金方式，回收應回收廢棄物之種類及其回收獎勵金

數 額 。

販賣業應依公告之回收獎勵金數額支付消費者，不得拒絕。

第二十三條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前，由責任業者組成之共同回收清除處理組織及依相關 

法規成立之基金會賸餘回收清除相關費用，應移撥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依規定運用。

第二十四條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 理 ，應依清除處理成本，向指 

定清除地區内家戶及其他非事業徵收費用。

前項費用之徵收方式、計 算方式、繳費流程、繳納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徵收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得衡酌實際作業需要，增訂前項以外之費用徵收相關規定及 

收費證明標誌。

第 一 項 收 費 用 之 數 額 ，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第三項所增訂費用徵收相關規定，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五條 前條第一項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包括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管理成本、

人工成本、處 理 場 （廠 ）土地使用成本、回饋金與各項清除處理機具或設備、設施之操作維 

護成本及依使用年限每年平{句應負擔之購置成本、復 育 成 本 ，並扣除代清除、處理一般事業 

廢棄物及其他收入。

第二十六條 前條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應依實際成本收費。但 機 具 、設 備 、設 施 、復育成本 

，自中華民國九十年起分年徵收。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針對民有民營一般廢棄物焚化廠之每公噸建設成本、復育成 

本 ，應自中華民國九十年起分年徵收。

第一項之機具、設 備 、設 施 、復育成本及前項之建設成本，直 轄 市 、縣 （市）主管機關 

應自中華民國九十年起專款專儲，並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成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中 

華民國九十年專儲之清除處理費，應於基金成立後轉存。

前項基金之設置運用及管理辦法，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設置之基金，應專款專用於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機具或設備、設施之重置及一般 

廢棄物處理場（廠 ）之復育。

第二十七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内嚴禁有下列行為：

一 、 隨地吐痰、檳 榔 汁 、檳 榔 渣 ，拋 棄 紙 屑 、煙 蒂 、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 、汁 、渣 

或其他一般廢棄物"

二 、 污染地面、池 溏 、水 溝 、牆 壁 、樑 柱 、電 桿 、樹 木 、道 路 、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三 、 於 路 旁 、屋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

四 、 自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貯存工具、設備或處所中搜揀經廢棄之物。但搜揀依第五條 

第六項所定回收項目之一般廢棄物，不在此限。

五 、 拋置熱灰燼、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品於廢棄物貯存設備。

六 、 棄置動物屍體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處所。

七 、 隨地便溺。

八 、 於水溝棄置雜物。

九 、 飼 養 禽 、畜有礙附近環境衛生。

十 、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

十 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

第 三 章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第二十八條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 、 自行清除、處 理 。

二 、 共同清除、處 理 ：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



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 理 。

三 、 委託清除、處 理 ：

(一） 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 

、處 理 。

(二） 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 理 。

(三） 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 理 。

(四） 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 理 。

(五） 委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間機構設置之廢 

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 理 。

(六） 委託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訂管理辦法許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四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應置專業技術人員，其採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 

之 事 業 ，其清除機具及處理設施或設備應具備之條件、許 可 、許可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分 級 、許 可 、許 可期限、廢 止 、專業技 

術人員設置、營 運 、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所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 

運 、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及第五目所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營 運 、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執行機關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直轄市、縣 （市）主 

管機關所定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收費，並配合該事業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辦理申報。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設施，不得合併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

第二十九條 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之處理容量有餘裕時，得經處理設施所在地主管機關許可，提供

其他事業使用，不受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十一條之限制。

前項餘裕處理量之提供條件、許 可 程 序 、許可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三 十 條  事業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其事業廢棄物，未符合下列條件者，應

與受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及環境之改善，負連帶責任：

一 、 依法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事業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或執行機關清除、處 理 ，且其委託種類未逾主管機關許可内容。

二 、 取得受託人開具之該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紀錄文件。

前項第二款紀錄文件，應載明事業廢棄物種類、數 量 、處理地點、主管機關核准受託人 

之許可内容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事項；其 格 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

一 、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晝書，送直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理有關事項變更時，亦 同 。



二 、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 目 、内 容 、頻 率 ，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 、清 除 、處 理 、再 利 用 、輸 出 、輸 入 、 

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

三 、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格，裝 

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

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事業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於提報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文件時，得一併檢 

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晝書，送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審查。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後 

，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逕予核准。

清 除 、處理第一項指定公告之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申報。

第三十二條 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應於區内或區外規

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並於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完成後，該工業區及科學園區始 

得 營 運 。

現有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應於本法修正通過 

後六個月内，規劃完成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最遲於中 

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設置。

第三十三條 事業無法自行處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亦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供委託處理時，

事業應妥善貯存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必 要 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向事業收取費用，自 

行或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或暫時貯存之。

第三十四條 事業無法自行清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亦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供委託處理時，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會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特定地區之事業，應將其事業廢棄物 

，送至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第三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需經特殊技術處理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得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設置適當設施，代為貯存、清除或處理，並收取必要費用。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十六條 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 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七條 事業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理之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三年以

上 ，以供查核。

前項檢測之項目、方 法 、頻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 出 、過 境 、轉 口 ，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

文 件 ，始 得 為 之 ；其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並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同意。但事業廢棄物經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屬產業用料需求者，不在此限。

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 出 、過 境 、轉口之申請資格、文 件 、審 查 、許 可 、許可期限 

、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事業廢棄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禁止輸入；其 種 類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 、 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或生活環境之事實。

二 、 於國内無適當處理技術及設備。

三 、 直接固化處理、掩 埋 、焚化或海拋。

四 、 於國内無法妥善清理。

五 、 對國内廢棄物處理有妨礙。

屬國際公約列管之一般廢棄物之輸入、輸 出 、過 境 、轉 口 ，準用前三項規定辦理。

第三十九條 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二十八條、第四十

一條之限制。

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 量 、許 可 、許可期 限 、廢 止 、紀 錄 、申報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第 四 十 條  事業於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危害人體健康或農、漁 業 時 ，主管機關應立即命 

其 改 善 ，並採取緊急措施。必 要 時 ，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第 四 章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及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

之 管 理

第四十一條 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 執行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第六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 

、處 理 、再利用。

二 、 依第八條規定緊急清理廢棄物所指定之設施或設備。

三 、 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依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方式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

四 、 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回收、貯 存 、清 除 、處理一般廢棄物。

五 、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二目至第五目、第四款之清除機具、處理設施

或設備。

六 、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規定自行或輔導設置之處理設施。

七 、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設置之設施。

前項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核發，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第四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規定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自有設施、分 級 、專業技

術人員設置、許 可 、許 可 期 限 、廢 止 許 可 、停 工 、停 業 、歇 業 、復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 

理 辦 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始得辦理本法規定之檢驗。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之條件、設 施 、檢驗測定人員學經歷、許可證之申請、審 查 、核 （換 

) 發 、廢 止 、停 業 、復 業 、歇 業 、查 核 、評鑑等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四條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至第五項、第四十二條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合格證書取得、訓 練 、 

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章  獎勵及處罰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 

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或第四 H —條第一項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 傷 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 

•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九百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偽 造 、變造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收費證明標誌者，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販賣前項收費證明標誌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 

罰 金 。

第四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 、 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 、 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 

污染環境。

三 、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 、 未依第四 H 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 理 ，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内容貯存、清 除 、處理廢棄物。

五 、 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 除 、處理一般廢棄物；或明知受託 

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 、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 

虛偽證明。

無許可文件，以經營廢棄物清除、處理為常業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九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七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 

之 罪 者 ，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第四十八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虚偽記 

載 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清除機具、處理 

設施或設備：

一 、 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未於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期 

限内清除處理其廢棄物、剩餘土石方。

二 、 清除廢棄物、剩餘土石方者，未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剩餘 

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

三 、 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未隨車持有載明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 

文 件 。

第 五 十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完成改善者，按曰連續處罰：

一 、 不依第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

二 、 違反第十二條之規定。



三 、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

第五十一條 未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者，經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移送

強制執行，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二倍之罰鍰；提供不實申報資料者，除追繳應繳納之回收 

清除處理費外，並處應繳納費用一倍至三倍之罰鍰，屆期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一 、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四項或第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法。

二 、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規定。

三 、 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二十條之查核或索取有關資料規定。

四 、 違反第二十一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禁用或限制製造、輸入之規定者。

違反第二十一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限制販賣、使用規定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 

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第一項及第二項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命其部分或全部 

停 工 。

第五十二條 貯 存 、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 、第 四 項 、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 

者 ，按日連續處罰。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一 、 貯 存 、清 除 、處理或再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三 

H— 條 第 一 項 、第四項、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 

定管理辦法。

二 、 貯 存 、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三 、 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或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準用同條第一項或第三項 

規 定 。

第五十四條 事業不遵行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處分者，當地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予以歇業處分。

第五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

完成改善者，得按曰連續處罰：

一 、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違反第十二條規定或依第四十二條所定管理辦法。

二 、 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違反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

三 、 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設施所屬之公營事業或民間機構違反依第二十 

八條第三項至第五項所定管理辦法。

四 、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 、處理之操作及檢測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管理 

辦 法 。

五 、 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第五十六條 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或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九條第一項之攔檢、檢 查 、採樣

或命令提供有關資料者，處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七條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營業。

第五十八條 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檢驗檢測人員違反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廢棄物專

業技術人員違反依第四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九條 執行稽查人員請求違反本法之人提示身分證明，無故拒絕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罰鍰。

第 六 十 條  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第五十三條所稱情節重大，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 違反本法同一規定，一年内經二次限期改善，仍繼續違反本法規定者。

二 、 非法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者。

三 、 回 收 、貯 存 、清 除 、處 理 、再利用廢棄物，嚴重污染環境者。

四 、 申請及申報文件虛偽不實者。

五 、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六十一條 本法所稱按日連續處罰，其起算日、暫 停 日 、停 止 日 、改善完成認定查驗及其他應遵行 

事 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二條 依本法限期改善或申報，其改善或申報期間，不得超過九十日。但情形特殊者，得申請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准予延長。

第六十三條 本法所定行政罰，由執行機關處罰之；執行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時，得由上級主管機關

為 之 。

第六十四條 依本法處罰鍰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

第六十五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拒不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第六十六條 未依第二十四條規定繳納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者，經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移

送強制執行。

第六十七條 對於違反本法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所在地執行機關或主管機關 

檢 舉 。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對於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其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 

時 ，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金予檢舉人。

前項檢舉及獎勵辦法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為前項查證時•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密。

第六十八條 事業清理廢棄物所支出之費用，應予財稅減免。

事業遵守本法有關規定，辦理廢棄物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績效優良者，應予獎 

勵 ；其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九條 執行機關執行廢棄物回收工作，變賣所回收廢棄物之所得款項，應專款專用於辦理廢棄

物回收工作，並得提撥一定比例作為從事廢棄物回收工作人員之獎勵金。

前項回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項提撥比例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政府機 關 、公立學校辦理一般廢棄物回收所得款項，應於公庫設置專戶，妥為管理運用

第 六 章  附則

第 七 十 條  執行機 關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處理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提供處理設施之事業，得清理轄區以外之廢棄物，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不得限制之。

第七十一條 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 

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 

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 理 ，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 

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高等 

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 處 分 。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代為清除、處理廢棄物時，得不經土 

地 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同意，強制進入公私場所進行有關採樣、檢 測 、清除或處理等相 

關措施。

第一項必要費用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

直 轄 市 、縣 （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代為清除、處理第一項廢棄物時，得委託適當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 理 之 。

第七十二條 公私場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

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内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曰 

起六十日内仍未依法執行者，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 

務之行 為 ，直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高等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命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 

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對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七十三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核（換 ）發許可文件、證 照 、受理審查、檢 驗 ，應收取許可費、證 

照 費 、審查費或檢驗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七十四條 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或委託專責機構、相 關 機 關 ，辦理廢棄物研究、訓

練及管理之有關事宜。

第七十五條 廢棄物檢測方法及品質管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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